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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討現場觀眾運動涉入對贊助企業之品牌權益及消費者購

買贊助商產品意願的影響，一般在評估企業的贊助行為所帶來的效益時，最直接

的做法乃是以曝光率的多寡做為衡量的指標。然而，企業贊助動機的最終目的，

無非是希望能夠獲得消費者的回應，如知名度的提高、形象的改變、產品銷售量

的增加，進而對企業的品牌權益產生正面的影響。本研究以中華職棒二十年例行

賽現場觀眾為研究對象，本研究選定興農牛主場之三種不同對戰組合，問卷共發

放600份問卷，有效問卷為522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90.94%。並以描述性統計、

多變量變異數分析、多元迴歸分析及典型相關分析，經由SPSS Windows套裝軟體

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現場觀眾運動涉入對品牌權益及購買意願有顯著影響，

其中當運動涉入越高購買贊助商產品意願也愈高；品牌權益對購買意願有顯著影

響，其中顯示「品牌形象」、「企業形象」愈高，消費者之購買贊助商產品意願

也愈高。因此，企業若想要產品銷售量的增加，仍需建立優良產品品質與企業所

帶來的良好社會觀感。 

 

關鍵字：運動涉入、企業贊助、品牌權益、購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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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spectator sport involvement 
on the brand equity of corporate sponsorship and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s. In 
general, the exposure rate, as an indicator, is the most direct way to assess the benefits 
of sponsorship. The ultimate goal of corporate sponsorship is to obtain responses from 
consumers, such as brand awareness enhancement, brand image changes, or increase in 
product sales. Consumers’ responses may have positive impacts on the brand equity of 
enterprises.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paper, regular season audiences over the last 20 
years of the 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 have been chosen as the research 
target. This study selected three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the Bulls Team home games. 
600 questionnaires were handed out, and 522 completed questionnaires were deemed 
valid. The effective response rate is 90.94 %. The statistical methods applied to this 
study ar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MANOVA,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the 
Canonical correlation via the software package of SPSS 12.0 for Window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spectator sport involvemen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brand equity and purchase intentions. When spectator sport involvement is higher, 
purchase intentions to buy sponsored products is higher; the brand equity also has 
significant effect on purchase intentions. The study shows that when brand image and 
corporate image are higher,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s on sponsors’ products are 
higher. As a result, if a corporation hopes to increase its sales, it will need to provide a 
good quality product and maintain a positive corporate image. 
 
Keywords：sport involvement, corporate sponsorship, Brand Equity, purchase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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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品 牌 專 家 Marc Gobe`(2004)提 到 ： 「 要 讓 消 費 者 愛 上 品

牌 ， 最 好 的 方 法 就 是 在 他 們 的 日 常 生 活 中 製 造 實 用 或 有 趣 的

經 驗 ， 或 讓 他 們 以 全 新 的 方 式 與 品 牌 互 動 ， 獲 得 免 費 的 難 忘

經 驗 」 ， 然 而 企 業 所 贊 助 的 相 關 活 動 即 是 管 道 之 一 。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國 內 隨 著 健 康 意 識的 提 昇 ， 民 眾 從 事 運 動 的 頻 率 隨 之 提

高 ， 加 上 政 府 極 力 宣 導 國 人 提 升 觀 賞 性 運 動 人 口 ， 積 極 推 展

全 民 體 育 活 動，以 及 中 華 職 棒 大 聯 盟 ( C P B L )與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 S B L） 的 開 打 ， 皆 帶 動 了 國 人 的 運 動 風 氣 ， 觀 看 甚 至 參 與 體

育 活 動 及 運 動 賽 事 已 成 為 喜 好 運 動 者 生 活 中 的 一 部 份 。  

    隨 著 民 眾 參 與 體 育 賽 事 的意 願 提 高，企 業 贊 助 運 動 的 頻

率 及 支 出 也 隨 之 增 加 。 根 據 英 國 運 動 贊 助 機 構 ( I n s t i t u t e  o f  

S p o r t s  S p o n s o r s h i p  I S S )總 裁 K e v i n  S t e p h e n s指 出 ， 目 前 英 國

每 年 贊 助 金 額 超 過 一 百 萬 英 鎊 ， 預 估 全 球 贊 助 市 場 在 2010年

將 達 到 五 百 億 美 元 水 準 ， 其 中 贊 助 運 動 的 部 份 將 佔 三 分 之

二。全 球 方 面，企 業 對 贊 助 所 投 注 的 資 金 相 較 於 2004年 的 300

億 美 元，在 2007年 可 望 達 到 377億 美 元 的 水 準。其 中，北 美 地

區 約 150億 美 元、歐 洲 約 110億 美 元、亞 洲 約 80 億 美 元、中 南

美 洲 及 其 他 地 區 約 40 億 美 元( I E G  S p o n s o r s h i p  

R e p o r t , 2 0 0 6 )。由 此 可 見 運 動 行 銷 與 企 業 贊 助 運 動 已 受 到 全 球

企 業 的 重 視 ， 且 有 愈 發 展 蓬 勃 的 趨 勢 。 

    贊 助 運 動 賽 事 之 所以 能 夠 獲 得 企 業 的 青 睞 ， 原 因 在 於 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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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行 為 其 本 身 可 以 藉 由 運 動 賽 事 將 活 動 逐 漸 與 品 牌 加 以 連

結 ， 針 對 企 業 的 目 標 顧 客 進 行 溝 通 ， 使 企 業 品 牌 成 為 人 們 生

活 的 一 部 份 ， 並 且 自 然 而 然 地 接 受 它 （ 黃 建 裕 ， 2004） 。 也

因 為 贊 助 讓 企 業 可 以 深 入 消 費 者 內 心 來 推 銷 自 己 的 企 業 與 品

牌 ， 因 此 許 多 學 者 主 張 應 就 消 費 者 不 同 的 涉 入 情 況 來 擬 定 不

同 的 廣 告 與 行 銷 策 略 ； 這 是 因 為 消 費 者 可 能 受 到 涉 入 程 度 的

高 低 而 產 生 不 同 的 資 訊 收 集 方 式 ； 而 透 過 企 業 贊 助 的 活 動 亦

是 搜 尋 資 訊 的 來 源 之 一 。  

    因 此 ， 企 業 的 管 理者 除 了 必 需 去 瞭 解 、 並 評 估 是 否 應 執

行 贊 助 ， 還 要 針 對 觀 眾 涉 入 程 度 的 特 性 、 以 及 企 業 與 消 費 者

的 需 求 來 決 定 贊 助 的 策 略 ， 以 增 加 贊 助 的 成 功 可 能 性 。 即 為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一 。  

    S a n d l e r  a n d  S h a n i ( 1 9 9 3 )研 究 發 現，大 多 數 觀 眾 透 過 企 業

贊 助 奧 運 ， 會 提 升 對 贊 助 商 的 辨 識 率 、 回 憶 率 ， 但 並 不 會 因

為 廠 商 的 贊 助 行 為 而 改 變 消 費 者 的 購 買 決 策 。 通 常 一 個 具 有

優 勢 的 品 牌 ， 會 為 企 業 創 造 出 比 實 際 高 的 利 潤 ； 然 而 ， 品 牌

知 名 度 愈 高 ， 並 不 必 然 就 代 表 一 定 會 為 廠 商 帶 來 正 面 的 形

象 。 換 言 之 ， 品 牌 權 益 越 高 是 否 會 到 提 高 消 費 者 購 買 商 品 的

意 願 是 頗 值 得 深 入 探 討 的 課 題 。 即 為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二 。  

    在 探 討 企 業 贊 助 與品 牌 權 益 與 顧 客 購 買 意 願 的 關 係 時 ，

也 應 考 慮 消 費 者 對 該 運 動 的 涉 入 程 度 高 低 ； B l a c k w e l l ,  

M i n i a r d  a n d  E n g e l ( 2 0 0 1 )指 出 ， 消 費 者 對 不 同 的 產 品 會 有 不

同 的 涉 入 程 度 ， 而 不 同 的 產 品 涉 入 程 度 ， 會 產 生 不 同 的 消 費

行 為 。 因 此 ， 當 遇 到 不 同 的 涉 入 程 度 時 ， 對 品 牌 權 益 所 產 生

的 變 動 ， 是 否 造 成 彼 此 間 關 係 的 顯 著 差 異 。 即 為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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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依 據 上 述 的 背 景 與動 機 ， 雖 然 贊 助 在 近 年 來 已 漸 漸 成 為

企 業 在 行 銷 上 的 主 要 工 具 ， 企 業 投 入 贊 助 活 動 日 益 頻 繁 ， 但

國 內 有 關 贊 助 的 相 關 研 究 與 文 獻 關 切 的 重 點 多 只 在 贊 助 的 動

機 、 決 策 、 以 及 效 益 上 。 特 別 在 觀 眾 運 動 涉 入 方 面 ， 文 獻 上

極 為 缺 乏 ， 無 法 提 供 較 為 明 確 的 指 引 。 因 此 ， 本 研 究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欲 探 討 觀 眾 運 動 涉 入 對 品 牌 權 益 以 及 購 買 意 願 的 影

響 。 據 此 ， 延 伸 出 本 研 究 目 的 為 ：  

一 、 瞭 解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對 運 動 涉 入 、 品 牌 權 益 及 購 買 意 願 的  

影 響 。  

二 、 瞭 解 觀 眾 運 動 涉 入 對 購 買 贊 助 商 之 產 品 意 願 的 影 響 。  

三 、 瞭 解 觀 眾 運 動 涉 入 對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的 影 響 。  

四 、 瞭 解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及 購 買 產 品 意 願 的 影 響 。 

五 、 瞭 解 品 牌 知 名 度 、 品 牌 形 象 與 企 業 形 象 三 者 之 間 對 購 買  

意 願 的 關 係 。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根 據 上 述 研 究 目 的 ， 本 研 究 問 題 如 下 ：  

一 、 探 討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對 運 動 涉 入 、 品 牌 權 益 及 購 買 意 願 之

差 異 ？  

二 、 探 討 運 動 涉 入 對 購 買 贊 助 商 之 產 品 意 願 是 否 有 影 響 ？  

三 、 探 討 運 動 涉 入 對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是 否 有 影 響 ？  

四 、 探 討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及 購 買 產 品 意 願 是 否 有

影 響 ？  

五 、 探 討 品 牌 權 益 三 構 面 對 購 買 意 願 之 關 係 為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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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目 前 國 內 企 業 對 於 運 動 方 面 的 贊 助 主 要 是 以 職 業 棒 球 、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為 主 。 對 此 ， 本 研 究 擬 以 歷 史 最 久 、 球 迷 最 多

的 職 業 棒 球 作 為 研 究 範 圍 ， 本 研 究 所 指 的 「 觀 眾 」 為 中 華 職

棒 20年 例 行 賽 的 「 現 場 的 觀 眾 」 。 研 究 時 間 為 2009年 8月 26

日 至 9月 3日 選 定 興 農 牛 主 場 為 問 卷 施 測 的 地 點 。  

 

第 五 節  研 究 限 制  

 

一 、 本 研 究 工 具 為 問 卷 調 查 ， 問 卷 內 容 屬 自 陳 量 表 ， 僅 能 假

設 受 訪 者 為 問 卷 皆 具 實 回 答 。  

二 、 本 研 究 運 動 涉 入 所 指 的 運 動 是 台 灣 觀 賞 人 口 較 多 的 棒 球

運 動 ， 此 研 究 結 果 不 一 定 可 以 類 推 至 其 他 運 動 項 目 上 。  

 

第 六 節  名 詞 操 作 性 定 義  

 

一 、 本 研 究 所 指 之 運 動 涉 入 為 「 該 運 動 項 目 對 某 一 觀 眾 具 有

關 聯 性 、 重 要 性 與 興 趣 時 ， 產 生 高 度 反 應 行 為 稱 之 運 動

涉 入 」。  

二 、 本 研 究 所 指 之 企 業 運 動 贊 助 為 「 企 業 提 供 資 源 ， 以 金 錢

或 服 務 等 形 式 ， 對 某 特 定 賽 事 進 行 投 資 ， 使 該 賽 會 活 動

能 順 利 執 行 ， 企 業 並 取 得 經 由 賽 會 產 生 商 業 機 會 ， 如 品

牌 形 象 、 品 牌 知 名 度 、 企 業 形 象 等 」 。  

三 、 本 研 究 所 指 之 品 牌 權 益 為 「 品 牌 權 益 是 聯 結 於 品 牌 、 品

名 和 企 業 的 一 個 資 產 和 負 債 的 集 合 ， 可 能 增 加 或 減 少 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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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品 或 服 務 知 名 度 和 形 象 的 價 值 」 。  

四 、 本 研 究 所 指 之 購 買 意 願 為 「 購 買 意 願 是 指 消 費 者 購 買 某

產 品 的 可 能 性，當 購 買 意 願 越 高 則 購 買 的 機 率 也 越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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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 研 究 以 觀 眾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對 贊 助 企 業 品 牌 權 益 及 購 買

意 願 之 影 響 關 聯 為 探 討 主 軸 ， 以 建 立 本 研 究 架 構 與 方 向 ， 因

此 ， 本 章 透 過 文 獻 探 討 以 取 得 研 究 相 關 變 數 之 理 論 與 觀 念 ，

將 探 討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 品 牌 權 益 、 運 動 贊 助 對 贊 助 商 品 牌 權

益 影 響 及 購 買 意 願 ， 本 章 研 究 分 為 四 部 分 ： 第 一 節 、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 第 二 節 、 品 牌 權 益 ； 第 三 節 、 企 業 運 動 贊 助 對 贊 助

商 品 牌 權 益 影 響 ； 第 四 節 、 購 買 意 願 之 探 討 。  

 

第 一 節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當 觀 眾 擁 有 較 高 的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時 ， 對 於 贊 助 商 產 品 認

知 特 別 強 烈 ， 進 而 有 可 能 會 購 買 贊 助 商 的 產 品 。 例 如 會 有 不

同 的 訊 息 處 理 方 法 ， 不 同 態 度 形 成 方 式 與 不 同 程 度 的 情 報 蒐

集 與 購 買 決 策 行 為 （ 李 孟 陵 ， 2002） 。 以 下 將 針 對 運 動 涉 入

的 定 義 、 對 品 牌 權 益 與 購 買 意 願 行 為 的 關 係 分 別 說 明 之 。  

 

一 、 涉 入 定 義  

近 年 來 探 討 涉 入 理 論 ( I n v o l v e m e n t )的 研 究 已 成 為 消 費 者

行 為 研 究 的 主 流 。 涉 入 所 含 概 之 運 用 的 層 面 很 廣 泛 ， 它 的 重

要 性 已 被 許 多 位 學 者 做 出 了 肯 定 的 正 面 效 果 ， 在 運 用 上 的 時

間 點 也 就 會 有 所 不 同 ， 進 而 產 生 出 不 同 的 觀 點 。 涉 入 的 觀 念

最 早 是 由 S h e r i f  a n d  C a n t r i l ( 1 9 4 7 )所 提 出，他 們 將 涉 入 定 義 為

「 自 我 涉 入 」 ， 是 個 人 對 任 何 刺 激 或 情 境 所 感 受 到 與 其 自 身

相 關 的 程 度 ； Z a i c h k o w s k y ( 1 9 8 5） 則 認 為 涉 入 是 個 人 對 標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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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所 感 受 到 的 攸 關 程 度。K o t l e r ( 2 0 0 5 )將 涉 入 定 義 在 某 特 定 情

境 下 ， 由 某 一 刺 激 所 激 發 而 知 覺 到 的 個 人 重 要 性 或 興 趣 水

準。也 就 是 說 個 人 情 感 投 入 較 多，興 趣 水 準 較 高 稱 為 高 涉 入；

個 人 情 感 投 入 較 少 興 趣 水 準 較 低 稱 為 低 涉 入 。     

K r u g m a n  ( 1 9 6 5 )， 研 究 中 指 出 ， 消 費 者 心 理 涉 入 代 表 著

因 果 及 激 勵 ， 消 費 者 不 同 的 涉 入 程 度 ， 會 在 一 連 串 的 購 買 及

溝 通 行 為 中 ， 產 生 顯 著 差 異 。  

    涉 入 簡 單 來 說 即 是 個 人 對 於 標 的 物 所 感 受 到 的 攸 關 程

度 ， 或 者 可 以 說 是 某 特 定 情 境 下 由 某 一 刺 激 所 激 發 而 知 覺 到

個 人 與 興 趣 的 水 準 （ 廖 文 正 ， 2003） 。 林 靈 宏 （ 1994） 亦 認

為 ， 涉 入 是 消 費 者 對 這 項 購 買 行 為 所 投 入 的 心 力 有 所 差 異 。

因 此 可 以 發 現 涉 入 程 度 與 消 費 行 為 之 間 有 這 密 切 的 關 聯 ， 消

費 者 購 買 行 為 可 能 受 到 涉 入 程 度 的 影 響 。 而 至 今 有 關 涉 入 的

定 義 與 衡 量 仍 然 分 歧 而 沒 有 一 個 完 整 且 明 確 的 定 義 。 茲 將 過

去 學 者 對 涉 入 的 定 義 整 理 解 釋 如 表 2-1 所 示 。  

 

表 2-1 涉 入 程 度 定 義 彙 總 表  

研 究 學 者  年 代  觀 念 性 定 義  

H u p f e r  
&  

G a r d n e r  

 
1971 

涉 入 是 個 人 對 於 事 件 所 抱 持 某 一 程
度 的 興 趣 與 關 心 。  

E n g e l ,  
B l a c k w e l l ,  

＆  
K o l l a t 

 
1 9 7 8 

在 某 特 定 情 境 下 ， 由 某 一 刺 激 所 激
發 而 知 覺 到 的 重 要 性 與 興 趣 的 水
準 。 水 準 愈 高 為 高 涉 入 ， 反 之 為 低
涉 入 。  

R o t h s c h i d  1 9 8 4 對 於 一 項 活 動 或 產 品 ， 感 到 興 趣 、
刺 激 或 覺 醒 的 狀 態 。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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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涉 入 程 度 定 義 彙 總 表 （ 續 ）  

研 究 學 者  年 代  觀 念 性 定 義  

M u l l i n  
&  

H a r d y  

 
1 9 9 3 

運 動 涉 入 的 頻 率 、 強 度 與 持 久 性 ，
或 是 願 意 花 多 少 金 錢 、 時 間 與 精 力
在 運 動 涉 入 上 。  

P e t e r  
&  

O l s o n 

 
1 9 9 9 

涉 入 是 指 消 費 者 的 重 要 性 知 覺 或 是
一 個 物 品 、 事 件 、 活 動 與 個 人 的 相
關 性 。  

廖 文 正  2 0 0 3 由 某 一 刺 激 所 激 發 ， 因 而 知 覺 到 個
人 興 趣 水 準 。  

 
林 衢 良  

 
2 0 0 4 

消 費 者 在 特 定 情 境 下 的 相 關 程 度 越
強 ， 知 覺 到 的 自 我 攸 關 程 度 也 越
高 ， 涉 入 程 度 亦 隨 之 加 深 ， 進 而 產
生 後 續 關 心 該 事 物 的 行 為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就 整 體 而 言 ， 消 費 者 涉 入 程 度 來 自 於 本 身 需 求 、 價 值 、

關 心 和 興 趣 ， 而 涉 入 程 度 的 高 或 低 ， 取 決 於 個 人 知 覺 、 攸 關

程 度 、 刺 激 及 情 境 等 因 素 ， 且 不 同 的 涉 入 程 度 會 影 響 到 後 續

的 行 為 反 應 。  

 

二 、 運 動 涉 入 定 義  

過 去 學 者 的 研 究，多 以 球 迷 涉 入 ( f a n  i n v o l v e m e n t )進 行 運

動 行 為 ( Z i l l m a n  a n d  P a u l u s , 1 9 9 3 )方 面 的 研 究。 C a p e l l a  ( 2 0 0 2 )

將 球 迷 涉 入 分 為 情 感 型 、 正 向 行 為 型 與 負 向 行 為 型 來 解 釋 球

迷 在 涉 入 方 面 之 行 為 ， 其 發 現 不 同 型 態 涉 入 之 球 迷 ， 在 其 消

費 行 為 上 與 觀 賞 行 為 上 皆 有 所 不 同 。 M u l l i n  ( 1 9 9 3 )對 運 動 涉

入 之 定 義 為 「 運 動 涉 入 的 頻 率 、 強 度 與 持 久 性 ， 或 是 願 意 花

多 少 金 錢 、 時 間 與 精 力 在 運 動 涉 入 上 」 ， 其 研 究 方 向 著 重 於

參 與 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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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 喜 瑞 、 梁 榮 達 （ 2006） 將 運 動 涉 入 定 義 為 「 該 運 動 項

目 對 某 一 個 體 （ 觀 眾 ） 具 有 關 聯 性 、 重 要 性 與 引 起 興 趣 時 ，

稱 之 為 運 動 涉 入 」。 B l a c k w e l l  e t  a l .  ( 2 0 0 1 )指 出 ， 高 （ 低 ） 涉

入 者 可 能 採 取 廣 泛 (有 限 )的 問 題 解 決 方 式 ， 在 顧 客 有 時 間 壓

力 時，則 容 易 形 成 有 限 的 決 策 方 式。M e e n a g h a n  ( 2 0 0 1 )指 出 ，

球 迷 涉 入 是 消 費 者 （ 球 迷 ） 對 特 定 休 閒 活 動 感 到 認 同 或 刺 激

時 ， 願 意 參 與 其 中 的 程 度 。 當 觀 眾 對 運 動 賽 事 的 涉 入 程 度 很

強 烈 時 ， 會 正 向 影 響 其 對 於 贊 助 廠 商 的 商 譽 、 企 業 形 象 ， 或

者 是 搜 尋 、 使 用 該 贊 助 企 業 的 新 產 品 。  

 

四 、 運 動 涉 入 相 關 研 究  

    羅 憲 元 （2 0 0 5） 探 討 兄 弟 象 球 迷 後 援 會 成 員 涉 入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 結 果 顯 示 ， 不 同 「 性 別 」 、 「 教 育 程 度 」 及

「 職 業 」 等 構 面 在 涉 入 程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 在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上 ， 僅 在 不 同 「 教 育 程 度 」 構 面 達 顯 著 差 異 ； 而 涉 入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確 有 顯 著 正 向 關 係 存 在 。  

    林 書 辰（2 0 0 7）針 對 臺 灣 6支 職 業 棒 球 隊 之 運 動 迷，探 討

其 涉 入 程 度 、 觀 賽 動 機 及 球 隊 認 同 感 ， 與 出 國 觀 賽 意 願 間 之

關 係 。 其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臺 灣 職 業 棒 球 迷 之 涉 入 程 度 會 正 向

影 響 球 隊 認 同 感 。  

    徐 新 勝（ 2 0 0 7）探 討 衝 浪 活 動 參 與 者 之 休 閒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與 休 閒 效 益 關 係 之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不 同 衝 浪 經 驗 、 投 入

費 用 、 比 賽 經 驗 、 衝 浪 月 份 、 衝 浪 時 間 與 是 否 有 衝 浪 板 、 是

否 參 加 俱 樂 部 在 涉 入 程 度 上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且 休 閒 動 機 、 涉

入 程 度 與 休 閒 效 益 具 有 顯 著 正 相 關 。  

    張 良 漢 （2 0 0 7） 針 對 登 山 健 行 活 動 涉 入 量 表 信 度 與 效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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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建 構 ， 其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經 項 目 分 析 及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進

行 量 表 之 鑑 別 力 和 因 素 結 構 考 驗 後 ， 登 山 健 行 活 動 涉 入 量 表

共 得 三 個 構 面 ， 分 別 為 吸 引 力 、 中 心 性 及 自 我 表 現 等 ， 且 具

有 適 當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與 建 構 效 度 。  

    陳 一 涵 （2 0 0 7） 以 傑 夫 衝 浪 俱 樂 部 進 行 個 案 研 究 ， 針 對

1 2 2  名 會 員 為 研 究 對 象 進 行 普 查，研 究 結 果 發 現：在「 性 別 」、

「 年 齡 」、「 職 業 」、「 居 住 地 」、「 參 加 俱 樂 部 的 原 因 」、

「 前 往 俱 樂 部 頻 率 」 及 「 在 俱 樂 部 停 留 的 時 間 」 等 面 向 與 涉

入 程 度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另 外 ， 俱 樂 部 會 員 在 涉 入 程 度 與 滿 意

度 存 有 顯 著 的 正 相 關 。  

 

五 、 涉 入 程 度 與 品 牌 權 益 相 關 研 究  

    許 多 學 者 (L a r d i n o i t  &  D e r b a i x， 2 0 0 1)研 究 指 出 ， 觀 眾

在 賽 會 中 的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發 揮 了 重 要 的 角 色 ， 也 決 定 了 贊 助

商 整 體 的 贊 助 效 益 。 消 費 者 可 能 會 因 為 他 們 對 該 運 動 重 視 程

度 而 影 響 到 資 訊 接 收 的 多 寡 ， 當 遇 到 不 同 的 贊 助 商 時 ， 對 品

牌 權 益 所 產 生 的 變 動 可 能 會 造 成 彼 此 間 關 係 的 顯 著 差 異

(L a s t o v i c k a  a n d  G a r d n e r， 1 9 7 9)。   

L e v i n  e t  a l  a n d  M e e n a g h a n  ( 2 0 0 1 )研 究 認 為 ， 觀 眾 具 有 高

度 的 涉 入 程 度 時 ， 有 助 提 升 贊 助 商 知 名 度 和 企 業 正 面 的 形

象 。 因 此 ， 當 增 強 觀 眾 對 於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時 ， 可 使 觀 眾 或 球

迷 對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產 生 正 面 的 情 感 ( M e e n a g h a n， 2 0 0 1 )。  

江 雨 潔 （ 2002） 在 研 究中 發 現 ， 消 費 者 對 企 業 贊 助 活 動

之 態 度 影 響 品 牌 權 益 的 程 度， 隨 著 個 人 購 買 涉 入 程 度 越 高 影

響 程 度 越 大 。 因 為 當 消 費 者 購 買 涉 入 越 高 時 ， 其 願 意 花 較 多

的 時 間 去 蒐 集 產 品 資 訊 並 注 意 各 品 牌 間 的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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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 o w n  e t  a l .  ( 1 9 9 3 )研 究 指 出 ， 廠 商 所 贊 助 的 運 動 事 件 若

能 和 廠 商 原 本 消 費 族 群 的 生 活 型 態 特 質 (例 如：所 從 事 的 活 動

類 型 )愈 一 致，則 贊 助 效 益 會 愈 顯 著。由 此 可 知，若 觀 眾 所 涉

入 的 休 閒 活 動 類 型 與 企 業 所 贊 助 的 賽 事 愈 相 近 ， 則 廠 商 的 贊

助 品 牌 權 益 效 益 會 愈 顯 著 。  

    L e v i n ,  A . M . ,  J o i n e r ,  C .  &  C a m e r o n ,  G. ( 2 0 0 1 ) 美 國

N A S C A R賽 車 聯 盟 分 析 美 國 民 眾 對 於 觀 賞 賽 車 運 動 涉 入 之 資

料 ， 讓 許 多 贊 助 廠 商 對 這 些 結 果 產 生 興 趣 ， 因 而 贊 助 此 項 職

業 賽 車 運 動 。  

M i l o c h  a n d  L a m b r e c h t ( 2 0 0 6 )、M a s o n ( 2 0 0 5 )，以 及 S l a t t e r y  

a n d  P i t t s ( 2 0 0 2 )等 學 者 均 指 出 ， 當 觀 眾 到 賽 事 現 場 觀 賞 比 賽

時 ， 會 對 運 動 賽 事 具 有 較 多 （ 高 ） 的 熟 悉 度 或 是 興 趣 時 ， 由

於 其 高 度 涉 入 的 緣 故 ， 會 對 運 動 賽 事 環 境 的 敏 感 度 較 高 或 具

備 較 多 相 關 的 知 識 ， 同 時 也 會 比 低 度 涉 入 的 觀 眾 ， 更 加 注 意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的 廠 商 ， 因 此 對 贊 助 廠 商 的 回 憶 性 、 正 確 性 ，

以 及 認 知 度 也 較 高 。  

 G r o h s  &  R e i s i n g e r ( 2 0 0 5 )研 究 發 現 對 賽 會 有 高 度 涉 入 會

正 面 積 極 影 響 到 贊 助 商 的 認 知 並 且 轉 化 對 贊 助 商 形 象 產 生 認

同 感 。 K o  a n d  K i m  ( 2 0 0 8 )研 究 參 與 足 球 運 動 的 涉 入 程 度 對 贊

助 商 的 知 名 度 、 贊 助 商 的 企 業 形 象 和 未 來 消 費 者 的 購 買 意 願

之 影 響 ， 研 究 發 現 消 費 者 的 對 於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會 正 面 影 響 贊

助 商 的 知 名 度 、 企 業 形 象 和 購 買 意 願 。  

    綜 上 所 述 ， 可 得 知觀 眾 的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會 影 響 消 費 者 心

中 的 衡 量 標 準 ， 也 同 時 影 響 消 費 者 對 贊 助 商 品 牌 權 益 的 衡

量 。 涉 入 程 度 高 低 對 消 費 者 對 贊 助 商 的 認 知 是 有 相 關 性 且 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為 使 觀 眾 保 持 對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權 益 有 所 認 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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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 讓 他 們 對 某 運 動 有 高 度 涉 入 程 度 。  

 

六 、 涉 入 程 度 與 購 買 意 願 相 關 研 究  

A s s a e l ( 1 9 9 2 )認 為，購 買 意 願 係 由 購 買 傾 向 所 構 成，當 消

費 者 對 該 產 品 的 知 覺 價 值 愈 高 ， 購 買 該 產 品 的 意 願 就 愈 大 。

S l a m a和 T a s h c h a i n ( 1 9 8 5 )指 出 不 同 消 費 者 對 於 產 品 之 涉 入 程

度 會 隨 著 其 個 人、產 品 與 情 境 等 因 素 而 有 所 差 異，一 般 而 言，

高 涉 入 程 度 的 消 費 者 較 會 主 動 地 收 集 資 訊 ， 並 且 盡 可 能 地 考

量 各 種 購 買 決 策 ； 而 低 涉 入 程 度 之 消 費 者 則 較 不 會 花 太 多 時

間 與 心 力 去 收 集 產 品 的 相 關 訊 息 ， 即 其 對 產 品 之 關 心 程 度 較

低 。  

黃 俊 英 、 賴 文 彬 （ 1990） 產 品 涉 入 程 度 不 同 ， 將 使 消 費

者 決 策 的 本 質 不 同 （ 不 同 的 決 策 過 程 ， 不 同 的 決 策 態 度 ） 。

而 對 創 新 性 的 新 產 品 而 言 ， 消 費 者 的 購 買 意 願 與 其 對 該 產 品

的 涉 入 程 度 成 正 比 。 S h u w - l n g  W u(2001)在 研 究 消 費 者 涉 入

程 度 與 廣 告 效 果 之 間 的 關 係 時 發 現 ， 消 費 者 在 進 行 低 涉 入 產

品 的 購 買 決 策 時 ， 比 較 容 易 受 到 關 係 群 體 的 影 響 ， 容 易 先 有

了 行 動 ， 事 後 再 去 評 價 產 品 的 好 壞 ， 而 在 面 對 其 高 涉 入 的 產

品 時 ， 才 會 有 較 多 思 考 的 行 為 。 因 此 ， 當 觀 眾 擁 有 較 高 的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時 ， 對 於 贊 助 商 產 品 認 知 特 別 強 烈 ， 進 而 有 可 能

會 購 買 贊 助 商 的 產 品 ( B e n n e t t， 1 9 9 9 )。  

    經 由 上 述 文 獻 的 描述 ， 可 瞭 解 到 觀 眾 的 涉 入 程 度 來 自 於

自 身 對 於 某 一 目 標 或 目 的 的 需 求 ， 感 到 興 趣 與 關 心 程 度 ， 在

個 人 、 產 品 刺 激 與 情 境 等 前 因 因 素 的 相 互 作 用 下 ， 觀 眾 因 為

不 同 的 涉 入 類 型 產 生 不 同 的 涉 入 效 果 ， 而 影 響 最 後 觀 眾 選 擇

與 行 為 ， 而 這 些 現 象 皆 有 可 能 影 響 到 最 終 的 消 費 行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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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 迷 觀 賞 職 業 運 動受 涉 入 之 影 響 有 著 一 定 之 程 度 ， 而 國

內 之 研 究 對 這 一 方 面 之 相 關 研 究 略 顯 缺 乏 。 因 此 ， 本 研 究 將

利 用 球 迷 運 動 涉 入 此 一 概 念 ， 來 探 討 涉 入 程 度 與 贊 助 商 品 牌

權 益 的 關 係 為 何 ， 並 同 時 加 入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 進 一 步

探 討 涉 入 程 度 對 於 贊 助 商 品 牌 權 益 與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的

關 係 影 響 為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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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品 牌 權 益  

 

    品 牌 權 益 為 因 品 牌名 稱 所 增 加 的 實 用 性 與 價 值 ， 許 多 研

究 已 針 對 品 牌 權 益 的 構 面 、 衡 量 方 式 、 及 其 他 所 產 生 的 利 益

作 探 討 ， 如 高 度 品 牌 權 益 能 夠 增 加 公 司 未 來 預 期 的 現 金 流 量

( S i m o n  a n d  S u l l i v a n ,  1 9 9 3 )， 以 行 銷 的 觀 點 探 討 ， 高 度 品 牌

權 益 能 加 強 資 訊 傳 達 、 增 加 消 費 者 決 定 購 買 的 信 心 及 使 用 的

滿 意 度 ； 因 此 ， 本 章 節 將 探 討 品 牌 權 益 的 定 義 、 及 品 牌 權 益

衡 量 ， 來 瞭 解 品 牌 權 益 所 具 有 的 重 要 性 及 對 消 費 者 購 買 意 願

的 相 關 研 究 。  

 

一 、 品 牌 權 益 定 義  

品 牌 權 益 的 概 念 源 自 於 1 9 8 0年 代 ， 主 要 是 討 論 品 牌 價 值

的 內 容 ， 然 而 時 至 今 日 仍 無 一 致 及 明 確 的 定 義 。 學 者 們 從 不

同 的 角 度 切 入 ， 故 在 品 牌 權 益 的 定 義 上 ， 有 從 財 務 觀 點 、 行

銷 觀 點 或 是 同 時 考 慮 財 務 和 行 銷 觀 點 來 定 義 ， 以 下 即 分 別 從

上 述 各 種 觀 點 來 加 以 探 討 。  

(一 ） 財 務 面  

從 財 務 面 來 看 品 牌 權 益 ， B r a s c o ( 1 9 8 8 )認 為 ， 品 牌 權 益

是 公 司 的 無 形 資 產 ， 是 目 前 現 金 盈 餘 和 未 來 盈 餘 的 折 現 值 。

T a u b e r  ( 1 9 8 8 )認 為 ， 品 牌 權 益 是 預 期 品 牌 能 夠 賺 取 之 利 用 價

值 。 S h o c k e r  a n d  W e i t z ( 1 9 8 8 )與 B e i l ( 1 9 9 2 )則 定 義 ， 品 牌 權 益

為 相 同 產 品 在 冠 上 品 牌 後 所 增 加 的 現 金 流 量 。 S i m o n  a n d  

S u l l i v a n ( 1 9 9 3 )指 出，品 牌 權 益 是 特 定 產 品 和 服 務 其 品 牌 名 稱

聯 想 上 的 獲 利 價 值 ， 並 且 針 對 有 形 和 無 形 的 資 產 加 以 計 算 。

以 財 務 面 衡 量 品 牌 權 益 著 重 的 是 從 企 業 經 濟 觀 點 來 看 一 個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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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 名 稱 所 產 生 的 絕 對 價 值 ( F a r q u h a r ,  H a n ,  a n d  I j i r i ,  1 9 9 1 ;  

O u r s o f f ,  1 9 9 2 )。 黃 俊 英 （ 2005） 則 認 為 ， 品 牌 權 益 是 一 個 品

牌 名 稱 給 予 某 一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附 加 價 值 ， 品 牌 的 知 名 度 與 忠

誠 度 愈 高 ， 愈 能 夠 傳 遞 更 好 的 品 質 印 象 ， 能 夠 引 起 愈 好 的 品

牌 聯 想 或 擁 有 專 利 與 商 標 的 保 護 ， 則 品 牌 的 附 加 價 值 也 就 愈

大 ， 此 附 加 價 值 擁 有 競 爭 優 勢 ， 可 以 讓 消 費 者 願 意 付 出 較 高

的 代 價 來 取 得 產 品 或 服 務 。  

（ 二 ） 行 銷 面  

以 行 銷 面 來 說 ， 品 牌 權 益 所 強 調 的 是 品 牌 藉 由 它 的 名

稱 、 商 標 或 符 號 而 賦 予 的 意 義 ， 使 得 品 牌 在 市 場 上 具 有 主 導

的 力 量 或 地 位 ， 例 如 提 升 在 通 路 上 的 優 勢 、 防 止 價 格 競 爭 等

( M a h a j a n ,  R a o  a n d  S t r i v a s t a v a , 1 9 9 4 )。 T a u b e r ( 1 9 8 8 )認 為 ， 品

牌 權 益 是 品 牌 所 達 成 的 市 場 地 位 ， 使 其 超 過 企 業 實 體 資 產 的

附 加 價 值。 D o l y e ( 1 9 9 0 )則 由 競 爭 的 角 度 解 釋 品 牌 權 益，認 為

品 牌 權 益 是 長 期 投 資 於 建 立 較 競 爭 者 持 久 及 差 異 化 優 勢 的 結

果 。 K i m ( 1 9 9 0 )主 張 ， 品 牌 權 益 是 指 品 牌 透 過 喚 起 消 費 者 思

考 、 感 受 、 知 覺 與 聯 想 的 特 殊 組 合 ， 進 而 影 響 消 費 者 行 為 的

潛 在 能 力 。 B l a c k s t o n ( 1 9 9 2 )由 關 係 的 觀 點 看 待 品 牌 權 益 ， 他

認 為 品 牌 權 益 的 創 造 可 視 為 是 品 牌 與 消 費 者 交 互 作 用 的 過

程，而 此 過 程 可 稱 為 是 品 牌 關 係 的 建 立。此 外， K e l l e r ( 1 9 9 3 )

以 消 費 者 觀 點 為 基 礎 ， 定 義 品 牌 權 益 為 品 牌 知 識 之 差 異 化 效

果 ； K e l l e r同 時 亦 側 重 於 以 品 牌 名 稱 、 行 銷 活 動 與 個 別 消 費

者 反 應 來 定 義 品 牌 權 益 。 他 進 一 步 指 出 ， 品 牌 權 益 來 自 於 行

銷 效 果 ， 而 行 銷 活 動 主 要 功 能 乃 為 創 造 不 同 的 品 牌 效 果 ； 由

行 銷 活 動 所 反 應 的 程 度 中 ， 判 別 消 費 者 對 於 品 牌 知 識 （ 品 牌

知 名 度 和 品 牌 形 象 ） 的 差 異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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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綜 合 面  

融 合 以 行 銷 與 財 務 綜 合 觀 點 來 看 ， 品 牌 權 益 是 藉 由 品 牌

所 帶 來 的 附 加 價 值 ， 進 而 創 造 財 務 性 利 益 ( M S I ,  1 9 8 8 ;  

S r i v a s t a v e  a n d  S h o c k e r ,  1 9 9 1 ;  B a r w i s e ,  1 9 9 3 )。 也 就 是 說 ， 品

牌 所 賦 予 的 附 加 價 值 會 影 響 顧 客 ， 而 其 影 響 的 效 果 會 彰 顯 在

財 務 面 上 。 但 是 ， 品 牌 所 帶 來 的 價 值 並 不 僅 侷 限 於 顧 客 與 組

織 兩 者 身 上 ， 品 牌 於 通 路 上 的 槓 桿 效 果 ， 促 使 組 織 或 組 織 的

產 品 更 容 易 進 入 新 市 場 或 擁 有 更 高 的 議 價 能 力 ( S h o c h e r  a n d  

W e i t z ,  1 9 8 8 )。對 於 上 述 三 種 觀 點 學 者 對 品 牌 權 益 之 看 法，本

研 究 將 其 彙 整 於 下 表 2-2。  

 

表 2-2 品 牌 權 益 定 義 之 彙 總 表  

學 者  財 務 面 定 義 內 容  

S h o c k e r  &  W e i t z  
( 1 9 8 8 )  

相 同 產 品 有 品 牌 較 無 品 牌 所

增 加 的 現 金 流 量 。  

B i e l ( 1 9 9 2 )  品 牌 權 益 為 相 同 商 品 或 服 務

在 冠 上 品 牌 後 所 增 加 的 現 金

流 量 。  

 
B a r w i s e  ( 1 9 9 3 )  

主 張 品 牌 權 益 是 品 牌 的 長 期

顧 客 所 造 就 的 財 務 價 值 ， 此

財 務 價 值 的 高 低 視 品 牌 強 度

而 定 。  

 

黃 俊 英 （ 2005）  

品 牌 權 益 是 一 個 品 牌 名 稱 給

予 某 一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附 加 價

值 ， 品 牌 的 知 名 度 與 忠 誠 度

愈 高 ， 愈 能 夠 傳 遞 更 好 的 品

質 印 象 ， 能 夠 引 起 愈 好 的 品

牌 聯 想 或 擁 有 專 利 與 商 標 的

保 護 。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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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品 牌 權 益 定 義 之 彙 總 表 （ 續 ）  

學 者  行 銷 面 定 義 內 容  

 

D o y l e（ 1 9 9 0）  
從 產 品 政 策 的 觀 點 認 為 品 牌

價 值 是 長 期 投 資 於 建 立 競 爭

者 持 久 及 差 異 化 優 勢 的 效

果 。  

K e l l e r （ 1 9 9 3 ）  品 牌 權 益 是 消 費 者 對 某 一 品

牌 設 計 之 行 銷 效 果 刺 激 反 映

於 品 牌 知 識 的 差 異 。  

 
M a h a j a n  ,  R a o   

&  
S t r i v a s t a v a (  1 9 9 4 )  

品 牌 權 益 是 品 牌 藉 由 它 的 名

稱 、 商 標 、 或 符 號 而 賦 予 的

意 義 ， 使 得 品 牌 在 市 場 上 有

指 揮 的 力 量 ， 例 如 提 升 在 通

路 上 架 的 優 勢 、 防 止 價 格 競

爭 等 。  

R a g g i o  &  L e o n e  
( 2 0 0 7 )  

品 牌 權 益 為 消 費 者 知 覺 或 期

望 品 牌 能 符 合 其 所 帶 來 的 利

益 承 諾 。  

學 者   综 合 面 定 義 內 容  

 
 
 
 

A a k e r  ( 1 9 9 1 )  

品 牌 權 益 被 視 為 連 結 品 牌 、

品 名 和 符 號 的 一 種 資 產 與 負

債 的 集 合 ， 可 能 增 加 或 減 少

產 品 或 服 務 對 公 司 和 消 費 者

的 價 值 ， 而 這 些 資 產 和 負 債

可 歸 類 為 品 牌 忠 誠 度 、 品 牌

知 名 度 、 知 覺 品 質 、 品 牌 聯

想 、 其 他 商 標 、 專 利 資 產 等

五 項 。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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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品 牌 權 益 定 義 之 彙 總 表 （ 續 ）  

學 者   综 合 面 定 義 內 容  

 
 
 

S h o c k e r  
&  

W e i t z  
( 1 9 8 8 )  

從 三 面 觀 點 來 說 明 品 牌 益 。  

1.廠 商 ： 品 牌 權 益 為 產 品 因

品 牌 名 稱 而 產 生 之 現 金 流 量

增 加 。  

2.通 路 ： 在 於 更 容 易 進 入 市

場 或 擁 有 較 高 之 議 價 能 力 。  

3.消 費 者 ： 認 為 品 牌 權 益 為

一 種 超 越 品 牌 偏 好 之 形 象 ，

無 法 由 屬 性 衡 量 來 解 釋 。  
 

S r i v a s t a v e   
&  

S h o c k e r  
（ 1 9 9 1 ）  

品 牌 權 益 包 括 品 牌 優 勢 和 品

牌 價 值 兩 部 份 。 其 中 品 牌 優

勢 來 自 於 消 費 者 的 認 知 與 行

為 ， 而 品 牌 價 值 則 有 賴 於 品

牌 管 理 者 善 用 品 牌 優 勢 來 創

造 品 牌 槓 桿 效 果 以 提 昇 企 業

利 潤 來 源 並 降 低 風 險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綜 合 上 述 學 者 的 看 法 ， 本 研 究 以 現 場 觀 眾 消 費 者 為 研 究

對 象 ， 其 探 討 之 角 度 以 行 銷 觀 點 為 主 ， 故 採 用 行 銷 觀 點 定 義

檢 視 品 牌 權 益 。 因 此 ， 本 研 究 將 進 一 步 探 討 品 牌 權 益 的 衡 量

構 面 。  

 

二 、 品 牌 權 益 之 衡 量 構 面  

    M a r t i n  a n d  B r o w n ( 1 9 9 0 )認 為 品 牌 權 益 包 含 了 認 知 面 與

行 為 面 ， 品 牌 的 最 終 價 值 取 決 於 消 費 者 的 品 牌 認 知 ， 其 提 出

五 大 構 面 來 衡 量 品 牌 權 益 ：  

（ 一 ） 品 質 知 覺 ( p e r c e i v e d  q u a l i t y) 

    消 費 者 對 此 品 牌是 否 達 成 水 準 與 否 的 知 覺 或 看 法 ， 消 費



 

 19

者 認 為 一 個 產 品 優 於 其 他 產 品 的 原 因 ， 主 要 在 於 擁 有 較 高 的

知 覺 品 質 。  

（ 二 ） 價 值 知 覺 ( p e r c e i v e d  v a l u e ) 

    消 費 者 對 於 所 獲得 利 益 相 對 於 成 本 發 生 的 知 覺 差 異 。 發

生 的 成 本 包 括 時 間、社 交 考 量，但 多 數 仍 是 產 品 的 貨 幣 成 本。 

（ 三 ） 品 牌 形 象 ( b r a n d  i m a g e ) 

    係 指 消 費 者 對 品牌 的 概 念，主 要 建 立 在 對 品 牌 的 信 念 上。 

（ 四 ） 可 信 賴 感 ( t r u s t w o r t h i n e s s ) 

    消 費 者 對 品 牌 實際 能 力 是 否 與 預 期 表 現 相 當 的 認 知 ， 若

消 費 者 對 品 牌 感 到 滿 意 ， 則 表 示 會 對 品 牌 感 到 信 賴 感 。  

（ 五 ） 承 諾 ( c o m m i t m e n t ) 

    消 費 者 對某 一 品 牌 所 產 生 之 強 烈 依 賴 感 、 認 同 感 。  

 

    A a k e r ( 1 9 9 1 )亦 提 出 品 牌 權 益 概 念 模 型 來 衡 量 品 牌 權

益 ， 其 認 為 品 牌 權 益 的 大 小 ， 或 品 牌 價 值 的 高 低 ， 係 由 品 牌

所 擁 有 的 五 項 資 產 所 決 定 ， 許 多 相 關 研 究 皆 以 此 模 型 為 發 展

依 據。這 五 種 資 產 包 括 了 品 牌 忠 誠 度 ( b r a n d  l o y a l t y )、品 牌 知

名 度 ( b r a n d  a w a r e n e s s )、 品 質 知 覺  ( p e r c e i v e  q u a l i t y )、 品 牌

聯 想 ( b r a n d  a s s o c i a t i o n )及 其 他 專 屬 品 牌 資 產 ( o t h e r  

p r o p r i e t a r y  a s s e t s )，建 構 模 型 如 圖 2-1所 示，茲 就 以 下 分 別 說

明 此 五 項 構 面 ：  

（ 一 ） 品 牌 忠 誠 度 ( b r a n d  l o y a l t y）  

    消 費 者 知 覺 某 品牌 有 較 好 的 外 觀 、 便 利 性 或 價 值 時 ， 消

費 者 仍 會 購 買 原 品 牌 ， 此 外 消 費 者 的 品 牌 忠 誠 度 使 得 廠 商 能

夠 降 低 行 銷 成 本 ， 也 隱 含 公 司 與 通 路 間 的 關 係 增 加 且 降 低 了

競 爭 者 的 攻 擊 能 力 ， 品 牌 忠 誠 度 是 一 利 潤 的 源 流 ， 所 以 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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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牌 忠 誠 度 是 管 理 品 牌 權 益 的 有 效 方 法 之 一 。  

（ 二 ） 品 牌 知 名 度 ( b r a n d  a w a r e n e s s ) 

    即 潛 在 購 買 者 能識 別 及 回 憶 某 品 牌 ， 其 構 面 是 由 不 為 人

知 到 人 人 皆 知 的 聯 想 ， 消 費 者 會 因 購 買 其 所 熟 悉 的 品 牌 ， 他

們 會 因 為 熟 悉 而 感 到 放 心 ， 故 品 牌 知 名 度 的 高 低 ， 會 影 響 該

品 牌 能 否 進 入 消 費 者 購 買 選 擇 範 圍 內 。  

（ 三 ） 品 質 知 覺 ( p e r c e i v e d  q u a l i t y ) 

    品 質 知 覺 為 消 費者 對 產 品 整 體 品 質 的 認 知 水 準 ， 其 會 影

響 消 費 者 購 買 決 策 與 品 牌 忠 誠 度 並 且 也 支 持 了 價 格 溢 酬 與 品

牌 延 伸 的 基 礎 ， 同 時 成 為 許 多 企 業 的 重 要 經 營 責 任 ， 以 及 競

爭 優 勢 來 源 之 一 。  

（ 四 ） 品 牌 聯 想 ( b r a n d  a s s o c i a t i o n ) 

    在 消 費 者 記 憶 中任 何 與 品 牌 有 關 聯 的 事 物 即 為 品 牌 聯 想

包 括 產 品 的 外 觀 、 包 裝 、 通 路 與 形 象 。 品 牌 聯 想 能 幫 助 消 費

者 處 理 資 訊 並 協 助 品 牌 定 位 ， 同 時 也 是 延 伸 的 基 礎 。  

（ 五 ） 其 他 專 屬 品 牌 資 產 ( o t h e r  p r o p r i e t a r y  b r a n d  a s s e t s ) 

    包 括 專 利 權 、 商標 、 智 慧 財 產 權 與 配 銷 通 路 等 ， 其 他 專

屬 品 牌 資 產 較 常 被 忽 略 ， 但 卻 能 避 免 競 爭 者 去 侵 蝕 公 司 消 費

者 基 礎 與 忠 誠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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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Aaker之 品 牌 權 益 架 構 

資 料 來 源 ： D . A . A a k e r ( 1 9 9 1 ) . M a n a g i n g  b r a n d  e q u i t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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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別 於 A a k e r之 觀 點 ， K e l l e r ( 1 9 9 3 )則 從 消 費 者 觀 點 來 衡

量 品 牌 權 益 ， 他 認 為 成 功 行 銷 的 核 心 關 鍵 在 於 了 解 消 費 者 的

需 求 與 慾 望，並 設 計 產 品 與 方 案 來 滿 足 消 費 者 的 需 求。K e l l e r 

認 為 品 牌 知 識 是 創 造 品 牌 權 益 的 關 鍵 ， 因 此 ， 他 主 張 品 牌 的

價 值 是 來 自 於 消 費 者 對 某 一 品 牌 之 行 銷 效 果 刺 激 而 反 映 於 品

牌 知 識 的 差 異 。  

    在K e l l e r的 理 論 架 構 中 ， 品 牌 知 識 係 由 兩 個 構 面 所 組

成 ： 品 牌 知 名 度 與 品 牌 形 象 。 品 牌 知 名 度 是 指 消 費 者 在 不 同

狀 況 下 辨 識 品 牌 的 能 力 ， 包 含 品 牌 認 知 ( r e c o g n i t i o n )與 品 牌

回 想 ( r e c a l l )。品 牌 認 知 是 指 消 費 者 陳 述 過 去 接 觸 此 種 品 牌 的

經 驗 之 能 力 ， 也 就 是 消 費 者 曾 經 聽 過 或 看 過 該 品 牌 。 品 牌 回

想 則 是 指 消 費 者 在 被 給 定 產 品 類 別 或 需 求 時 ， 能 夠 回 想 起 此

種 品 牌 的 能 力 ， 也 就 是 個 人 能 夠 記 得 並 說 出 該 品 牌 的 產 品 。

品 牌 形 象 則 是 指 消 費 者 對 品 牌 的 知 覺 ， 反 映 在 消 費 者 記 憶 中

所 持 有 的 品 牌 聯 想 上 ， 品 牌 聯 想 是 記 憶 中 與 品 牌 節 點 相 連 結

的 其 他 資 訊 節 點 ， 包 含 了 品 牌 對 消 費 者 的 意 義 。 一 個 成 功 的

行 銷 活 動 最 終 目 的 之 一 ， 即 在 於 創 造 顧 客 心 中 正 面 的 品 牌 聯

想 ， 聯 想 的 強 度 則 決 定 於 外 部 資 訊 如 何 在 消 費 者 記 憶 中 編 碼

和 儲 存 。 若 是 一 個 品 牌 能 夠 提 供 消 費 者 強 烈 的 品 牌 聯 想 ， 則

該 品 牌 的 品 牌 定 位 就 可 以 建 立 起 競 爭 優 勢 ， 並 且 基 於 此 一 獨

特 性 ， 即 可 與 其 他 競 爭 對 手 的 品 牌 聯 想 做 出 區 別 。 建 構 模 型

如 圖 2-2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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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Keller之 消 費 者 為 基 礎 之 品 牌 權 益 架 構  

資 料 來 源 ： 吳 克 振 (譯 )( 2 0 0 1 )。 品 牌 管 理 。 台 北 市 ： 華 泰 。   

          ( K e l l e r , K . L , 2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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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r n w e l l、 R o y及 S t e i n a r d  I I ( 2 0 0 1 )認 為 可 由 八 個 指 標 來

衡 量 品 牌 權 益 ， 分 為 別 品 牌 知 名 度 、 品 牌 形 象 、 企 業 形 象 、

差 異 化 品 牌 、 品 牌 個 性 、 品 牌 忠 誠 度 、 品 質 知 覺 及 品 牌 附 屬

的 財 務 價 值 ， 其 中 前 三 項 為 一 般 性 品 牌 權 益 要 素 、 後 五 項 為

特 殊 性 品 牌 權 益 要 素 。  

 

在 國 內 學 者 方 面 ， 陳 振 燧 、 洪 順 慶 （ 1999） 亦 以 消 費 者

基 礎 之 消 費 觀 點 ， 將 品 牌 權 益 劃 分 為 兩 個 構 面 ：  

（ 一 ） 功 能 屬 性 基 礎 ： 屬 於 有 形 的 價 值 ， 包 括 知 覺 品 質 與 功

能 屬 性 利 益 聯 想 。  

（ 二 ） 非 功 能 屬 性 基 礎 ： 屬 於 無 形 的 價 值 ， 包 括 整 體 形 象 聯

想 、 象 徵 性 利 益 聯 想 、 經 驗 性 利 益 聯 想 和 使 用 者 型 態 聯 想 。  

 

綜 觀 以 上 ， 多 位 專 家 學 者 分 別 從 不 同 的 角 度 提 出 對 品 牌

權 益 的 看 法 以 及 品 牌 權 益 衡 量 指 標 的 構 面 ， 就 目 前 來 說 ， 尚

無 較 為 統 一 之 釋 義 ， 茲 將 過 去 專 家 學 者 所 提 出 之 品 牌 權 益 衡

量 構 面 彙 整 如 表 2-3所 示 。  

 

表 2-3 品 牌 權 益 衡 量 構 面 一 覽 表  

學 者  品 牌 權 益 衡 量 構 面  

M a r t i n  a n d  B r o w n  ( 1 9 9 0 )  知 覺 品 質 、 知 覺 價 值 、 品 牌

形 象 、 可 信 賴 感 、 承 諾 。  

 
A a k e r  ( 1 9 9 1 )  

品 牌 知 名 度 、 品 牌 聯 想 、 知

覺 品 質 、 品 牌 忠 誠 度 、 其 他

品 牌 專 屬 資 產 。  

K e l l e r  ( 1 9 9 3 )  品 牌 知 名 度 、 品 牌 形 象 。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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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品 牌 權 益 衡 量 構 面 一 覽 表 (續 ) 

學 者  品 牌 權 益 衡 量 構 面  

C o r n w e l l、 R o y   

&  

 S t e i n a r d  I I   

( 2 0 0 1 )  

品 牌 知 名 度 、 品 牌 形 象 、 企

業 形 象 、 差 異 化 品 牌 、 品 牌

個 性 、 品 牌 忠 誠 度 、 品 質 知

覺 及 品 牌 附 屬 的 財 務 價 值 。  

陳 振 燧 、 洪 順 慶 (1999) 功 能 屬 性 基 礎 、 非 功 能 屬 性

基 礎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三 、 品 牌 權 益 對 購 買 意 願 之 影 響  

    品 牌 權 益 是 廠 商長 期 經 營 下 所 累 積 的 無 形 資 產 ， 品 牌 的

優 劣 是 影 響 消 費 者 購 買 意 願 的 重 要 因 素 （ 陳 富 美 ， 2003） 。

Z e i t h a m l ( 1 9 8 8 )與 D o d d s、 M o n r o e  a n d  G r e w a l ( 1 9 9 1 )認 為 ， 消

費 者 在 產 生 認 知 價 值 後 會 進 一 步 產 生 購 買 意 願 ， 且 消 費 者 之

購 買 意 願 通 常 是 取 決 於 其 知 覺 所 獲 得 的 利 益 與 價 值 （ 陳 富

美 ， 2003） 。 當 消 費 者 面 對 多種 品 牌 可 以 選 擇 時 ， 在 所 考 量

的 購 買 決 策 中 ， 購 買 意 願 通 常 會 透 過 對 品 牌 的 認 定 價 值 來 做

決 定；若 是 正 面 的，則 購 買 機 率 相 對 較 高 ( D i c k s o n  &  S a w y e r ,  

1 9 9 0 )。  

B i s w a s ( 1 9 9 9 )研 究 指 出 ， 當 品 牌 在 消 費 者 心 中 具 有 高 知

名 度 時 ， 在 誇 大 的 廣 告 參 考 價 格 下 ， 會 有 較 低 的 交 易 效 用 、

較 高 的 搜 尋 意 圖 、 以 及 較 低 的 購 買 意 圖 ； 相 對 的 ， 品 牌 具 有

低 知 名 度 時 ， 在 誇 大 的 廣 告 參 考 價 格 下 ， 會 產 生 較 高 的 交 易

效 用 、 較 低 的 搜 尋 利 益 、 以 及 較 高 的 購 買 意 圖 。 消 費 者 對 品

牌 行 銷 所 產 生 的 不 同 回 應 ， 包 含 消 費 者 的 知 覺 、 消 費 者 的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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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及 行 為 ， 如 品 牌 選 擇 、 對 廣 告 所 產 生 的 解 讀 、 對 促 銷 行 為

的 反 應 或 對 品 牌 延 伸 的 檢 視 等 ( K e l l e r ,  1 9 9 3 )。 如 果 消 費 者 對

該 品 牌 有 更 多 有 利 的 回 應 ， 並 且 相 對 於 其 他 沒 有 品 牌 或 未 知

名 品 牌 的 產 品 ， 更 能 辨 認 出 該 品 牌 之 產 品 ， 則 其 品 牌 權 益 將

越 高 。 而 當 品 牌 權 益 越 高 時 ， 購 買 意 願 也 會 相 對 提 高 （ 林 雅

平 、 蕭 銘 雄 、 康 桓 甄 、  韓 文 仁 ， 2008） 。  

    C h a u d h u r i ( 1 9 9 9 )認 為 高 度 品 牌 權 益 的 價 值 為 品 牌 所 具

有 的 潛 在 獲 利 能 力，如 市 場 佔 有 率、價 格 溢 酬 等，除 此 之 外 ，

這 些 結 果 將 成 消 費 者 面 的 影 響 函 數 ， 如 對 於 品 牌 態 度 、 購 買

習 慣 與 品 牌 忠 誠 度 。 品 牌 態 度 被 定 義 為 消 費 者 對 品 牌 的 整 體

檢 視 態 度 ； 而 購 買 習 慣 則 是 對 品 牌 所 展 現 的 重 複 購 買 行 為 ；

品 牌 忠 誠 度 則 為 對 一 產 品 種 類 中 ， 存 在 對 單 一 品 牌 名 稱 的 購

買 偏 好 。 這 結 果 有 可 能 是 由 品 牌 中 的 知 覺 品 質 所 導 致 ， 而 非

價 格 因 素 影 響 。  

M o r g a n ( 2 0 0 0 )列 舉 出 高 品 牌 權 益 具 有 多 項 的 優 勢 ， 如 藉

由 品 牌 策 略 而 產 生 的 累 積 增 加 的 現 金 收 入 、 增 加 的 市 場 佔 有

率 、 價 格 溢 酬 、 減 少 的 宣 傳 花 費 、 增 加 的 財 務 槓 桿 、 及 在 減

少 行 銷 輔 助 及 競 爭 情 形 增 加 下 ， 依 然 保 持 穩 定 銷 售 量 等 。 黃

文 星 （ 2007） 研 究 發 現 ， 當 知名 度 的 提 昇 、 品 牌 形 象 與 企 業

形 象 的 強 化 或 改 變 ， 會 增 加 消 費 者 的 購 買 意 願 。  

 

四 、 品 牌 權 益 在 運 動 產 業 相 關 研 究  

    目 前 品 牌 權 益 所運 用 的 產 業 範 圍 相 當 廣 泛 ， 其 中 ， 在 運

動 產 業 方 面 ， 國 外 許 多 專 家 學 者 皆 認 為 透 過 適 當 的 品 牌 建

構 ， 可 以 促 使 運 動 聯 盟 、 球 隊 在 球 迷 經 營 、 轉 播 收 益 、 延 伸

產 品 發 展 等 面 向 上 更 具 有 效 益 ， 因 此 ， 引 發 了 學 術 界 針 對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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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四 大 職 業 運 動 聯 盟 ／ 球 隊 、 北 美 第 一 級 大 學 球 隊 、 歐 洲

足 球 職 業 聯 盟 等 ， 進 行 職 業 運 動 品 牌 權 益 之 探 索 熱 潮

( G l a d d e n  &  F u n k ,  2 0 0 2 ;  R o s s  &  R o s s e l l ,  2 0 0 8 )。 就 其 研 究 結

果 來 說 ， 驗 證 了 良 好 的 品 牌 權 益 建 構 能 夠 帶 為 企 業 及 贊 助 商

帶 來 高 經 濟 效 益 ， 也 無 怪 乎 品 牌 權 益 開 始 受 到 無 比 的 重 視 。

觀 察 國 內 運 動 產 業 發 展 ， 就 發 展 本 質 來 說 ， 雖 尚 不 及 國 外 那

般 成 熟 ， 但 近 年 來 已 有 學 者 開 始 著 手 進 行 對 組 織 或 球 隊 及 企

業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形 象 或 品 牌 價 值 。 以 下 就 過 去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如 表 2-4所 示 。  

 

表 2-4 品 牌 權 益 之 運 動 產 業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學 者  主 題  研 究 結 果  

 

 

 

 

鄭 坤 來  

（ 2004）  

 

 

品 牌 聯 想 對 品

牌 識 別 與 品 牌

關 係 之 影 響 －

以 中 華 職 業 棒

球 大 聯 盟 為

例 。  

一、品 牌 聯 想 對 品 牌 識 別 呈 顯 著

正 向 之 關 係。 球 迷 記 憶 中 越 具 有

屬 性、 利 益 及 態 度 之 球 隊 品 牌 聯

想 時， 越 能 增 強 對 球 隊 品 牌 辨 識

之 建 立 。  

二 、 品 牌 識 別 對 愛 與 熱 情 、 自 我

連 結 及 品 牌 夥 伴 品 質 呈 顯 著 正

向 之 關 係 。 但 對 相 互 依 賴 、 承 諾

及 親 密 關 係 並 沒 有 顯 著 之 影 響 。

三 、 品 牌 聯 想 對 愛 與 熱 情 、 自 我

連 結 及 承 諾 呈 顯 著 正 向 之 關 係 。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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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品 牌 權 益 之 運 動 產 業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續 ) 

學 者  主 題  研 究 結 果  

 

 

 

 

呂 政 家  

（ 2005）  

 

 

 

體 育 球 隊 球 迷

之 消 費 行 為 研  

究 － 品 牌 權 益

之 應 用 。  

一 、 興 農 牛 的 產 品 、 通 路 ／ 地

點、促 銷 與 公 共 關 係 四 個 行 銷 組

合 構 面 分 別 對 品 牌 知 名 度 與 品

牌 聯 想 均 具 有 顯 著 的 正 向 影 響 。

二、興 農 牛 的 價 格 組 合 對 品 牌 知

名 度 與 品 牌 聯 想 均 不 具 有 顯 著

的 影 響 。  

三、球 迷 主 觀 的 品 牌 知 名 度 對 品

牌 聯 想 具 有 影 響 的 正 向 影 響 。  

四、球 迷 主 觀 的 品 牌 知 名 度 對 運

動 參 與 頻 率 不 具 顯 著 影 響。 球 迷

主 觀 的 品 牌 聯 想 對 運 動 參 與 頻

率 具 有 顯 著 的 正 向 影 響 。  

 

陳 永 宜  

(2005) 

 

企 業 贊 助 對 品

牌 權 益 影 響 之

探 討  

運 動 贊 助 對 品 牌 權 益 有 五 種 效

益 ： 一 、 加 深 品 牌 忠 誠 度 ； 二 、

提 高 品 牌 知 名 度；提 高 顧 客 感 受

的 品 質 ； 四 、 提 升 正 面 的 品 牌 聯

想 ； 五 、 增 加 其 他 專 有 品 牌 資

產 。  

 

 

 

黃 中 皓  

（ 2006）  

 

 

 

職 業 棒 球 隊 品

牌 權 益 衡 量 構  

面 之 建 構 。  

一 、 支 持 度 、 娛 樂 性 、 球 隊 識 別

系 統 、 周 邊 商 品 、 球 隊 傳 統 、 球

場 服 務 人 員、 贊 助 企 業 形 象 等 七

構 面 對 球 隊 品 牌 權 益 有 正 面 顯

著 影 響 。  

二 、 就 構 面 之 相 對 重 要 性 而 言 ，

高 低 依 序 為 支 持 度 、 娛 樂 性 、 球

隊 識 別 系 統 、 周 邊 商 品 、 球 隊 傳

統 、 球 場 服 務 人 員 、 贊 助 企 業 形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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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品 牌 權 益 之 運 動 產 業 相 關 研 究 彙 整 表 (續 ) 

學 者  主 題  研 究 結 果  

 

黃 文 星  

(2007) 

企 業 贊 助 活 動

對 企 業 品 牌 權

益 影 響 之 研 究

－ 以 兄 弟 象 棒

球 隊 為 例  

企 業 進 行 贊 助 活 動 的 確 會 對 品

牌 權 益 產 生 正 面 影 響 效 果， 包 括

知 名 度 的 提 昇 、品 牌 形 象 與 企 業

形 象 的 強 化 或 改 變， 並 增 加 消 費

者 的 購 買 意 願 。  

 

 

王 明 璐  

（ 2008）  

 

中 華 職 棒 大 聯

盟 品 牌 形 象 、

服 務 品 質 及 忠

誠 度 之 研 究 。  

聯 盟 之 品 牌 形 象、服 務 品 質 及 忠

誠 度 之 間 皆 存 在 顯 著 正 相 關 ， 且

球 迷 對 聯 盟 品 牌 形 象 及 服 務 品

質 之 感 受 程 度 亦 會 顯 著 影 響 其

對 聯 盟 忠 誠 度 之 建 立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品 牌 權 益 是 近 年 來 用 以 衡 量 品 牌 價 值 的 一 項 新 概 念 ， 但

文 獻 上 對 其 定 義 與 觀 點 頗 有 不 同，且 至 少 區 分 成 財 務、行 銷、

以 及 綜 合 等 三 種 不 同 觀 點 。 由 於 本 研 究 是 以 透 過 贊 助 達 到 企

業 行 銷 目 的 為 出 發 點 ， 因 此 綜 合 以 上 學 者 對 品 牌 權 益 的 定 義

與 構 面 後，將 根 據 C o r n w e l l等 人（ 2 0 0 1）指 出，品 牌 知 名 度 、

品 牌 形 象 與 企 業 形 象 的 「 一 般 性 的 品 牌 權 益 要 素 」 ， 品 牌 個

性 、 差 異 化 的 品 牌 、 品 牌 忠 誠 度 與 知 覺 品 質 的 「 特 殊 性 的 品

牌 權 益 要 素 」 ， 而 一 般 性 品 牌 權 益 要 素 對 於 贊 助 行 為 的 平 均

貢 獻 度 較 大 （ 黃 文 星 ， 2007） 。 對 此 ， 本 研 究 後 續 在 品 牌 權

益 的 衡 量 上 ， 將 採 用 C o r n w e l l ( 2 0 0 1 )等 人 所 提 出 的 一 般 性 品

牌 權 益 要 素 作 為 衡 量 品 牌 權 益 的 構 面 。 探 討 贊 助 企 業 品 牌 權

益 中 的 企 業 知 名 度 、 品 牌 知 名 度 與 企 業 形 象 ， 是 否 會 引 發 觀

眾 或 消 費 者 對 企 業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購 買 意 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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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運 動 贊 助 對 企 業 品 牌 權 益 影 響  

 

    企 業 進 行 贊 助 活動 大 多 非 以 慈 善 作 為 出 發 ， 是 基 於 商 業

目 的 ( M e e n a g h a n ,  2 0 0 1 )、 或 為 了 增 進 企 業 形 象 與 提 高 品 牌 知

名 度 、 或 為 了 獲 得 對 於 該 項 事 件 或 活 動 的 直 接 關 係 ， 達 成 企

業 行 銷 目 的 或 媒 體 目 標 、 或 為 了 經 由 活 動 取 得 商 業 機 會 ， 藉

以 建 立 起 企 業 與 顧 客 之 間 的 互 動 關 係 。 因 此 ， 本 章 節 將 探 討

運 動 贊 助 對 企 業 品 牌 權 益 影 響 ， 來 瞭 解 運 動 贊 助 對 企 業 品 牌

權 益 具 有 的 重 要 性 。  

 

一 、 贊 助 對 品 牌 權 益 影 響  

B e n n e t ( 1 9 9 9 )強 調 贊 助 是 企 業 藉 由 現 金 、 產 品 或 勞 務 等

支 付 方 式 ， 向 組 織 購 買 權 利 來 達 到 接 觸 目 標 消 費 者 ， 並 以 各

種 傳 播 管 道 或 活 動 ， 使 企 業 形 象 與 符 號 相 連 結 ， 以 達 成 企 業

利 益 。 O ' G u i n n ,  A l l e n  a n d  S e m e n i k ( 1 9 9 9 )也 認 為 贊 助 包 含 行

銷 者 提 供 財 務 的 支 持 ， 來 幫 助 事 件 的 資 金 募 集 ； 而 它 所 獲 得

的 回 報 就 是 取 得 展 示 品 牌 名 稱 、 標 語 、 或 在 事 件 進 行 中 傳 達

廣 告 訊 息 的 權 利 。  

    G a r d n e r  a n d  S h u m a n ( 1 9 8 7 )則 認 為，贊 助 是 企 業 為 了 支 援

其 企 業 的 目 標 （ 例 如 增 進 企 業 形 象 ） 或 達 成 行 銷 目 標 （ 例 如

增 加 品 牌 知 覺 ） ， 而 對 於 議 題 或 事 件 所 做 的 投 資 。 L a r d i n o i t  

( 2 0 0 1 )認 為 贊 助 是 一 種 投 資 ， 也 是 一 種 活 動 ， 企 業 可 經 由 此

一 活 動 開 發 其 潛 在 市 場 。 B e n n e t t ( 1 9 9 9 )則 指 出 贊 助 是 市 場 行

銷 的 重 要 一 環 ， 透 過 支 持 某 種 活 動 來 讓 特 定 大 眾 接 受 其 品 牌

與 產 品 。 黃 佑 鋒 （ 2 0 0 2） 則 認 為 贊 助 是 贊 助 者 與 被 贊 助 者 著

眼 於 商 業 利 益 的 互 惠 過 程 ， 贊 助 者 經 由 贊 助 過 程 與 消 費 者 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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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 藉 以 提 升 品 牌 形 象 與 品 牌 知 名 度 ， 被 贊 助 者 則 透 過 活 動

提 供 各 種 商 業 的 機 會 。  

    K o m o r o s k i  a n d  B i e m o n d ( 1 9 9 6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的 原 因 是 為

增 加 企 業 或 產 品 的 知 名 度 、 改 變 或 強 化 企 業 形 象 、 促 成 公 司

在 特 定 區 隔 市 場 的 定 位 、 參 與 社 會 活 動 、 增 加 媒 體 曝 光 率 、

促 進 銷 售 、 創 造 超 越 競 爭 者 的 優 勢 、 透 過 贊 助 的 活 動 來 創 造

親 和 力 和 娛 樂 效 果 ， 以 獲 得 企 業 成 功 的 獨 特 機 會 。 S t o t l a r  

( 1 9 9 3 )及 T u r c o ( 1 9 9 4 )認 為 ， 企 業 進 行 運 動 贊 助 的 動 機 不 外 乎

以 運 動 與 產 品 的 關 聯 來 增 加 企 業 形 象 、 產 品 銷 售 量 、 媒 體 宣

傳 、 以 及 曝 光 率 等 。 H a r v e y ( 2 0 0 1 )則 指 出 贊 助 有 回 想 和 說 服

的 效 果 ， 透 過 贊 助 行 為 能 改 變 消 費 者 對 特 定 贊 助 者 的 知 覺 ，

使 消 費 者 樂 意 購 買 贊 助 者 的 品 牌 。    

    P i t t s  a n d  S l a t t e r y ( 2 0 0 4 )的 研 究 指 出 ， 企 業 可 以 透 過 贊 助

的 行 為 來 提 升 其 認 知 度 ； 而 有 更 多 的 學 者 則 認 為 企 業 可 藉 由

從 事 企 業 贊 助 來 建 立 品 牌 權 益 ( K e l l e r ,  1 9 9 3 ;  P a r k  &  

S r i n i v a s a n ,  1 9 9 4 ;  C r o n w e l l ,  R o y ,  &  S t e i n a r d , 2 0 0 1 )。 黃 文 星

（ 2007） 研 究 發 現 ， 企 業 進 行贊 助 活 動 的 確 會 對 品 牌 權 益 產

生 正 面 影 響 效 果 ， 當 知 名 度 的 提 昇 、 品 牌 形 象 與 企 業 形 象 的

強 化 或 改 變，會 增 加 消 費 者 的 購 買 意 願。綜 合 上 述 文 獻 得 知，

透 過 贊 助 行 為 對 於 品 牌 權 益 的 建 立 上 扮 演 著 重 要 的 角 色 。  

二 、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相 關 研 究  

運 動 贊 助 發 展 至 今 ， 已 成 為 多 數 企 業 在 行 銷 上 的 一 種 利

器 ， 企 業 組 織 透 過 運 動 贊 助 所 能 為 企 業 帶 來 的 實 質 優 勢 ， 已

是 無 庸 置 疑 的 事 實 ， 近 年 來 有 關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相 關 研 究 日

漸 增 多 ， 本 研 究 將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文 獻 彙 整 表 2-9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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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文 獻 彙 整 表  

學 者  主 題  研 究 結 果  

 

許 舒 涵  

(2006) 

觀 眾 態 度 對 企 業 贊

助 賽 會 效 益 之 研 究

-以 2006 年 洲 際 盃

棒 球 錦 標 賽 為 例  

觀 眾 對 棒 球 運 動 的 態 度、對 贊

助 企 業 的 商 業 態 度 及 對 贊 助

企 業 的 公 益 態 度 愈 支 持 時，知

名 度 效 益、形 象 效 益 與 促 購 度

效 益 也 都 愈 佳 。  

 

 

柳 旻 秀  

(2007) 

 

 

以 消 費 者 態 度 分 析

企 業 贊 助 職 業 棒 球

運 動 效 益 之 研 究  

消 費 者 對 於 職 業 棒 球 運 動 的

態 度 愈 正 面 時，運 動 贊 助 的 知

名 度 效 益、形 象 效 益 及 促 購 度

效 益 就 會 愈 顯 著；消 費 者 對 贊

助 企 業 的 態 度 愈 正 面，運 動 贊

助 的 知 名 度 效 益 及 形 象 效 益

愈 顯 著，但 促 購 度 效 益 並 不 顯

著 。  

 

林 佑 昇   

(2007) 

企 業 贊 助 國 際 賽 事

對 品 牌 忠 誠 度 影 響

之 研 究 。  

消 費 者 對 於 運 動 贊 助 達 一 致

性 時，透 過 品 牌 態 度 和 品 牌 形

象 移 轉 會 對 品 牌 忠 誠 度 產 生

顯 著 的 影 響 。  

 

柳 逸 奇  

(2007) 

冠 名 贊 助 企 業 之 效

益 研 究 以 2007- 

MIZUNO馬 拉 松 接 力

賽 為 例  

台 灣 美 津 濃 運 動 用 品 公 司 在

贊 助 效 益 上 獲 得 正 面 肯 定，參

賽 選 手 對 活 動 普 遍 感 到 滿

意，並 有 接 近 半 數 穿 著 該 品 牌

慢 跑 鞋，印 證 贊 助 使 顧 客 建 立

更 堅 實 的 品 牌 忠 程 度 。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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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文 獻 彙 整 表 (續 ) 

學 者  主 題  研 究 結 果  

 

 

黃 彥 豪

(2007) 

 

企 業 贊 助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對 台 灣 消 費

者 品 牌 認 知 與 購 買

動 機 影 響 之 研 究 。

一、消 費 者 對 企 業 贊 助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的 品 牌 認 知 與 購 買

動 機 呈 現 (顯 著 )正 相 關 。  

二、消 費 者 對 企 業 贊 助 奧 運 的

品 牌 認 知 之 感 受 程 度 以「 品 牌

聯 想 」 為 最 高 、「 知 覺 品 質 」

次 之、「 品 牌 知 名 度 」為 最 低 。

 

張 智 翔  

(2007) 

 

消 費 者 對 賽 事 之 贊

助 企 業 的 品 牌 印 象

與 購 買 意 圖 之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消 費 者 對 於 賽 事 之

認 知 地 位 、 對 於 贊 助 者 之 態

度、誠 意、普 遍 性，以 及 贊 助

者 與 賽 事 之 適 合 度 對 品 牌 印

象 皆 有 顯 著 影 響 。  

 

涂 育 菁  

(2008) 

運 動 贊 助 對 品 牌 權

益 影 響 之 研 究 － 以

MAXXIS 贊 助 小 型

賽 車 場 為 例  

研 究 認 為 MAXXIS 贊 助 小 型 賽

車 對 於 MAXXIS 品 牌 權 益 的 提

升 有 所 助 益，有 效 提 升 企 業 的

品 牌 知 名 度 及 品 牌 形 象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綜 合 上 述 文 獻 探討 得 知 ， 企 業 運 用 運 動 贊 助 可 以 達 到 曝

光 的 效 果 提 高 品 牌 知 名 度 ， 經 由 產 品 的 銷 售 或 試 用 提 高 顧 客

感 受 的 品 質 ； 利 用 與 運 動 正 面 的 關 係 連 結 ， 提 升 正 面 品 牌 聯

想 ； 利 用 運 動 賽 會 為 其 專 門 銷 售 管 道 增 加 其 他 專 有 品 牌 資

產 ； 並 利 用 以 上 的 效 果 來 提 升 品 牌 忠 誠 度 。 由 此 可 知 ， 企 業

贊 助 對 品 牌 權 益 相 當 重 要 ， 因 此 本 研 究 將 探 討 企 業 贊 助 對 品

牌 權 益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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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購買意願 

 

所謂購買意願 ( P u r c h a s e  I n t e n t i o n )是指消費者對某一產品的

主觀傾向，並被證實可做為預測消費行為的重要指標 ( F i s h b e i n  &  

A j z e n , 1 9 7 5 )，是消費者願意購買某項產品的可能性，當購買意願

越高則購買的機率也越大。本節將針對購買意願定義、決策過程

及相關文獻進行探討。 

 

一、購買意願的定義 

    Dodds ,  Monroe  and G r e w a l ( 1 99 1 )也提出購買意願的看法，指

消費者願意購買某一產品的可能性。在 Fi shbe in  and  A jzen  (1975 )

的 研 究 中 也 證 實 ， 購 買 意 願 可 用 來 做 為 預 測 消 費 行 為 之 關 鍵 指

標，是消費者購買產品標的之主觀傾向或可能性。 

    根據Sch i f fma n  and  Kanuk (2000 )的定義，購買意願乃衡量消費

者購買某項產品之可能性，購買意願越高即表示購買的機率越

大，而衡量購買意願的方式，例如：詢問消費者在下次購買產品

時，是否將選擇 A 品牌？並提供「我絕對會買」、「我可能會買」、

「我不確定會買」、「我絕對會買」、「我可能不會買」以及「我

絕對不會買」之選項。反映出正面購買意願（如上選擇「我絕對

會買」或「我可能會買」）的消費者，將形成正向的承諾

( c o m mi t me n t )，而承諾即表示消費者對業者維持重要關係的渴望

(M o o r ma n ,  Z a l t ma n ,  a n d  D e s h p a n d e  1 9 9 2)，因此將使其實際購買

行為發生的可能性極高。綜合以上所述，許多研究皆將購買意願

視為極為重要的課題，並透過不同的觀點加以衡量購買意願。本

研究將購買意願的定義相關文獻彙整表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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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購買意願定義相關文獻彙整 

學者 定義 

Dodds ,  Monroe& 

G r e wa l  ( 1 9 9 1 )  

指消費者願意購買某一產品的

可能性。 

S c h i f f m an  

&  

K a n u k ( 2 0 0 0 )  

某項產品之可能性，購買意願越

高即表示購買的機率越大。 

林建文(2004) 消費者採取或發生真實購買反應

的機率與可能性。  

許黛君(2005) 消費者選擇某特定品牌的主觀機

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觀眾對於贊助企業之購買意願相關研究 

  NASCAR賽車迷的一份研究指出，有71%的車迷會選擇幾近永久

性的購買贊助商的產品；然而也有42%的車迷會因為其他廠商加入

贊助行列，進而轉換購買其產品來支持贊助商。 

    池欣玲(2006)研究發現企業贊助後會增加消費者態對贊助商

的喜好，並增加購買贊助商產品的傾向。 

何信賢(2007）在研究中指出，受訪球迷對所支持球隊之球隊

認同感、球隊母企業品牌的品牌知名度與品牌形象、球隊母企業

品牌的購買意願皆具有較正向的影響。 

  黃文星（2007）研究發現，消費者對棒球的喜愛程度與贊助

企業和贊助事件配適程度之間亦呈現正向顯著相關，意謂消費者

若熱愛棒球此項運動的話，則其亦會增加消費者的購買贊助商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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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意願。 

吳振輝、黃伊菁、李元恕(2007)研究結果發現，消費者對企

業的態度、消費者心中企業與運動比賽之間的配適程度，對購買

意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由以上論述顯示，運動迷對賽事活動的

認同，會導致其購買行為來支持贊助商。 

根據各學者研究所述，消費者購買贊助企業所傳達之產品訊

息時，其購買意願的態度是先由外在的刺激，如廣告、贊助、促

銷等企業行銷活動，加強人們產生正面的認知評價、情感感受和

行為意念，最後對特定客體的信念與感覺而形成態度，最後此態

度將影響購買意願。因此，本研究納入購買意願探討觀眾運動涉

入及對贊助商品牌權益之間的關係。



 

 37

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 研 究 將 探 討 中 華 職 棒 大 聯 盟 例 行 賽 現 場 觀 眾 之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 贊 助 企 業 品 牌 權 益 及 購 買 意 願 三 者 之 間 的 關 係 。 本

章 說 明 本 研 究 的 方 法 ， 提 出 觀 念 性 架 構 與 研 究 假 設 ， 確 立 研

究 的 流 程 ， 最 後 說 明 問 卷 設 計 與 所 採 用 分 析 方 法 工 具 。  

 

第 一 節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於 中 華 職 棒 20年 例 行 賽 的 現 場 觀 眾 為 研 究 對 象 ，

在 台 中 市 立 棒 球 場  (兄 弟 象 V.S興 農 牛 )、 (La New V.S 興 農

牛 )、  (統 一 7-ELEVEn V.S 興 農 牛 )三 場 比 賽 發 放 正 式 問 卷 ，

採 便 利 抽 樣 的 方 式 進 行 。  

 

第 二 節  研 究 流 程  

 

    本 研 究 之 概 念 確 定後 ， 並 著 手 進 行 相 關 資 料 與 文 獻 的 蒐

集 ， 並 經 整 理 分 析 之 後 ， 建 立 出 本 研 究 架 構 ， 進 而 根 據 研 究

目 的 、 問 題 進 行 問 卷 編 製 ， 並 請 專 家 審 視 。 接 著 進 行 預 試 問

卷 ， 將 回 收 的 問 卷 整 理 編 號 後 ， 施 以 項 目 分 析 、 因 素 分 析 與

信 度 考 驗 後 成 為 正 式 問 卷 之 後 ， 進 行 正 式 問 卷 的 施 測 。 問 卷

回 收 後 經 描 述 性 統 計 、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及 典 型

相 關 等 統 計 方 法 ， 進 行 後 續 的 資 料 分 析 與 各 項 假 說 之 檢 驗 ，

得 到 本 研 究 結 果 ， 接 著 針 對 研 究 結 果 進 行 分 析 與 討 論 ， 並 與

過 去 相 關 研 究 進 行 比 較 ， 最 後 提 出 本 研 究 之 結 論 與 建 議 。 本

研 究 流 程 ， 如 下 頁 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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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本 研 究 流 程  

專 家 效 度  

信 效 度 考 驗

確 定 研 究 主 題  

文 獻 蒐 集 與 探 討  

建 立 研 究 架 構 與 假 設  

編 製 問 卷  

結 論 與 建 議  

研 究 分 析 與 討 論  

正 式 問 卷 發 放  

預 試 問 卷 與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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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之 架 構 根 據 文 獻 之 內 容 ， 首 先 確 認 中 華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的 背 景 特 性 ， 以 其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進 行 差 異 性 分 析 ， 其 次

從 觀 賞 者 的 涉 入 程 度 出 發 ， 主 要 是 探 討 觀 眾 的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下，對 品 牌 權 益 所 造 成 的 影 響，品 牌 權 益 構 面 將 根 據 C o r n w e l l  

( 2 0 0 1 )等 人 指 出 ， 品 牌 知 名 度 、 品 牌 形 象 與 企 業 形 象 的 「 一

般 性 的 品 牌 權 益 要 素 」 ， 進 而 再 探 討 品 牌 權 益 本 身 對 消 費 者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的 意 願 。 如 下 圖 3-2。  

 

 

 

 

 

 

 

 

 

 

 

 

 

圖 3-2 研 究 架 構  

 

 

 

人 口 統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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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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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持 球 隊  

觀 賽 頻 率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品 牌 知 名 度  

品 牌 形 象  

企 業 形 象  

購 買 意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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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假 設  

 

    根 據 圖 3-3研 究 架構，進 而 建 立 本 研 究 所 欲 驗 證 之 研 究 設

說 ， 相 關 內 容 說 明 如 下 ：  

   

本 研 究 旨 在 從 現 場 觀 眾 的 觀 點 來 瞭 解 運 動 涉 入 對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與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之 意 願 ， 因 此 首 先 針 對 人 口

統 計 進 行 假 設 。  

H1：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運動 涉 入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1-1： 不 同 性 別 在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1-2： 不 同 年 齡 在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1-3：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在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1-4： 不 同 每 月 收 入 在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1-5： 不 同 職 業 在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1-6： 不 同 觀 賞 棒 球 頻 率 在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有 顯 著差 異 。  

H1-7： 不 同 支 持 球 隊 在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2：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贊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  

H2-1： 不 同 性 別 在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  

H2-2： 不 同 年 齡 在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  

H2-3：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在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  

H2-4： 不 同 每 月 收 入 在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  

H2-5： 不 同 職 業 在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  

H2-6： 不 同 觀 賞 棒 球 頻 率 在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  

H2-7： 不 同 支 持 球 隊 在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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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購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H3-1： 不 同 性 別 在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有 顯 著差 異 。  

H3-2： 不 同 年 齡 在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H3-3：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在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H3-4： 不 同 每 月 收 入 在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H3-5： 不 同 職 業 在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H3-6： 不 同 觀 賞 棒 球 頻 率 在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H3-7： 不 同 支 持 球 隊 在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Bennett(1999)研 究 發 現 當 觀 眾 擁 有 較 高 的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時 ， 對 於 贊 助 商 產 品 認 知 特 別 強 烈 ， 進 而 有 可 能 會 購 買 贊

助 商 的 產 品 。 因 此 ， 本 研 究 推 論 認 為 觀 眾 涉 入 程 度 會 影 響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  

H4： 觀 眾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會 影響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的 意 願 。  

 

L e v i n  e t  a l  a n d  M e e n a g h a n ( 2 0 0 1 )研 究 認 為 ， 觀 眾 具 有 高

度 的 涉 入 程 度 時 ， 有 助 提 升 贊 助 商 知 名 度 和 企 業 正 面 的 形

象 。 因 此 ， 當 增 強 觀 眾 對 於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時 ， 可 使 觀 眾 或 球

迷 對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產 生 正 面 的 情 感 。 S l a t t e r y  a n d  P i t t s ( 2 0 0 2 )

學 者 指 出 ， 當 觀 眾 到 賽 事 現 場 觀 賞 比 賽 時 ， 會 對 運 動 賽 事 具

有 較 多 (高 )的 熟 悉 度 或 是 興 趣時 ， 由 於 其 高 度 涉 入 的 緣 故 ，

會 對 運 動 賽 事 環 境 的 敏 感 度 較 高 或 具 備 較 多 相 關 的 知 識 ， 同

時 也 會 比 低 度 涉 入 的 觀 眾 ， 更 加 注 意 參 與 運 動 贊 助 的 廠 商 ，

因 此 對 贊 助 廠 商 的 回 憶 性 、 正 確 性 ， 以 及 認 知 度 也 較 高 。 因

此，本 研 究 推 論 認 為 觀 眾 運 動 涉 入 正 向 影 響 贊 助 商 品 牌 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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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 觀 眾 的 運 動 涉 入 會 影 響贊 助 企 業 的 品 牌 權 益 。  

 

當 品 牌 權 益 越 高 時 ， 購 買 意 願 也 會 相 對 提 高 （ 林 雅 平 、

蕭 銘 雄 、 康 桓 甄 、 韓 文 仁 ， 2008） 。 因 此 ， 本 研 究 推 論 認 為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會 影 響 到 觀 眾 的 購 買 意 願 。  

L a n z a ( 2 0 0 1 )指 出，有 利 的 品 牌 形 象 將 具 有 正 向 的 顧 客 回

應 優 勢 ， 如 獲 利 優 勢 、 與 利 潤 延 長 有 關 的 優 勢 及 與 成 長 潛 力

有 關 的 優 勢 。 一 般 而 言 ， 當 企 業 擁 有 較 佳 的 企 業 形 象 時 ， 消

費 者 對 該 品 牌 產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也 會 隨 之 提 高 。  

H6: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會 影響 觀 眾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  

所 有 之 研 究 假 設 整 理 如 下 表 3-1。  

 

表 3-1 研 究 假 設  

H1: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在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1-1： 不 同 性 別 在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1-2： 不 同 年 齡 在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1-3：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在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1-4： 不 同 每 月 收 入 在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1-5： 不 同 職 業 在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1-6： 不 同 觀 賞 棒 球 頻 率 在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有 顯 著差 異 。  

H1-7： 不 同 支 持 球 隊 在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2：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贊 助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

H2-1： 不 同 性 別 在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  

H2-2： 不 同 年 齡 在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  

H2-3：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在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

H2-4：不 同 每 月 收 入 在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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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5： 不 同 職 業 在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  

H2-6：不 同 觀 賞 棒 球 頻 率 在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有 顯 著 差

異 。  

H2-7：不 同 支 持 球 隊 在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

H3：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購 買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H3-1： 不 同 性 別 在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H3-2： 不 同 年 齡 在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H3-3：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在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H3-4：不 同 每 月 收 入 在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H3-5： 不 同 職 業 在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H3-6：不 同 觀 賞 棒 球 頻 率 在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有 顯 著 差

異 。  

H3-7：不 同 支 持 球 隊 在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H4:觀 眾 運 動 涉 入 程 度會 影 響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的 意 願 。  

H5:觀 眾 的 運 動 涉 入 會影 響 贊 助 企 業 的 品 牌 權 益 。  

H6: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會 影響 觀 眾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

 

第 五 節  研 究 工 具  

 

    本 研 究 採 自 編 問卷 為 研 究 工 具 ， 主 要 參 考 過 去 相 關 研

究 ， 所 設 計 的 問 卷 內 容 共 分 為 四 部 份 ， 第 一 部 份 為 「 觀 眾 運

動 涉 入 的 程 度 」 題 項 ； 第 二 部 份 為 「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

題 項 ； 第 三 部 份 為 「 購 買 意 願 」 題 項 ； 最 後 一 部 份 為 「 人 口

統 計 變 數 」 題 項 ， 各 部 份 之 題 項 內 容 及 參 考 依 據 說 明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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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觀 眾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量 表  

    本 研 究 參 考 徐 新 勝 （ 2007） 、 林 慧 菁 （ 2008） 對 於 運 動

涉 入 之 相 關 研 究，加 以 調 整 題 項。此 部 分 的 測 量 是 根 據 L i k e r t

五 點 尺 度 從 非 常 不 同 意 到 非 常 同 意，共 計 題 數 為 15 題。如 表

3-2運 動 涉 入 程 度 衡 量 問 項 。  

表 3-2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衡 量 題 項  

問 項 內 容 衡 量 方 式

1、 我 認 為 參 與 棒 球 運 動 對 我 而 言 非 常 重 要  

2、我 認 為 參 與 棒 球 運 動 是 我 感 到 最 有 樂 趣 的 運

動  

3、我 認 為 參 與 棒 球 運 動 是 我 感 到 最 滿 意 的 運 動  

4、 我 認 為 參 與 棒 球 運 動 是 有 趣 的  

 

5、 我 認 為 參 與 棒 球 運 動 是 愉 快 的  

6、 我 認 為 參 與 棒 球 運 動 使 我 感 到 興 奮  

7、 我 非 常 喜 歡 棒 球 運 動  

8、 我 喜 歡 跟 我 朋 友 討 論 棒 球 運 動  

9、我 認 為 參 與 棒 球 運 動 可 以 讓 我 從 平 日 的 壓 力

中 釋 放 出 來  

10、 在 我 生 活 中 棒 球 運 動 佔 很 大 部 分  

11、 在 我 生 活 中 棒 球 運 動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12、 我 有 許 多 朋 友 都 和 棒 球 運 動 有 關  

13、 看 到 別 人 參 與 棒 球 運 動 我 可 以 告 訴 他 很 多

關 於 棒 球 的 事  

14、 我 發 現 我 的 生 活 與 棒 球 運 動 習 習 相 關  

15、 我 會 注 意 任 何 關 於 棒 球 的 體 育 消 息  

L i k e r t  

五  

點  

量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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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本 文 在 品 牌 權 益 的 題 項 設 計 上，乃 是 採 用C o r n w e l l ( 2 0 0 1 )

等 人 所 提 出 的 『 一 般 性 品 牌 權 益 要 素 』 的 概 念 ， 亦 即 以 品 牌

知 名 度 、 品 牌 形 象 和 企 業 形 象 作 為 衡 量 贊 助 企 業 品 牌 權 益 的

構 面 。 各 構 面 所 設 計 之 題 項 如 下 所 述 ：  

 

1、 品 牌 知 名 度  

本 研 究 在 設 計 品 牌 知 名 度 題 項 時 ， 主 要 是 根 據 W a s h b u r n  

及 P l a n k ( 2 0 0 2 )所 提 出 的 題 項 發 展 而 成 ， 共 計 有 8題 。 此 部 分

的 測 量 是 採 用 L i k e r t五 點 尺 度 從 非 常 不 同 意 到 非 常 同 意 ， 。

題 項 如 表 3-5所 示 。  

表 3-3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知 名 度 題 項  

題 項 內 容  衡 量 方 式  

1、 我 知 道 贊 助 企 業 的 品 牌  

2、 我 經 常 聽 到 贊 助 企 業 的 品 牌  

3、在 眾 多 的 贊 助 廠 商 中，我 可 以 清 楚 地 辨 識

出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4、企 業 贊 助 棒 球 運 動 後 使 我 認 為 該 贊 助 企 業

具 有 全 國 知 名 度  

5、企 業 贊 助 棒 球 後 使 我 認 為 該 企 業 在 該 產 品

領 域 成 為 領 導 品 牌  

6、我 在 不 被 提 示 下，輕 意 地 說 出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7、從 此 之 後 我 認 為 該 企 業 之 品 牌 就 是 該 類 別

產 品 的 代 名 詞  

8、企 業 贊 助 棒 球 運 動 後 使 我 更 了 解 企 業 所 提

供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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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2、 品 牌 形 象  

    本 研 究 在 設 計 品 牌 形 象 題 項 時，主 要 參 考 陳 建 翰（2 0 0 3）

及 許 舒 涵 （ 2007） 相 關 文 獻 ， 題 目 共 計 有 12題 。 此 部 分 的 測

量 是 採 用 L i k e r t五 點 尺 度 從 非 常 不 同 意 到 非 常 同 意 。 題 項 如

表 3-4所 示 。  

 

表 3-4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形 象 題 項  

題 項 內 容  衡 量 方 式  

1、 我認為贊助商的品牌給我的印象是安全的 

2、 我 認 為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是 值 得 信 賴 的  

3、 我 認 為 贊 助 商 品 牌 代 表 高 品 質 的 品 牌  

4、 贊 助 商 的 產 品 可 滿 足 我 的 需 求  

5、 我 對於贊助 商 的 產 品 市 售 價 格 是 可 以 接 受

的  

6、 企業贊助後會增加我對贊助商的品牌喜好 

7、 我會因 為 企 業 參 與 贊 助 而 較 偏 愛 此 贊 助 商

品 牌  

8、 整 體 而 言 ， 我 喜 歡 贊 助 企 業 的 品 牌 形 象   

9、 我 認 為 贊 助 商 的 產 品 非 常 實 用 的  

10、 我 認 為 贊 助 商 的 產 品 功 能 是 優 越 的  

11、 我 認 為 贊 助 商 的 的 產 品 是 非 常 可 靠 的  

12、 我 認 為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擁 有 良 好 的 名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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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 業 形 象  

    本 研 究 在 企 業 形 象 題 項 的 設 計 上 ， 主 要 參 考 范 師 豪

（ 2 0 0 4）及 許 舒 涵（ 2007）文 獻 發 展 而 成，共 計 有 6題。此 部

分 的 測 量 是 採 用 L i k e r t五 點 尺 度 從 非 常 不 同 意 到 非 常 同 意 。

題 項 如 表 3-5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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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贊 助 企 業 之 形 象 題 項  

題 項 內 容  衡 量 方 式  

1、企 業 贊 助 棒 球 運 動 後，使 我 更 肯 定 該 贊 助

企 業 的 形 象  

2、企 業 贊 助 棒 球 運 動 後，使 我 增 加 對 該 贊 助

企 業 的 喜 好  

3、企 業 贊 助 棒 球 運 動 後，使 我 提 高 對 該 贊 助

企 業 的 認 同  

4、企 業 贊 助 棒 球 運 動 後，提 升 贊 助 企 業 在 我

心 目 中 的 地 位  

5、企 業 贊 助 棒 球 運 動 後，會 增 加 我 對 贊 助 商

的 喜 好 。  

6、我 會 因 為 企 業 參 與 贊 助 棒 球 運 動 而 較 偏 愛

此 企 業   

7、 整 體 而 言 ， 我 喜 歡 贊 助 企 業 的 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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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購 買 意 願  

    本 研 究 在 設計 購 買 意 願 題 項 時 ， 主 要 參 考 范 師 豪 ( 2 0 0 4 )

及 許 舒 涵 (2007)，此 部 分 的 測 量 是 採 用 Likert 五 點 尺 度 從 非

常 不 同 意 到 非 常 同 意 ， 共 計 題 數 為 7題 。 如 表 3-6所 示 。  

 

表 3 - 6 購 買 意 願 衡 量 題 項 

問 項 內 容  衡 量 方 式  

1、職 業 棒 球 運 動 的 贊 助 企 業 是 我 選 購 該 類 產

品 的 優 先 考 量  

2、為 支 持 職 業 棒 球 運 動 我 將 會 購 買 贊 助 企 業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Likert 

五  
點  
量  
表  

 



 

 48

表 3 - 6 購 買 意 願 衡 量 問 項(續 )  

問 項 內 容  衡 量

方 式  

3、我會 推 薦 他 人 購 買 贊 助 企 業 的 相 關 產 品  

4、我 會 因 為 企 業 對 職 業 棒 球 運 動 的 贊 助 而 去

購 買 企 業 所 推 出 的 產 品  

5、我 會 在 贊 助 後 的 一 段 時 間 中 增 加 對 贊 助 企

業 產 品 的 使 用 率 。  

6、整 體 而 言，我 有 意 願 購 買 贊 助 職 業 棒 球 運

動 企 業 之 產 品 。  

7、企 業 贊 助 職 棒 運 動 會 影 響 到 我 日 後 的 購 買

決 策  

Likert 

五  

點  

量  

表  

 

四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為 了 避 免 受 訪 者產 生 抗 拒 或 防 衛 的 心 理 ， 繼 而 出 現 拒 絕

填 答 或 填 答 不 實 的 情 形 ， 本 研 究 將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設 置 於 問 卷

的 最 後 一 部 份 。 本 文 所 設 計 的 人 口 統 計 變 數 共 有 七 項 ， 主 要

包 括 了 受 訪 者 的 性 別 、 年 齡 、 職 業 、 教 育 程 度 、 所 得 、 支 持

球 隊 及 觀 賞 賽 事 頻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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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資 料 處 理 與 統 計 方 法  

 

    問 卷 回 收 後 ， 首先 對 問 卷 進 行 整 理 ， 剔 除 無 效 問 卷 後 ，

將 有 效 問 卷 進 行 編 碼 及 建 檔， 並 以 SPSS12.0統 計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分 析 與 處 理 。 茲 將 本 研 究 所 採 用 的 統 計 方 法 說 明 如 下 ：  

一 、 描 述 性 統 計  

    本 研 究 以 次 數 分配 表 及 百 分 比 等 統 計 量 來 描 述 人 口 統 計

變 數 的 樣 本 資 料 結 構 。  

二 、 項 目 分 析  

    主 要 目 的 是 求 出 問 卷 個 別 題 項 的 決 斷 值， 若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表 示 該 題 項 不 具 鑑 別 度 ， 無 法 反 映 出 不 同 受 試 者 的 反 應 程

度 ， 予 以 刪 除 。  

三 、 因 素 分 析  

    本 研 究 使 用 主 成分 因 素 分 析 法 來 檢 定 現 場 觀 眾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 及 企 業 贊 助 商 品 牌 權 益 與 購 賣 贊 助 商 產 品 的 意 願 ， 各

構 面 的 衡 量 題 項 ， 使 研 究 結 果 之 分 析 更 清 晰 表 達 ， 同 時 也 達

到 構 面 縮 減 的 目 的 。  

四 、 信 度 分 析  

    本 研 究 所 預 計 採用 的 內 在 信 度 分 析 方 法 ， 即 為 常 見 的  

C r o n b a c h’ s  α 係 數 。 利 用 C r o n b a c h’ s  α 值 來 檢 定 各 因 素

與 構 面 間 是 否 具 有 內 部 一 致 性 ， 當 C r o n b a c h’ s  α 值 越 高 ，

代 表 問 卷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越 高，其 中 C r o n b a c h’ s  α 值 > . 7為 高

信 度 。  

五 、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本 研 究 使 用 變 異 數 分 析來 檢 定： 現 場 觀 眾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涉 入 程 度 、 贊 助 企 業 的 品 牌 權 益 及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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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響 是 否 達 顯 著 差 異。若 有 顯 著 差 異 者， 則 將 再 進 一 步 以 雪

費 事 後 比 較 檢 定 其 差 異 。  

六 、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本 研 究 採 用 多 元迴 歸 分 析 法 來 分 析 研 究 架 構 中 各 變 項 之

間 是 否 有 顯 著 路 徑 存 在 。  

七 、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本 研 究 運 用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來 檢 測 「 運 動 涉 入 」 與 「 品 牌

權 益 」 之 間 兩 變 項 各 構 面 的 相 關 情 形 為 何 。  

 

第 七 節  預 試 問 卷  

 

本 研 究 於 2009年 8月 26日 執 行 預 試 問 卷 之 預 試，受 訪 者 為

「 進 場 觀 賞 中 華 職 棒 比 賽 之 現 場 觀 眾 」 ， 問 卷 發 放 地 點 為 台

中 市 立 棒 球 場，總 共 發 放 130份 問 卷，在 刪 除 填 答 有 缺 漏 及 未

詳 實 填 答 之 問 卷 後，合 計 有 效 問 卷 為 120份，有 效 問 卷 回 收 率

為 92.3%。  

一 、 預 試 問 卷 效 度 考 驗  

本 研 究 之 預 試 問 卷 以 項 目 分 析 檢 測 試 題 是 否 具 有 鑑 別

度 ， 以 量 表 之 題 項 為 對 象 ， 逐 題 進 行 分 析 ， 並 以 同 質 性 考 驗

法 進 行 分 析 ， 了 解 題 項 之 間 的 相 關 ， 題 目 與 總 量 表 相 關 最 好

在 .30 以 上 ， 且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吳 明 隆 、 涂 金 堂 ， 2008） ，

經 項 目 分 析 後，問 卷 4 8個 題 項 之 t值 均 達 顯 著 水 準，表 示 預 試

問 卷 題 項 均 具 有 鑑 別 度， 能 鑑 別 出不 同 受 試 者 的 反 應 程 度 ，

如 下 頁 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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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預 試 問 卷 項 目 分 析 表  

題 項 決斷值 
(CR值) 

與量表總分之相關
(Item-total Cor.relation)

我 認 為 參 與 棒 球 運 動 對 我 而 言 非 常 重 要。 12.683* .723 

我 認 為 參 與 棒 球 運 動 是 我 感 到 最 有 樂 趣

的 運 動 。       

10.225* .822 

我 認 為 參 與 棒 球 運 動 是 我 感 到 最 滿 意 的

運 動 。  

10.688* .825 

我 認 為 參 與 棒 球 運 動 是 有 趣 的 。  10.247* .771 

我 認 為 參 與 棒 球 運 動 是 愉 快 的 。  10.067* .714 

我 認 為 參 與 棒 球 運 動 使 我 感 到 興 奮 。  11.439* .804 

我 非 常 喜 歡 棒 球 運 動 。  9.037* .811 

我 喜 歡 跟 我 朋 友 討 論 棒 球 運 動 。  9.730* .809 

我 認 為 參 與 棒 球 運 動 可 以 讓 我 從 平 日 的

壓 力 中 釋 放 出 來 。  

9.469* .727 

在 我 生 活 中 棒 球 運 動 佔 很 大 部 分 。  12.560* .822 

在 我 生 活 中 棒 球 運 動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  14.439* .779 

我 有 許 多 朋 友 參 與 棒 球 運 動 。  6.570* .468 

看 到 別 人 參 與 棒 球 運 動，我 可 以 告 訴 他 很

多 關 於 棒 球 的 事 。  

8.561* .728 

我 發 現 我 的 生 活 與 棒 球 運 動 習 習 相 關 。  10.648* .670 

我 會 注 意 任 何 關 於 棒 球 的 體 育 消 息 。  7.822* .747 

我 知 道 贊 助 企 業 的 品 牌 。  7.023* .401 

我 經 常 聽 到 贊 助 企 業 的 品 牌 。  9.126* .483 

在 眾 多 的 贊 助 廠 商 中，我 可 以 清 楚 地 辨 識

出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  

9.177* .469 

企 業 贊 助 棒 球 運 動 後，使 我 認 為 該 贊 助 企

業 具 有 全 國 知 名 度 。  

8.239* .624 

企 業 贊 助 棒 球 後，使 我 認 為 此 企 業 是 該 產

品 領 域 中 的 領 導 品 牌 。  

8.776* .642 

我 能 在 不 被 提 示 下，輕 意 地 說 出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  

8.155* .669 

從 此 之 後 我 認 為 該 企 業 之 品 牌 就 是 該 類

別 產 品 的 代 名 詞 。  

9.602* .638 

企 業 贊 助 棒 球 運 動 後，使 我 更 了 解 企 業 所

提 供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  

9.098* .639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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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預 試 問 卷 項 目 分 析 表 (續 ) 

題 項  決 斷 值  
(CR值 ) 

與量表總分之相關
(Item-total Cor.relation

我 認 為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給 我 的 印 象 是 安 全

的 。  

8.555* .707 

我 認 為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是 值 得 信 賴 的 。  10.117* .696 

我 認 為 贊 助 商 品 牌 代 表 高 品 質 的 品 牌 。  8.949* .680 

贊 助 商 的 產 品 可 滿 足 我 的 需 求 。  9.631* .780 

我 對 於 贊 助 商 的 產 品 市 售 價 格 是 可 以 接

受 的 。  

9.000* .672 

企 業 贊 助 後 會 增 加 我 對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喜

好 。  

10.278* .750 

我 會 因 為 企 業 參 與 贊 助 而 較 偏 愛 此 贊 助

商 品 牌 。  

11.471* .762 

整 體 而 言，我 喜 歡 贊 助 企 業 的 品 牌 形 象 。 10.565* .748 

我 認 為 贊 助 商 的 產 品 非 常 實 用 的 。  9.373* .651 

我 認 為 贊 助 商 的 產 品 功 能 是 優 越 的 。    10.116* .709 

我 認 為 贊 助 商 的 的 產 品 是 非 常 可 靠 的 。  9.703* .749 

我 認 為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擁 有 良 好 的 名 聲 。  11.051* .752 

企 業 贊 助 棒 球 運 動 後，使 我 更 肯 定 該 贊 助

企 業 的 形 象 。  

13.517* .666 

企 業 贊 助 棒 球 運 動 後，使 我 增 加 對 該 贊 助

企 業 的 喜 好 。  

13.736* .729 

企 業 贊 助 棒 球 運 動 後，使 我 提 高 對 該 贊 助

企 業 的 認 同 。  

14.872* .681 

企 業 贊 助 棒 球 運 動 後，提 升 了 贊 助 企 業 在

我 心 目 中 的 地 位 。  

13.655* .689 

我 會 因 為 企 業 參 與 贊 助 棒 球 運 動 而 較 偏

愛 此 企 業 。  

13.319* .729 

整 體 而 言 ， 我 喜 歡 贊 助 企 業 的 形 象 。  10.150* .696 

棒 球 運 動 的 贊 助 企 業 是 我 選 購 該 類 產 品

的 優 先 考 量 。  

12.204* .804 

為 支 持 棒 球 運 動，我 將 會 購 買 贊 助 企 業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  

13.215* .839 

我 會 推 薦 他 人 購 買 贊 助 企 業 的 相 關 產 品。 12.551* .829 

我 會 因 為 企 業 對 棒 球 運 動 的 贊 助 而 去 購

買 企 業 所 推 出 的 產 品 。  

14.056*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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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預 試 問 卷 項 目 分 析 表 (續 ) 

題 項  決 斷 值  
(CR值 ) 

與量表總分之相關
(Item-total Cor.relation

我 會 在 企 業 贊 助 後 的 一 段 時 間 中，增 加 對
贊 助 企 業 產 品 的 使 用 率 。  

13.271* .865 

整 體 而 言，我 有 意 願 購 買 贊 助 棒 球 運 動 企
業 之 產 品 。  

11.785* .784 

企 業 贊 助 棒 球 運 動 會 影 響 到 我 日 後 的 購
買 決 策 。  

13.216* .839 

*p<.05 

 

二 、 因 素 分 析 與 信 度 分 析  

本 研 究 之 因 素 分 析 採 主 成 份 分 析 法 、 最 大 變 異 法 進 行 轉

軸 萃 取 解 釋 變 異 量 高 的 因 素， 以確 定 各 題 項 所 屬 因 素 構 面 。

各 因 素 構 面 之 信 度 則 以 C r o n b a c h ’ s  α值 大 於 0.7 以 上 為 標

準 ， 以 檢 定 該 量 表 題 項 是 否 具 有 內 部 一 致 性 。  

本 研 究 經 因 素 分 析 後 顯 示 ， 預 試 問 卷 的 K M O  
( K a i s e r - M  e y e r - O l k i n )值 達 .906，代 表 本 問 卷 適 合 進行 因 素 分

析，經 因 素 分 析 後，本 問 卷 共 萃 取 出 6個 不 同 構 面，問 卷 量 表

之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達 68.606%， 量 表 總 信 度 也 達 0.964， 代 表 本

研 究 量 表 具 有 極 高 之 信 度。預 試 問 卷 量 表 經 因 素 分 析 後 刪 除 5  

個 所 屬 因 素 與 其 他 因 素 負 荷 量 的 差 距 未 大 於 .  2  的 題 項 ， 刪

除 題 項 如 下 ： 「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 量 表 原 有 15題 ， 刪 除 「 10.

在 我 生 活 中 棒 球 運 動 佔 很 大 部 分。」；「 11.在 我 生 活 中 棒 球

運 動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 」 ； 「 品 牌 權 益 」 量 表 原 有 26題 ， 刪

除 「 19. 企 業 贊 助 棒 球 運 動 後， 使 我 認 為 該 贊 助 企 業 具 有 全

國 知 名 度 」；「 34.我 認 為 贊 助商 的 的 產 品 是 非 常 可 靠 的。」；

「 35.我 認 為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擁 有 良 好 的 名 聲。」。預 試 問 卷 共

萃 取 出 6個 構 面 ， 構 面 命 名 與 題 項 如 表 3-10至 3-14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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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觀 眾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本 量 表 共 有 13題 ， 萃 取 出 2個構 面 量 表 ， 分 別 命 名 為 1：

「 愛 好 涉 入 」 、 2： 「生 活 涉 入 」 ， 愛 好 涉 入 構 面 K M O值 為

0.935，B a r l e tt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 水 準  (p<.001) ， 生 活 涉 入

構 面 K M O值 為 0.702，B a r l e t t球 形 檢 定 亦 達 顯 著 水 ( p < . 0 0 1)，

兩 構 面 之 因 素 分 析 與 信 度 分 析 如 表 3-8所 示 。  

 

表 3-8 運 動 涉 入 之 因 素 分 析 與 信 度 分 析  

構 面 與 題 項  因 素 負
荷 量  

累 績 解 釋
變 異 量  

C r o n b a c h ’ s  α

愛 好 涉 入   70.330% .950 
我 認 為 參 與 棒 球 運 動 是 我
感 到 最 有 樂 趣 的 運 動 。  

.900   

我 認 為 參 與 棒 球 運 動 是 我
感 到 最 滿 意 的 運 動 。      

.854  
 

 

我 非 常 喜 歡 棒 球 運 動 。  .845   
我 認 為 參 與 棒 球 運 動 是 有
趣 的 。  

.815   

我 認 為 參 與 棒 球 運 動 使 我
感 到 興 奮 。  

.809   

我 認 為 參 與 棒 球 運 動 是 愉
快 的 。  

.796   

我 喜 歡 跟 我 朋 友 討 論 棒 球
運 動 。  

.741   

我 認 為 參 與 棒 球 運 動 對 我
而 言 非 常 重 要 。  

.720   

我 認 為 參 與 棒 球 運 動 可 以
讓 我 從 平 日 的 壓 力 中 釋 放
出 來 。  

.718   

我 會 注 意 任 何 關 於 棒 球 的
體 育 消 息 。  

.674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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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運 動 涉 入 之 因 素 分 析 與 信 度 分 析 (續 ) 

構 面 與 題 項  因 素 負
荷 量  

累 績 解 釋
變 異 量  

C r o n b a c h ’ s  α

生 活 涉 入   70.776% .792 
我 有 許 多 朋 友 參 與 棒 球 運
動 。  

.852   

我 發 現 我 的 生 活 與 棒 球 運
動 習 習 相 關 。  

.759   

看 到 別 人 參 與 棒 球 運 動 ，
我 可 以 告 訴 他 很 多 關 於 棒
球 的 事 。  

.738   

 

2.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量 表  

本 量 表 共 有 23題 ， 萃 取 出 3個構 面 量 表 ， 分 別 命 名 為 1：

「 品 牌 知 名 度 」 、 2： 「 品 牌 形 象 」、 3： 「 企 業 形 象 」 ， 品

牌 知 名 度 構 面 KMO值 為 .763，B a r l e t t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 水 準  

(p<.001)， 品 牌 形 象 構 面K M O值 為 0.927，B a r l e t t球 形 檢 定

亦 達 顯 著 水 準 (p<.001)， 企 業 形 象 構 面K M O值 為 0.929，

B a r l e tt球 形 檢 定 亦 達 顯 著 水 準 (p<.001)， 三 構 面 之 因 素 分 析

與 信 度 分 析 如 表 3-9所 示 。  

 

表 3-9 品 牌 權 益 因 素 分 析 與 信 度 分 析  

構 面 與 題 項  因 素 負
荷 量  

累 績 解 釋
變 異 量  

C r o n b a c h ’ s  α

品 牌 知 名 度   69.148％  .849 
我 知 道 贊 助 企 業 的 品 牌 。 .861   
我 經 常 聽 到 贊 助 企 業 的 品
牌 。       

.857   

在 眾 多 的 贊 助 廠 商 中 ， 我
可 以 清 楚 地 辨 識 出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  

.745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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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品 牌 權 益 因 素 分 析 與 信 度 分 析 （ 續 ） 

構 面 與 題 項  因 素 負
荷 量  

累 績 解 釋
變 異 量  

C r o n b a c h ’ s  α

我 能 在 不 被 提 示 下 ， 輕 意
地 說 出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  

.628   

品 牌 形 象   62.389％  .922 
我 認 為 贊 助 商 品 牌 代 表 高
品 質 的 品 牌 。  

.854   

我 認 為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是 值
得 信 賴 的 。  

.804   

贊 助 商 的 產 品 可 滿 足 我 的
需 求 。  

.758   

我 對 於 贊 助 商 的 產 品 市 售
價 格 是 可 以 接 受 的 。  

.700   

我 認 為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給 我
的 印 象 是 安 全 的 。  

.681   

企 業 贊 助 棒 球 運 動 後 ， 使
我 更 了 解 企 業 所 提 供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  

.680   

從 此 之 後 我 認 為 該 企 業 之
品 牌 就 是 該 類 別 產 品 的 代
名 詞 。  

.674   

企 業 贊 助 棒 球 後 ， 使 我 認
為 此 企 業 是 該 產 品 領 域 中
的 領 導 品 牌 。  

.668   

我 認 為 贊 助 商 的 產 品 功 能
是 優 越 的 。  

.520   

企 業 形 象   77.774％  .943 
企 業 贊 助 棒 球 運 動 後 ， 使
我 提 高 對 該 贊 助 企 業 的 認
同 。  

.867   

企 業 贊 助 棒 球 運 動 後 ， 使
我 增 加 對 該 贊 助 企 業 的 喜
好 。  

.844   

企 業 贊 助 棒 球 運 動 後 ， 使
我 更 肯 定 該 贊 助 企 業 的 形
象 。  

.817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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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品 牌 權 益 因 素 分 析 與 信 度 分 析 （ 續 ）  

構 面 與 題 項  因 素 負
荷 量  

累 績 解 釋
變 異 量  

C r o n b a c h ’ s  α

我 會 因 為 企 業 參 與 贊 助 棒
球 運 動 而 較 偏 愛 此 企 業 。

. 8 1 2    

企 業 贊 助 棒 球 運 動 後 ， 使
我 增 加 對 該 贊 助 企 業 的 喜
好 。  

. 8 0 2    

整 體 而 言 ， 我 喜 歡 贊 助 企
業 的 形 象 。  

. 7 4 6    

我 會 因 為 企 業 參 與 贊 助 而
較 偏 愛 此 贊 助 商 品 牌 。  

. 7 4 0    

整 體 而 言 ， 我 喜 歡 贊 助 企
業 的 品 牌 形 象 。  

. 6 8 7    

企 業 贊 助 後 會 增 加 我 對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喜 好 。  

. 6 5 4    

我 認 為 贊 助 商 的 產 品 非 常
實 用 的 。  

. 5 0 7    

 

3.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量 表   

本 量 表 共 有 7題，萃 取 出 1個 構 面 量 表，K MO值 為 0.920，

B a r l e t t球 形 檢 定 達 顯 著 水 準 ( p < . 0 0 1 )， 此 構 面 之 因 素 分 析 與

信 度 分 析 如 表 3-10所 示 。  

 

表 3-10 購 買 意 願 因 素 分 析 與 信 度 分 析  

構 面 與 題 項  因 素 負
荷 量  

累 績 解 釋
變 異 量  

C r o n b a c h ’ s  α

購 買 意 願   76.729％  .949 

我 會 在 企 業 贊 助 後 的 一 段
時 間 中 ， 增 加 對 贊 助 企 業
產 品 的 使 用 率 。  

.904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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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購 買 意 願 因 素 分 析 與 信 度 分 析 （ 續 ） 

構 面 與 題 項  因 素 負
荷 量  

累 績 解 釋
變 異 量  

C r o n b a c h ’ s  α

企 業 贊 助 棒 球 運 動 會 影 響
到 我 日 後 的 購 買 決 策 。  

.884   

我 會 因 為 企 業 對 棒 球 運 動
的 贊 助 而 去 購 買 企 業 所 推
出 的 產 品 。  

.884   

為 支 持 棒 球 運 動 ， 我 將 會
購 買 贊 助 企 業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  

.844   

我 會 推 薦 他 人 購 買 贊 助 企
業 的 相 關 產 品 。  

.877   

棒 球 運 動 的 贊 助 企 業 是 我
選 購 該 類 產 品 的 優 先 考
量 。  

.857   

整 體 而 言 ， 我 有 意 願 購 買
贊 助 棒 球 運 動 企 業 之 產
品 。  

.841   

 

第 八 節  正 式 問 卷 發 放 與 回 收  

本 研 究 選 定 興 農 為 主 場 之 三 種 不 同 對 戰 組 合 ， 問 卷 發 放

地 點 為 台 中 市 立 棒 球 場 共 發 放 600份 問 卷 ， 回 收 574份 問 卷 ，

在 剔 除 填 答 有 缺 漏 及 填 答 不 完 整 的 問 卷 後 ， 合 計 有 效 問 卷 為

522份 ， 有 效 問 卷 回 收 率 為 90.94%。 如 表 3-11所 示 。  

 

表 3-11 施 測 場 次 樣 本 統 計一 覽 表  

類 別 變 項  施 測 場 次  有 效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La New V.S 興 農 牛  70 13.34%

 統 一 獅  V.S 興 農 牛  209 40%

 兄 弟 象  V.S 興 農 牛  243 46.6%

總 和   522 100%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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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 章 主 要 是 針 對 問 卷 回 收 資 料 進 行 分 析 ， 並 將 分 析 所 獲

得 的 結 果 加 以 說 明 。 以 下 即 針 對 贊 助 企 業 辨 識 度 、 現 場 觀 眾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 對 棒 球 運 動 涉 入 、 對 企 業 贊 助 之 品 牌 權 益 、

對 觀 眾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等 構 面 進 行 分 析 與 討 論 。  

 

第 一 節   受 訪 者 基 本 資 料 分 析  

 

本 研 究 針 對 522份 有 效 問 卷，以 受 試 者 之 性 別、年 齡、教

育 程 度、個 人 每 月 所 得、職 業、到 現 場 觀 看 棒 球 比 賽 的 頻 率 、

所 支 持 球 隊 ， 進 行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 如 表 4-1所 示 。  

 

一 、 性 別  

本 研 究 經 統 計 分 析 後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受 試 者 中 ， 男 性

共 280人 ， 佔 總 樣 本 數 53.6%； 女 性 共 242人 ， 佔 46.4%， 如 表

4-1所 示 。 與 過 去 棒 球 相 關 運動 賽 會 之 研 究 相 較 ， 范 峻 豪

（ 2008）探 討中 華 職 棒 大 聯 盟 球 迷 忠 誠 度 、 品 牌 聯 想 與 球 隊 周 邊 商

品 購 買 意 願 之 研 究 顯 示 ， 男 性 觀 眾 比 例 達 59.8%， 女 性 則 佔

45.8%；王 慶 堂 與 蕭 世 中（ 2008）探 討 2007世 界 盃 棒 球 賽 之 贊

助 效 益 研 究 ， 其 結 果 發 現 現 場 男 女 性 觀 眾 比 例 分 別 為 63.3%

及 36.7%；洪 郁 然 (2009)探 討 企 業 贊 助 棒 球 奧 運 資 格 賽 效 益 之

研 究 ， 男 性 觀 眾 比 例 達 64.1%， 女 性則 佔 35.9%。 雖 本 研 究 總

樣 本 數 顯 示 男 性 受 試 者 居 多 ， 但 男 女 性 觀 眾 數 量 之 差 距 明 顯

縮 小 ， 在 問 卷 發 放 過 程 中 也 發 現 女 性 觀 眾 比 例 已 較 過 去 增 加

許 多 ， 顯 示 女 性 在 進 場 觀 看 棒 球 比 賽 明 顯 較 過 去 踴 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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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年 齡  

由 表 4-1的 樣 本 分 佈 情 形 可 發 現，現 場 觀 眾 在 年 齡 分 佈 方

面 ， 20歲 以 下 佔 (36.0%)， 21-25歲 次 之 (33.9%)， 26-30歲 佔

(18.2%)， 31歲 以 上 明 顯 較 少 佔 (11.9%)。 由 此 可 見 ， 現 場 觀

眾 年 齡 分 布 主 要 以 25歲 以 下 為 主 (69.9%)。 與 先 前 研 究 呂 佳

霙 、 黃 中 皓 與 王 慶 堂 （ 2007） 針 對 職 業 棒 球 所 進 行 的 研 究 發

現 現 場 球 迷 年 齡 主 要 以 29歲 以 下 (90.9%)佔 多 數；王 慶 堂 與 蕭

世 中 （ 2008） 針 對 2007世 界 盃 棒 球 賽 所 作 的 研 究 顯 示 ， 該 賽

會 現 場 觀 眾 年 齡 以 28歲 以 下 (77.5%)居 多；洪 郁 然 (2009)探 討

企 業 贊 助 棒 球 奧 運 資 格 賽 效 益 之 研 究 發 現 比 賽 現 場 球 迷 年 齡

在 25歲 以 下 (59.9%)佔 比 例 最 高，顯 示 棒 球 運 動 現 場 觀 眾 仍 以

年 輕 族 群 為 主 。  

 

三 、 教 育 程 度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教 育 程 度 主 要 以 大 專 程 度 的 觀 眾 佔 多 數  

(70.9%)， 其 次 為 教 育 程 度 達 高 中 職 以 下 (19.5%)者 ， 與 過 去

棒 球 賽 會 相 關 研 究 結 果 雷 同 。 廖 紹 甫 (2009)研 究 中 華 職 棒 大

聯 盟 現 場 觀 眾 涉 入 程 度 、 球 隊 認 同 感 與 球 隊 忠 誠 關 係 之 研

究 ， 其 研 究 指 出 入 場 觀 賞 棒 球 比 賽 之 觀 眾 教 育 程 度 主 要 以 大

專 程 度 居 多，佔 65.7%；。根 據 本 研 究 問 卷調 查 的 結 果 發 現 ，

本 研 究 結 果 與 近 年 來 同 樣 針 對 棒 球 運 動 所 作 之 研 究 發 現 雷 同

（ 許 舒 涵，2007；王 慶 堂、蕭 世 中，2008；洪 郁 然，2009）。 

 

四 、 個 人 每 月 所 得  

大 多 數 的 受 試 者 每 月 所 得 為 10,000元 以 下 ， 佔 總 樣 本 數

53.1%，此 部 份 與 學 生 身 份 的 受 訪 者 所 佔 之 比 例 相 當，其 次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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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30,000元 ， 佔 26.6%，  30,001-50,000元 次 之 佔

14.8.1%。黃 文 星（ 2007）研 究 企 業 贊 助 活 動 對 企 業 品 牌 權 益

影 響 － 以 兄 弟 象 棒 球 隊 為 例 ， 在 每 月 收 入 或 零 用 金 方 面 ， 以

10,000元（ 含 ）以 下 及 25,001-35,000元 的 受 訪 者 居 多，佔 樣

本 數 27.8%及 26.2%。王 慶 堂 與 蕭 世 中（ 2008）的 研 究 指 出 2007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現 場 觀 眾 月 收 入 以 15,000元 以 下 佔 多 數  

(40.3%)；洪 郁 然 (2009)探 討 企 業 贊 助 棒 球 奧 運 資 格 賽 效 益 之

研 究 ， 大 多 數 的 受 試 者 每 月 所 得 為 10,000元 以 下 ， 佔 總 樣 本

數 43.4%。由 結 果 可 知，受 訪 者 以 學 生 及 剛 進 入 社 會工 作 者 居

多 數 有 關 。  

五 、 職 業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在 所 有 受 訪 者 中 ， 學 生 所 佔 的 比 例 達

59.6%，本 結 果 與 其 他 棒 球 賽 會 相 關 研 究 之 結 果 相 似；王 慶 堂

與 蕭 世 中 （ 2008） 針 對 2007年 世 界 盃 棒 球 賽 所 作 之 研 究 ， 受

試 者 的 職 業 主 要 以 學 生 (41.1%)佔 多 數，洪 郁 然 (2009)探 討 企

業 贊 助 棒 球 奧 運 資 格 賽 效 益 之 研 究 ， 進 場 觀 賞 球 賽 以 學 生 所

佔 的 比 例 達 46.6%佔 最 高；顯 示 於 台 灣 觀 賞 棒 球 賽 事，主 要 入

場 觀 看 族 群 仍 以 學 生 族 群 為 主 。  

 

六 、 觀 賞 比 賽 頻 率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在 受 訪 的 觀 眾 中 ， 每 個 月 平 均 到 現 場 觀

賞 棒 球 比 賽 的 頻 率 0-2場 次 受 試 者 有358人 ， 所 佔 的 比 例 高 達

68.6%，3-5場 次 之 (24.1%)，結 果 與 黃 文 星（ 2007）研 究 企 業

贊 助 活 動 對 企 業 品 牌 權 益 影 響 相 似 ， 在 每 月 平 均 到 球 場 觀 看

球 賽 的 次 數 方 面，以 每 月 進 場 觀 看 球 賽 少 於 2次 者 居 多，佔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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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數 85.3%；由 於 受 測 地 點 為 台 中 市 立 棒 球 場，中 華 職 棒 聯 盟

平 均 每 月 在 台 中 市 立 棒 球 場 安 排 場 次 並 不 多 ， 使 觀 眾 至 現 場

觀 看 比 賽 的 意 願 造 成 一 定 程 度 的 影 響 。  

 

七 、 你 所 支 持 球 隊  

在 觀 眾 支 持 的 球 隊 方 面，支 持 興 農 牛 為 多 數，共 計 有 221 

位，佔 樣 本 數 42.3%；表 態 有 支 持 兄 弟 象 隊 的 受 訪 者 當 中，有

129位 ， 佔 樣 本 數 32.4%； 其 次 是 支 持 La New熊 、 統 一 獅 ， 分

別 佔 樣 本 數 12.1%、5.6%。造 成 此 結 果 可 能 是 本 研 究 施 測 地 點

為 興 農 牛 主 場 球 迷 人 數 比 例 較 其 他 球 隊 多 。  

 

表 4-1 受 訪 者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一 覽 表  

類 別 變 項  分 組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男  280 53.6%性 別  

女  242 46.4%

20 歲 以 下  188 36.0%

21-25 歲  177 33.9%

26-30 歲  95 18.2%

年 齡  

 

 

31 歲 以 上  62 11.9%

高 中 職 及 以 下  102 19.5%

大 專  370 70.9%

教 育 程 度  

研 究 所 及 以 上  50 9.6%

10,000 元 以 下 277 53.1%

10,001-30,000 元139 26.6%

30,001-50,000 元 77 14.8%

每 月 收 入  

50,001 元 以 上  29 5.6%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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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受 訪 者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一 覽 表 （ 續 ）  

類 別 變 項  分 組  樣 本 數  百 分 比

學 生  311 59.6%

軍 公 教  29 5.6%

服 務 業  69 13.2%

工 業  32 6.1%

商 業  25 4.8%

農 林 漁 牧 業  0 0.0%

自 由 業  13 2.5%

職     業 

 

 

 

 

 

 

 其 他  43 8.2%

0~2 次 358 68.6%

3~5 次  126 24.1%

6~9 次  19 3.6%

每 個 月 平 均 到 現 場 觀

賞 棒 球 比 賽 的 頻 率  

 

 10 次 (含 )以 上 19 3.6%

兄 弟 象  169 32.4%

興 農 牛  221 42.3%

La New熊  63 12.1%

統 一 獅  29 5.6%

支 持 球 隊  

 

 

無  40 7.7%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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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分 析  

 

本 節 將 針 對 不 同 的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個 別 對 贊 助 廠 商 的 辨 識

能 力 進 行 分 析 討 論 ， 如 表 4-2至 4-11。  

 

(一 )受 試 者 對 贊 助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如 表 4-2所 示 ， 受 試 的 522位現 場 觀 眾 中 ， 辨 識 度 最 高 的

贊 助 廠 商 為 興 農 人 壽，共 422位受 試 者 可 正 確 辨 識 興 農 人 壽 為

本 場 賽 事 之 贊 助 廠 商，所 佔 比 例 為 80.8%，依 序 是 台 灣 楓 康 超

市 (72.8%)，Acer電 腦 (70.3%)，建 大 輪 胎 (60.0%)，受 辨 識 度

最 低 者 為 高 鋒 工 業，只 有 111者 可 正 確 辨 識 高 鋒 工 業 為 本 場 賽

事 贊 助 廠 商，佔 總 樣 本 數 21.3%。研 究 發 現 每 位 受 試者 平 均 可

辨 識 5.362家 贊 助 企 業，代 表 受 訪 者 可 成 功 辨 識 出 超 過 一 半 本

研 究 所 列 之 贊 助 企 業 ， 本 研 究 以 興 農 主 場 為 施 測 場 次 ， 因 此

在 辨 識 度 以 興 農 之 相 關 企 業 興 農 人 壽 、 台 灣 楓 康 超 市 辨 識 度

最 高 。  

 

表 4-2 受 訪 者 辨 識 贊 助 企 業 能 力 一 覽 表  

類 別 變 項  正 確 辨 識  辨 識 率 (%) 

伯 朗 咖 啡  252 48.3% 

高 鋒 工 業  111 21.3% 

建 大 輪 胎  313 60.0% 

比 特 防 毒 軟 體  185 35.4% 

興 農 人 壽  422 80.8% 

Acer 電 腦 367 70.3%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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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受 訪 者 辨 識 贊 助 企 業 能 力 一 覽 表 (續 ) 

類 別 變 項  正 確 辨 識  辨 識 率 (%) 

必 勝 客  273 52.3% 

台 灣 楓 康 超 市  380 72.8% 

楓 康 碗 清  283 54.2% 

大 城 建 設  213 40.8% 

總 辨 識 次 數

（ Total）  

2799 

人 數 （ N）  522 

平 均 辨 識 家 數  5.362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二 )不 同 性 別 對 贊 助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由 表 4-3可 知，男 性 觀 眾 在 贊 助 企 業 辨 識 度 方 面，辨 識 度

最 高 者 為 興 農 人 壽，佔 80.7%，其 次 依 序 為 Acer電 腦 (71.7%)、

台 灣 楓 康 超 市 (69.9%) ，最 低 者 為 高 鋒 工 業 (23.2%)；在 女 性

觀 眾 方 面 ， 辨 識 度 最 高 者 同 樣 為 興 農 人 壽 ， 成 功 辨 識 度 達

81.0%， 其 次 依 序 為 台 灣 楓 康 超 市 (76.4%) 、 Acer電 腦

(69.4%)， 辨 識 度 最 低 者 為 高 峰 工 業 ， 成 功 辨 識 率 為 21.3%。

以 平 均 辨 識 家 數 來 看 ， 男 性 觀 眾 平 均 可 辨 識 5.217家 贊 助 企

業，女 性 觀 眾 平 均 可 辨 識 5.5家 贊 助 企 業，顯 示 不 同 性 別 受 訪

者 對 本 次 賽 會 贊 助 企 業 之 辨 識 能 力 有 無 明 顯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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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不 同 性 別 受 訪者 對 贊 助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一 覽 表  

類 別 變 項  男 性 (%) 女 性 (%) 

伯 朗 咖 啡  133(47.5) 119(49.2) 

高 鋒 工 業  65(23.2) 46(21.3) 

建 大 輪 胎  169(60.4) 144(59.5) 

比 特 防 毒 軟 體  92(32.9) 93(38.4) 

興 農 人 壽  226(80.7) 196(81.0) 

Acer 電 腦 199(71.1) 81(69.4) 

必 勝 客  130(46.4) 143(59.1) 

台 灣 楓 康 超 市  195(69.6) 185(76.4) 

楓 康 碗 清  145(51.8) 138(57.0) 

大 城 建 設  107(38.2) 106(43.8) 

總 辨 識 次 數

（ Total）  

1461 1331 

人 數 （ N）  280 242 

平 均 辨 識 家 數  5.217 5.5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三 )不 同 年 齡 對 贊 助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不 管 年 齡 層 為 何 ， 興 農 人 壽 皆 為 辨 識 度 最

高 的 贊 助 企 業 。 若 以 平 均 辨 識 家 數 來 看 ， 各 年 齡 層 平 均 辨 識

家 數 並 無 明 顯 差 異 。 高 鋒 工 業 、 比 特 防 毒 軟 體 、 大 城 建 設 等

三 家 贊 助 企 業 在 各 個 年 齡 層 的 辨 識 情 況 明 顯 低 於 其 他 贊 助 企

業 ， 即 表 示 多 數 受 訪 者 無 法 正 確 辨 識 該 企 業 為 本 場 賽 事 贊 助

廠 商 ， 如 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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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不 同 年 齡 對 贊 助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類 別 變 項  20 歲 以 (%) 21~25(%) 26~30(%) 31歲 以 (%)

伯 朗 咖 啡  88(16.9) 86(16.5) 46(8.8) 32(6.1)

高 鋒 工 業  39(7.5) 34(19.2) 24(25.3) 14(2.7)

建 大 輪 胎  111(21.3) 107(20.5) 61(11.7) 34(6.5)

比 特 防 毒 軟 體  66(12.6) 61(11.7) 35(6.7) 23(4.4)

興 農 人 壽  154(29.9) 143(27.4) 74(14.2) 51(9.8)

Acer 電 腦 132(25.3) 123(23.6) 67(12.8) 45(8.6)

必 勝 客  99(19.0) 98(18.8) 47(9.0) 29(5.6)

台 灣 楓 康 超 市  134(25.7) 140(26.8) 68(13.0) 38(7.3)

楓 康 碗 清  102(19.5) 96(18.4) 53(10.2) 32(6.1)

大 城 建 設  74(14.2) 72(13.8) 44(8.4) 23(4.4)

總 辨 識 次 數

（ Total）  

999 960 519 321 

人 數 （ N）  188 177 95 62 

平 均 辨 識 家 數  5.313 5.423 5.463 5.177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四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贊 助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高 中 職 及 以 下 、 大 專 教 育 程 度 的 觀 眾 辨 識 能 力 最 高 之 贊

助 企 業 為 興 農 人 壽 ， 該 教 育 程 度 的 受 訪 者 皆 可 正 確 辨 識 出 興

農 人 壽 為 本 場 賽 事 贊 助 廠 商，研 究 所 及 以 上 (%)教 育 程 度 的 受

訪 者 ， 則 以 台 灣 楓 康 超 市 為 辨 識 度 最 高 的 贊 助 企 業 。 以 平 均

辨 識 家 數 來 看 ， 教 育 程 度 為 研 究 所 （ 含 ） 以 上 的 觀 眾 平 均 可

辨 識 6家 贊 助 企 業，為 辨 識 度 最 高 者。平 均 辨 識 家 數 較 低 為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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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職 及 以 下，平 均 可 辨 識 5.029家 贊 助 企 業；本 研 究 受 訪 者 因

教 育 程 度 不 同，平 均 可 成 功 辨 識 出 5~6家 贊 助 企 業，特 別 是 研

究 所（ 含 ）以 上 的 受 訪 者 平 均 可 成 功 辨 識 6家 贊 助 企 業 為 最 佳

如 ， 表 4-5。

 

表 4-5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贊 助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類 別 變 項  高 中 職 及 以 (%) 大 專 (%)研 究 所 及 以 (%)

伯 朗 咖 啡  42(41.2)184(49.7) 26(52.0)

高 鋒 工 業  19(18.6)80(21.6) 12(24.0)

建 大 輪 胎  63(61.8)220(59.5) 30(60.0)

比 特 防 毒 軟 體  32(31.4)131(35.4) 22(44.0)

興 農 人 壽  80(78.4)302(81.6) 40(80.0)

Acer 電 腦 63(61.8)265(71.6) 39(78.0)

必 勝 客  51(50.0)191(51.6) 31(62.0)

台 灣 楓 康 超 市  69(67.6)270(73.0) 41(82.0)

楓 康 碗 清  55(53.9)196(53.0) 32(64.0)

大 城 建 設  39(38.2)147(39.7) 27(54.0)

總 辨 識 次 數

（ Total）  

513 1985 300

人 數 （ N）  102 370 50

平 均 辨 識 家 數  5.029 5.364 6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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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不 同 每 月 所 得 對 贊 助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管 受 訪 者 個 人 每 月 所 得 為 何 ， 興 農 人

壽 皆 為 辨 識 度 最 高 的 贊 助 企 業 ， 月 個 人 收 入 在 50,001元 以 上

的 觀 眾 則 為 辨 識 度 最 高 的 群 組 。 以 平 均 辨 識 家 數 來 看 ， 個 人

每 月 所 得 10,000元 以 下 平 均 可 辨 識 4.801家 贊 助 企 業，為 辨 識

度 最 低 之 群 組 ， 大 致 上 不 同 個 人 每 月 所 得 之 受 訪 者 皆 可 正 確

辨 識 出 4-6家 贊 助 企 業，在 平 均 辨 識 家 數 上 並 無 明 顯 差 異，但

由 表 4-6可 看 出 高 收 入 者 對 贊助 企 業 平 均 辨 識 家 數 較 低 收 入

者 為 多 ， 與 先 前 王 慶 堂 與 蕭 世 中 （ 2008） 針 對 2007世 界 盃 棒

球 錦 標 賽 所 作 的 研 究 發 現 ， 除 月 收 入 在 15,000元 以 下 的 觀 眾

之 外 ， 月 收 入 愈 高 者 對 贊 助 企 業 平 均 辨 識 家 數 愈 多 相 符 合 。

 

表 4-6 不 同 每 月 所 得 對 贊 助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類 別 變 項  10,000 元

以 下 (%) 
10,001-30,

000元 (%) 

30,001-50,

000元 (%) 

50,001元 以

上 (%) 

伯 朗 咖 啡  140(50.5) 59(42.4) 38(49.4) 15(51.7) 

高 鋒 工 業  56(20.2) 31(22.3) 19(24.7) 5(17.2) 

建 大 輪 胎  166(59.9) 83(59.7) 47(61.0) 17(58.6) 

比 特 防 毒 軟 體  102(36.8) 45(32.4) 27(35.1) 11(37.9) 

興 農 人 壽  234(84.5) 101(72.7) 61(79.2) 26(89.7) 

Acer 電 腦 195(70.4) 93(66.9) 22(71.4) 24(82.8) 

必 勝 客  159(57.4) 62(44.6) 38(49.4) 14(48.3) 

台 灣 楓 康 超 市  204(73.6) 99(71.2) 57(74.0) 20(69.0) 

楓 康 碗 清  159(57.4) 64(46.0) 44(57.1) 16(55.2) 

大 城 建 設  115(41.5) 52(37.4) 33(42.9) 13(44.8) 

總 辨 識 次 數

（ Total）  

1330 689 386 161 

人 數 （ N）  277 139 77 29 

平 均 辨 識 家 數  4.801 4.956 5.012 5.551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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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不 同 職 業 對 贊 助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不 管 受 訪 者 職 業 為 何 ， 辨 識 度 最 高 的 贊 助 企 業 皆 為 興 農

人 壽 ， 辨 識 度 最 高 的 職 業 為 自 由 業 ， 每 位 受 訪 者 平 均 可 成 功

辨 識 出 6.230家 贊 助 企 業。若 以 平 均 辨 識 家 數 來 看，職 業 為 軍

公 教 的 觀 眾 平 均 僅 能 辨 識 4.620家贊 助 企 業，明 顯 較 其 他 職 業

低 ， 為 辨 識 度 最 低 之 職 業 類 別 ； 職 業 為 自 由 業 、 商 業 、 學 生

之 受 訪 者 依 序 為 辨 識 度 前 三 高 之 職 業 類 別 ， 推 測 可 能 因 自 由

業 從 事 人 員 及 學 生 對 相 關 賽 會 之 注 意 力 較 高 ， 因 此 才 會 有 此

情 況 產 生 。 如 表 4-7。  

 表 4-7 不 同 職 業 對 贊 助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類 別 變 項  學 生

(%) 

軍 公 教

(%) 

服 務 業

(%) 

工 業  

(%) 

商 業  

(%) 

自 由 業

(%) 

其 他  

(%) 

伯 朗 咖 啡  151 

(48.6)

13 

(44.8) 

34 

(49.3)

15 

(46.9)

13 

(52.0) 

7 

(53.8) 

19 

(44.2)

高 鋒 工 業  67 

(21.5)

6 

(20.7) 

12 

(17.4)

7 

(21.9)

7 

(28.0) 

5 

(38.5) 

7 

(16.3)

建 大 輪 胎  184 

(59.2)

17 

(58.6) 

45 

(62.20

19 

(59.4)

19 

(76.0) 

9 

(69.2) 

20 

(46.5)

比 特 防 毒

軟 體  

111 

(35.7)

10 

(34.5) 

25 

(36.2)

9 

(28.1)

10 

(40) 

6 

(46.2) 

14 

(32.6)

興 農 人 壽  260 

(83.6)

21 

(72.4) 

53 

(76.8)

22 

(68.8)

22 

(88.0) 

12 

(92.3) 

32 

(74.4)

Acer 電 腦 219 

(70.4)

19 

(65.5) 

47 

(68.1)

25 

(78.1)

22 

(88.0) 

9 

(69.2) 

26 

(60.5)

必 勝 客  173 

(55.6)

12 

(41.4) 

31 

(44.9)

15 

(46.9)

11 

(44.0) 

8 

(61.5) 

23 

(53.5)

台 灣 楓 康

超 市  
227 

(73.0)

17 

(58.6) 

49 

(71.0)

25 

(78.1)

18 

(72.0) 

11 

(84.6) 

33 

(76.7)

楓 康 碗 清  170 

(54.7)

12 

(41.4) 

39 

(56.5)

19 

(59.4)

13 

(52.0) 

8 

(61.5) 

22 

(51.2)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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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不 同 職 業 對 贊 助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續 ) 

類 別 變 項  學 生

(%) 

軍 公 教

(%) 

服 務 業

(%) 

工 業  

(%) 

商 業  

(%) 

自 由 業

(%) 

其 他  

(%) 

大 城 建 設  127 

(40.8)

7 

(24.1) 

31 

(44.9)

10 

(31.3)

11 

(44.0) 

6 

(46.2) 

21 

(48.8)

總 辨 識 次

數

（ Total） 

1689 134 366 141 146 81 217 

人 數 （ N） 311 29 69 32 25 13 43 

平 均 辨 識

家 數  

5.430 4.620 5.304 4.40 5.84 6.230 5.046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七 )不 同 每 月 平 均 到 現 場 觀賞 棒 球 頻 率 對 贊 助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由 表 4-8可 知 ， 預 定 至 球 場 觀 看 本 次比 賽 達 10 場 （ 含 ）

以 上 的 觀 眾 辨 識 度 最 高，平 均 可 辨 識 8.052家 贊 助 企 業，其 次

觀 看 場 數 6~9次 平 均 可 辨 識 7.105家 贊 助 企 業 ， 研 究 結 果 得

知 ， 當 平 均 到 現 場 觀 賞 棒 球 頻 率 越 高 者 ， 可 辨 識 平 均 贊 助 企

業 數 成 正 比，與 先 前 洪 郁 然 (2009) 探 討 企 業 贊 助 棒 球 奧 運 資

格 賽 效 益 之 研 究 發 現，預 定 至 球 場 觀 看 本 次 比 賽 達 10 場（ 含 ）

以 上 的 觀 眾 辨 識 度 最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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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不 同 平 均 到 現 場 觀 賞棒 球 頻 率 對 贊 助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類 別 變 項  0~2 次 (%) 3~5 次 (%) 6~9 次 (%) 10 次 (含 )

以 上 (%) 

伯 朗 咖 啡  173(48.3) 59(46.8) 10(52.6) 10(52.6)

高 鋒 工 業  69(19.3) 32(25.4) 6(31.6) 4(21.1)

建 大 輪 胎  213(59.5) 75(59.5) 14(73.7) 11(57.9)

比 特 防 毒 軟 體  121(33.8) 45(35.7) 10(52.6) 9(35.4)

興 農 人 壽  279(77.9) 108(85.7) 18(94.7) 17(89.5)

Acer 電 腦  256(71.5) 84(66.7) 13(68.4) 14(73.7)

必 勝 客  182(50.8) 65(51.6) 17(89.5) 9(47.4)

台 灣 楓 康 超 市  248(69.3) 96(76.2) 19(100) 17(89.5)

楓 康 碗 清  180(50.3) 74(58.7) 16(84.2) 13(68.4)

大 城 建 設  137(38.3) 55(43.7) 12(63.2) 9(47.4)

總 辨 識 次 數

（ Total）  

1858 693 135 153 

人 數 （ N）  358 126 19 19 

平 均 辨 識 家 數  5.189 5.5 7.105 8.052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一 ) 不 同 支 持 球 隊 對 贊 助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由 表 4-9得 知 不 同 支 持 球 隊 的觀 眾 隊 贊 助 企 業 辨 識 度，都

以 主 場 球 隊 相 關 母 企 業 興 農 人 壽 為 最 高 辨 識 率 ， 依 序 為 兄 弟

象 (74.6%)、 興 農 牛 (85.1%)、 La New熊 (87.3%)、 統 一 獅

(72.4%)、 無 (80.0%)； 研 究 結 果 得 知 平 均 辨 識 率 以 La New熊

辨 識 度 能 力 最 高，平 均 可 辨 識 6.238家 贊 助 企 業，其次 為 主 場

球 隊 興 農 牛，平 均 可 辨 識 5.683家 贊 助 企 業，而 無 特 定 支 持 球

隊 平 均 辨 識 能 力 4.125家 贊 助 企 業 為 最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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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不 同 支 持 球 隊 對 贊 助 企 業 辨 識 能 力  

類 別 變 項  兄 弟 象 (%) 興 農 牛 (%)La New(%)統 一 (%) 無 (%) 

伯 朗 咖 啡  80(47.3) 106(48.0)41(65.1)11(37.9) 14(35.0)

高 鋒 工 業  30(17.8) 46(20.8)22(34.9)7(24.1) 6(15.0)

建 大 輪 胎  86(50.9) 152(68.8)40(63.5)16(55.2) 19(47.5)

比 特 防 毒 軟 體  51(30.2) 88(39.8)30(47.6)9(31.0) 7(17.5)

興 農 人 壽  126(74.6) 188(85.1)55(87.3)21(72.4) 32(80.0)

Acer 電 腦  116(68.6) 166(75.1)48(76.2)17(58.6) 20(50.0)

必 勝 客  92(54.4) 108(48.9)39(61.9)17(58.6) 17(42.5)

台 灣 楓 康 超 市  115(68.0) 173(78.3)48(76.2)20(69.0) 24(60.0)

楓 康 碗 清  88(52.1) 133(60.2)34(54.0)13(44.8) 15(37.5)

大 城 建 設  61(36.1) 96(43.3)36(57.1)9(31.0) 11(27.5)

總 辨 識 次 數

（ Total）  

845 1256 393 140 165 

人 數 （ N）  169 221 63 29 40 

平 均 辨 識 家 數  5 5.683 6.238 4.827 4.125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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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與 各 構 面 變 數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本 研 究 使 用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M a n o v a ) 

以 了 解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各 構 面 間 的 差 異 。  

本 研 究 以 消 費 者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為 自 變 項 ， 使 用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來 探 討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 愛 好 涉 入 」 、

「 生 活 涉 入 」 、 「 品 牌 知 名 度 」 、 「 品 牌 形 象 」 、 「 企 業 形

象 」 、 「 購 買 意 願 」 等 因 素 構 面 之 間 ， 是 否 具 顯 著 差 異 ， 若

差 異 性 達 顯 著 水 準 ， 則 再 進 一 步 以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 s )進 行 事

後 檢 定 ， 以 了 解 哪 幾 個 群 組 間 具 有 顯 著 差 異 。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統 計 方 法 ， 針 對 各 個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與 各 構 面 之 間 進 行 分 析 ， 以 了 解 其 差 異 情 況 為 何 ， 經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研 究 發 現 現 場 觀 眾 的 性 別 、 年 齡 、 職 業 、 個 人

每 月 所 得 及 預 定 觀 看 比 賽 轉 播 場 數 均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如 表

4-10至 4-22所 示 。  

表 4-10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與 各 構 面 多 變 量 檢 定 表  

效 應 項  W i l k s ’ λ  F檢 定 假 設 度 自

由 度  

誤 差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性 別  .959** 3.633 6.000515.000 .002

年 齡  .899*** 3.090 18.0001451.468 .000

教 育 程 度  .966 1.479 12.0001028.000 .126

每 月 收 入  .931** 2.057 18.0001451.468 .006

職 業  .878** 1.868 36.0002242.328 .001

每 月 平 均 到

觀 賞 棒 球 比

賽 的 頻 率  

 

.912*** 2.668 18.000

 

1451.468 .000

支 持 球 隊  .809*** 4.657 24.0001787.365 .000

註 ： * p<.05， ** p<.01， *** p<.001 



 

 75

一 、  性 別   

由 表 4-11可 知 ， 就 性 別而 言 ， 經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其 Wilks’ λ 值 為 .959(p<.01) ，達 顯 著 水 準，顯 示 不 同

性 別 在 運 動 涉 入 、 品 牌 權 益 及 購 買 意 願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為 更

進 一 步 了 解 不 同 性 別 之 受 試 者 在 各 構 面 上 的 差 異 ， 進 行 單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發 現 不 同 性 別 在 愛 好 涉 入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F=6.350**，p<.05），表 4-10a顯 示 男 性 觀 眾 比 女 性 觀 眾 在

對 棒 球 運 動 的 愛 好 具 有 更 為 正 面 的 態 度 。 但 在 對 生 活 涉 入 ，

品 牌 權 益 及 購 買 意 願 等 方 面 ， 均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表 4-11 性 別 與 各 構 面 之 多 變 量 檢 定  

效 應 項  W i l k s ’ λ F檢 定 假 設 度 自

由 度  

誤 差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性 別  .959** 3.633 6.000 515.000 .002

* *  p < . 0 1  

 

表 4-11a 性 別 與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平 均 數  構 面  

男       女  

 

F 值  

 

P 值  

S c h e f f e ’ s  
法 事 後 比 較

愛 好 涉 入  43.268 41.934 6.350 .012* 男 >女  

生 活 涉 入  11.545 11.157 2.246 .135  

品 牌 知 名 度 14.418 14.252 .513 .474  

品 牌 形 象  31.164 31.789 1.661 .198  

企 業 形 象  36.564 37.587 .3.345 .068  

購 買 意 願  24.957 24.764 .201 .654  

*  p < . 0 1  

 



 

 76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男 性 對 於 棒 球 運 動 愛 好 涉 入 較 女 性 抱 持

更 為 正 面 的 態 度 ， 此 結 果 與 王 慶 堂 與 蕭 世 中 （ 2 0 0 8） 探 討 現

場 觀 眾 態 度 對 企 業 贊 助 2 0 0 7世 界 盃 棒 球 賽 效 益 之 影 響 ， 該 研

究 發 現 男 性 觀 眾 對 棒 球 運 動 的 態 度 明 顯 較 女 性 觀 眾 更 為 正

面 ； 楊 凱 婷 （ 2 0 0 5） 針 對 中 華 職 棒 兄 弟 象 棒 球 隊 球 迷 所 做 的

研 究 顯 示 不 同 性 別 的 受 訪 者 對 於 棒 球 運 動 的 喜 好 程 度 有 明 顯

的 不 同 ， 該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男 性 對 棒 球 運 動 的 喜 好 程 度 高 於 女

性 ； 此 結 果 ， 本 研 究 推 論 棒 球 運 動 較 適 合 男 性 從 事 的 一 項 運

動 ， 因 此 造 成 男 性 對 於 棒 球 運 動 的 愛 好 大 於 女 性 。  

 

二 、  年 齡  

經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 結 果 發 現 不 同 年 齡 在 運

動 涉 入 、 品 牌 權 益 及 購 買 意 願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 Wilks’ λ

= . 8 9 9 * * *， p < . 0 0 1） ， 透 過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發 現 不 同 年

齡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品 牌 知 名 度 、 企 業 形 象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 對 運

動 涉 入 、 品 牌 形 象 及 購 買 意 願 則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表 4-12 性 別 與 各 構 面 之 多 變 量 檢 定  

效 應 項  W i l k s ’ λ  F檢 定 假 設 度 自

由 度  

誤 差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年 齡   .899***3.090 18.000 1451.468 .000 

*** p<.001 

 

進 行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發 現 ， 不 同 年 齡 在 對 品 牌 權 益 （ 品 牌

知 名 度、企 業 形 象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如 表 4-12a。透 過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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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可 發 現 在 對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知 名 度 ， 26

歲 （ 含 ） 以 上 的 現 場 觀 眾 比 25歲（ 含 ） 以 下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知 名 度 更 為 正 面 ； 現 場 觀 眾 在 贊 助 企 業 之 企 業

形 象 以 雪 費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本 研 究 發 現 不 同 年 齡 的 現 場 觀

眾 在 贊 助 企 業 之 企 業 形 象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12a 年 齡 與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平 均 數   

構 面  20歲 以

下  

21~25

歲  

26~30

歲  

31歲 以

上  

F  值  P值  S c h e f f e
’ s法 事
後 比 較  

愛 好 涉 入  42.872 42.410 42.853 11.574 .262 .853  

生 活 涉 入  11.574 11.136 11.326 11.032 1.530 .206  

品 牌 知 名

度  

13.622 14.463 14.968 15.210 9.234* * * .000 3、 4>1、

2 

品 牌 形 象  30.824 31.785 31.621 32.161 1.394 .244  

企 業 形 象  35.920 37.644 37.474 38.032 3.140* .025 N/A 

購 買 意 願  24.739 25.136 24.274 25.403 .934 .424  

*  p < . 0 5 * *  p < . 0 1 * * *  p < . 0 0 1  

 

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不 同 年 齡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 發 現 30歲 以 上 的 觀 眾 比20歲 以 下 的 觀 眾 更 贊 同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知 名 度 。 在 相 關 研 究 方 面 ， 范 師 豪 （ 2 0 0 4） 由 消 費

者 觀 點 探 討 企 業 贊 助 職 業 棒 球 運 動 之 效 益 ， 其 研 究 發 現 及 31 

歲 以 上 的 消 費 者 比 15歲 以 下的 消 費 者 更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該 活 動

帶 來 知 名 度 效 益 。 上 述 研 究 結 果 皆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相 似 ， 年 齡

較 大 之 球 迷 皆 較 年 齡 最 低 之 球 迷 更 認 同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知 名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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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教 育 程 度  

針 對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的 觀 眾 在 運 動 涉 入 、 品 牌 權 益 及 購 買

意 願 進 行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 如 表 4-13） ， 發 現 其

多 變 量 顯 著 性 考 驗 的 W i l k s ’ λ  值 =. 9 6 6  ( p = . 1 2 6 )，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意 即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的 觀 眾 在 運 動 涉 入 、 品 牌 權 益 及 購 買

意 願 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故 不 再 對 各 構 面 進 行 變 異 數 分 析 。  

 

表 4-13 教 育 程 度 與 各 構 面 之 多 變量 檢 定  

效 應 項  W i l k s ’ λ F檢 定 假 設 度 自

由 度  

誤 差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教 育 程 度  .966 1.479 12.000 1028.000 .126 

*  p < . 0 5 * *  p < . 0 1 * * *  p < . 0 0 1  

 

四 、  每 月 收 入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不 同 月 收 入 的 受 試 者 在 運 動 涉 入 、 品 牌

權 益 及 購 買 意 願 量 表 之 交 互 作 用 經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如 表 4-14）， 發 現 其 Wilks’ λ 值 為 .931 (p<.01)， 達 顯

著 水 準 ， 意 即 不 同 收 入 的 觀 眾 在 運 動 涉 入 、 品 牌 權 益 及 購 買

意 願 上 具 顯 著 差 異 。  

 

表 4-14 每 月 收 入 與 各 構 面 之 多 變量 檢 定  

效 應 項  W i l k s ’ λ F 檢

定  

假 設 度 自

由 度  

誤 差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每 月 收 入  .931** 2.057 18.000 1451.468 .006 

* *  p < . 0 1  



 

 79

進 行 單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及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 s ) 事 後 比

較 ， 發 現 個 人 每 月 所 得 在 對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的 品 牌 知 名

度 、 企 業 形 象 與 購 買 意 願 達 顯 著 水 準 。 以 雪 費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茲 根 據 表 4-14a 整 理 出 以 下 結 果 ， 月 收 入 在

30,001-50,000元 與 月 收 入 在 50,001元（ 含 ）以 上 的 觀 眾 均 較

月 收 入 10,000 元 以 下 的 觀 眾 對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的 品 牌 知 名

度 方 面 具 有 更 正 面 的 認 知 。  

 

表 4-14a 每 月 收 入 與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平 均 數   

構 面  10,000

元 以 下  

10,001- 

30,000 元 

30,001- 

50,000 元

50,001

元 以 上  

 

F 值  

 

P 值  

S c h e f f e ’ s  

法 事 後 比

較  

愛 好 涉 入  42.581 42.482 42.987 43.307 .207 .891  

生 活 涉 入  11.394 11.281 11.065 11.414 .454 .714  

品 牌 知  

名 度  

13.924 14.597 14.909 15.586 6.275* * * .000 4>1 

品 牌 形 象  31.072 31.540 32.260 32.552 1.380 .248  

企 業 形 象  36.646 36.604 38.714 38.414 2.809* .039 N/A 

購 買 意 願  24.794 24.187 25.909 26.069 2.689* .046 N/A 

*  p < . 0 5 * *  p < . 0 1 * * *  p <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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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雪 費 ( S c h e f f e ’ s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本 研 究 發 現 月 收 入

越 高 者 較 月 收 入 低 者 對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更 為 正 面 的 認

知 ， 但 經 雪 費 ( S c h e f f e ’ s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在 企 業 形 象 及

購 買 意 願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五 、  職 業  

表 4-15顯 示 ， 職 業 在 運 動 涉 入 、 品 牌 權 益 及 購 買 意 願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W i l k s ’ λ = . 8 7 8 * *， p = . 0 0 1），表 示 不 同 職 業 的 受

訪 者 在 運 動 涉 入 、 品 牌 權 益 及 購 買 意 願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為 了

解 其 中 差 異 情 形 ， 進 一 步 進 行 差 異 性 分 析 後 發 現 ， 不 同 職 業

的 受 訪 者 在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的 品 牌 知 名 度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但 經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 s )法 事 後 比 較 後 ， 發 現 職 業 在 對

知 名 度 上 ( p = . 5 3 6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如 表 4-15a。  

 

表 4-15 職 業 與 各 構 面 之 多 變 量 檢 定  

效 應 項  W i l k s ’ λ F檢 定 假 設 度 自

由 度  

誤 差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職 業  .878** 1.868 36.000 2242.328 .001 

*  p < . 0 5 * *  p < . 0 1 * * *  p <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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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a 職 業 與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構 面  職 業  平 均 數  F 值  P 值  S c h e f f e ’ s  
法 事 後 比

較  
學 生  46.643 

軍 公 教  42.138 

服 務 業  42.594 

工 業  43.344 

商 業  43.760 

自 由 業  41.615 

愛 好 涉 入  

其 他  42.279 

.332 .920  

學 生  11.405 

軍 公 教  11.069 

服 務 業  11.348 

工 業  11.844 

商 業  10.840 

自 由 業  11.231 

生 活 涉 入  

其 他  10.698 

1.161 .326  

學 生  13.939 
軍 公 教  15.172 

服 務 業  14.696 

工 業  15.375 
商 業  15.400 
自 由 業  13.923 

品 牌 知  
名 度  

其 他  14.860 

3.839* * .001 N/A 

學 生  31.177 

軍 公 教  33.276 

服 務 業  32.551 

工 業  31.687 

商 業  30.600 

自 由 業  33.077 

品 牌 形 象  

其 他  30.302 

1.728 .112  

*  p < . 0 5 * *  p < . 0 1 * * *  p <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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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a 職 業 與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續 ) 

構 面  職 業  平 均 數  F 值  P 值  S c h e f f e ’ s  
法 事 後 比

較  
學 生  36.707 

軍 公 教  39.241 

服 務 業  37.290 

工 業  37.531 

商 業  36.720 

自 由 業  37.923 

企 業 形 象  

其 他  37.093 

.815 .558  

學 生  24.881 

軍 公 教  26.310 

服 務 業  25.101 

工 業  24.469 

商 業  24.520 

自 由 業  25.385 

購 買 意 願  

其 他  23.767 

.889 .503  

*  p < . 0 5 * *  p < . 0 1 * * *  p < . 0 0 1  

 

劉 陞 華 （ 2006） 探 討 企 業 贊 助 中 華 職 棒 大 聯 盟 興 農 牛 棒

球 隊 之 效 益 ， 結 果 發 現 不 同 職 業 的 受 訪 者 對 企 業 贊 助 之 知 名

度 效 益 、 形 象 效 益 、 促 購 度 效 益 均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略 同 。  

 

六 、  每 月 平 均 到 現 場 觀 賞 棒 球 比 賽 的 頻 率  

觀 眾 每 月 平 均 到 現 場 觀 賞 棒 球 比 賽 的 頻 率 經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 結 果 如 表 4-16所 示 ， 平 均 到 現 場 觀 賞 棒 球

比 賽 與 運 動 涉 入 、 品 牌 權 益 及 購 買 意 願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達 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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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9 1 2， p = . 0 0 0 )。為 了 解 觀 賞 棒 球 比 賽 的 頻 率 不

同 的 受 訪 者 在 各 構 面 間 有 何 差 異 情 形 ， 進 一 步 進 行 單 變 量 差

異 數 分 析 後 發 現 ， 每 月 平 均 到 現 場 觀 賞 棒 球 比 賽 對 運 動 涉 入

(愛 好 涉 入、生 活 涉 入 )構 面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如 表 4-16a。

 

表 4-16 到 現 場 觀 賞 棒 球 比 賽 的 頻 率 與 各 構 面 之 多 變 量 檢 定  

效 應 項  W i l k s ’ λ  F 檢

定  

假 設 度 自

由 度  

誤 差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每 月 平 均 到

觀 賞 棒 球 比

賽 的 頻 率  

 .912***2.668 18.000 1451.468 .000 

*  p < . 0 5 * *  p < . 0 1 * * *  p < . 0 0 1  

 

表 4-16a 平 均 到 現 場 觀 賞 棒球 比 賽 與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平 均 數   

構 面  0~2 次 3~5 次 6~9 次 10 次

(含 )以

上  

F 值  P 值  S c h e f f e

’ s 法 事

後 比 較  

愛 好  

涉 入  

41.958 43.913 45.684 44.263 5.554* * .001 N/A 

生 活  

涉 入  

10.972 11.762 13.263 12.895 13.068* * * .000 3、 4>1、

2 

品 牌 知

名 度  

14.332 14.357 14.316 14.421 .009 .999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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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a 現 場 觀 賞 棒球 比 賽 與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 續 ）  

平 均 數  構 面  

0~2 次 3~5 次 6~9 次 10 次

(含 )以

上  

F 值  P 值S c h e f f

e ’ s法

事 後 比

較  

品 牌  

形 象  

31.408 31.325 32.263 32.368 .339 .797  

企 業  

形 象  

36.911 36.881 38.579 38.947 1.009 .389  

購 買  

意 願  

24.587 25.325 26.211 25.789 1.467 .223  

*  p < . 0 5 * *  p < . 0 1 * * *  p < . 0 0 1  

 

以 雪 費 ( S c h e f f e ’ s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本 研 究 發 現 觀 眾 每

月 平 均 到 現 場 觀 看 比 賽 頻 率 6-10場 以 上 的 生 活 涉 入 高 於 平 均

到 現 場 觀 看 比 賽 五 場 以 下 的 觀 眾 ； 在 愛 好 涉 入 經 由 雪 費

( S c h e f f e ’ s )法 事 後 比 較 後 發 現 觀 眾 每 月 平 均 到 現 場 觀 看 比 賽

對 愛 好 涉 入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在 相 關 研 究 方 面 ， 洪 宇 慶 與 廖 壯

偉 (2008)研 究 運 動 觀 賞者 涉 入 程 度 與 球 隊 認 同 感 對 忠 誠 度 之

研 究 ---以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觀 眾 為 例，研 究 發 現 觀 賞 頻 率 越 高 的

觀 眾 ， 在 涉 入 程 度 部 分 都 比 起 觀 賞 頻 率 低 的 球 迷 來 的 高 ，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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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支 持 球 隊  

本 研 究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進 行 分 析 ， 以 了 解 不 同 支

持 球 隊 的 受 試 者 在 運 動 涉 入 、 品 牌 權 益 及 購 買 意 願 差 異 情

形。由 以 下 表 4-17可 發 現，不 同 支 持 球 隊 的 球 迷 在 運 動 涉 入、

品 牌 權 益 及 購 買 意 願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W i l k s ’ λ = . 8 0 9， p = . 0 0 0 )。

為 進 一 步 了 解 不 同 支 持 球 隊 的 球 迷 在 變 項 各 構 面 的 差 異 ， 以

雪 費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探 討 其 差 異 情 形，結 果 如 表 4-17a所 示 。 

 

表 4-17 支 持 球 隊 與 各 構 面 多 變 量檢 定 表  

效 應 項  W i l k s ’ λ  F檢 定 假 設 度 自

由 度  

誤 差 自 由

度  

顯 著 性

支 持 球 隊   .809***4.657 24.000 1787.365 .000 

* * *  p < . 0 0 1  

 

 

表 4-17a 支 持 球 隊 與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構 面  

平 均 數  F  值  P值  S c h e f f e
’ s  法 事
後 比 較  

 兄 弟

象  
興 農 牛  L a  N e w

熊  
統 一

獅  
無     

愛 好  

涉 入  

43.473 43.661 42.349 41.655 34.775 22.653* * * .000 1、2、3、

4>5 

生 活

涉 入  

11.456 11.602 11.270 11.138 9.350 9.233* * * .000 1、2、3、

4>5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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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a 支 持 球 隊 與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性 分 析 (續 ) 

 
構 面  

平 均 數  F  值  P值  S c h e f f e
’ s  法 事
後 比 較  

 兄 弟

象  
興 農 牛  L a  N e w

熊  
統 一

獅  
無     

品 牌

知 名

度  

14.503 14.475 14.476 13.62113.225 2.711* .030 N/A 

品 牌

形 象  

32.112 31.529 31.349 31.72428.225 4.140* * .0031、 2、
3、 4>5

企 業

形 象  

37.935 37.344 37.111 37.65531.00010.722* * * .0001、 2、
3、 4>5

購 買

意 願  

25.503 24.955 25.222 25.13820.9507.614* * * .0001、 2、
3、 4>5

*  p < . 0 5 * *  p < . 0 1 * * *  p < . 0 0 1  

 

經 雪 費 ( S c h e f f e ’ s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本 研 究 發 現 不 同 支

持 球 隊 在 運 動 涉 入 、 品 牌 權 益 及 購 買 意 願 等 構 面 ， 現 場 觀 眾

本 身 有 所 支 持 球 隊 皆 顯 著 高 於 無 特 定 支 持 球 隊；楊 凱 婷 (2005)

研 究 業 贊 助 活 動 對 企 業 品 牌 權 益 影 響 結 果 顯 示 ， 當 有 支 持

特 定 球 隊 與 無 支 持 特 定 球 隊 有 明 顯 差 異 ，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相 符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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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本 研 究 使 用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 M u l t i p l e  R e g r e s s i o n  

A n a l y s i s )， 探 討 本 研 究 架 構 ， 如 圖 4-1所 示 ， 棒 球 運 動 涉 入

對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及 消 費 者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之 關 連

性 ， 並 進 一 步 衡 量 每 條 路 徑 之 影 響 力 。 構 面 進 行 逐 步 迴 歸 法  

( S t e p w i s e  r e g r e s s i o n  a n a l y s i s )分 析 ， 篩 選 各 研 究 構 面 對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的 迴 歸 式 ， 以 了 解 各 運 動 涉 入 構 面 、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對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之 影 響 為 何 ， 並 從 中 了

解 本 研 究 品 牌 權 益 三 構 面 品 牌 知 名 度 、 品 牌 形 象 與 企 業 形 象

三 者 之 間 對 購 買 意 願 關 係 為 何 ， 如 圖 4-2所 示 。β ( B e t a )稱 為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 S t a n d a r d i z e d  r e g r e s s i o n  c o e f f i c i e n t )， 若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絕 對 值 愈 大 ， 表 示 預 測 力 愈 佳 ； 若 判 定 係 數 (R2)

之 值 愈 大 ， 則 代 表 此 迴 歸 模 式 解 釋 能 力 愈 強 ， 模 型 適 配 度 愈

大 （ 吳 明 隆 、 涂 金 堂 ， 2008） 。  

 

 

 

 

 

 

 

 

 

 

圖 4-1 研 究 分 析 路 徑 模 式  

運 動 涉 入

品 牌 權 益  

購 買 意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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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品 牌 權 益 三 構 面 對 購 買 意 願 研 究 分 析 路 徑 模 式  

 

 

一 、 運 動 涉 入 對 購 買 意 願 之 影 響  

本 研 究 以 運 動 涉 入 構 面 為 自 變 數 逐 步 探 討 對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之 影 響 ， 結 果 如 表 4-18， 現 場 觀 眾 的 運 動 涉 入 對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具 有 正 面 且 顯 著 的 影 響 (p < . 0 0 1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R2)為 11.2%。  

 

表 4-18 運 動 涉 入 對 購 買 意 願 影 響 之 迴 歸 分 析  

自 變

數  

B e t a  值

( β )  

t  值  允 差  V I F  R 2  調 整

後 R 2  

F  值  P值  

運 動

涉 入  

.335*** 8.117 1.000 1.000 .112 .111 65.881 .000 

依 變 數 ： 購 買 意 願  

* * *  p < . 0 0 1  

 

品 牌 形 象  

品 牌 知 名

企 業 形 象  

購 買 意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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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場 觀 眾 運 動 涉 入 對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影 響 的 預 測 變

數 中 ， 從 表 表 4-18可 知 ， 觀 眾運 動 涉 入 對 購 買 意 願 有 顯 著 正

向 關 係 ， 顯 示 出 當 觀 眾 或 消 費 者 對 運 動 涉 入 越 高 對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也 越 高 ； 因 此 ， 當 觀 眾 擁 有 較 高 的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時 ， 對 於 贊 助 商 產 品 認 知 特 別 強 烈 ， 進 而 有 可 能 會 購 買 贊 助

商 的 產 品 ( B e n n e t t， 1 9 9 9 )； 黃 文 星 (2007)研 究 企 業 贊 助 活 動

對 企 業 品 牌 權 益 影 響 ， 發 現 消 費 者 若 對 於 棒 球 運 動 有 較 高 喜

愛 程 度 的 話 ， 對 於 贊 助 商 亦 會 有 產 生 購 買 意 願 。 K o  a n d  K i m  

( 2 0 0 8 )研 究 參 與 足 球 運 動 的 涉 入 程 度 對 贊 助 商 的 知 名 度 、 贊

助 商 的 企 業 形 象 和 未 來 消 費 者 的 購 買 意 願 之 影 響 ， 研 究 發 現

消 費 者 的 對 於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會 正 面 影 響 購 買 意 願 ， 皆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

 

二 、 運 動 涉 入 對 品 牌 權 益 之 影 響  

本 研 究 以 運 動 涉 入 構 面 為 自 變 數 逐 步 探 討 對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之 影 響 ， 結 果 如 表 4-19， 現 場 觀 眾 的 運 動 涉 入 對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具 有 正 面 且 顯 著 的 影 響 (p < . 0 0 1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R2)為 15.2%。  

表 4-19 運 動 涉 入 對 品 牌 權 益 影 響 之 迴 歸 分 析  

自 變 數  B e t a  值

( β )  

t  值  允 差  V I F  R 2  調 整

後 R 2  

F  值  P值  

運 動  

涉 入  

.390* * * 9.651 1.000 1.000 .152 .150 93.146 .000

依 變 數 ： 品 牌 權 益  * * *  p <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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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場 觀 眾 運 動 涉 入 對 品 牌 權 益 影 響 的 預 測 變 數 中 ， 從 表

4-19， 可 知 現 場 觀 眾 運 動 涉 入 對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有 顯 著

正 向 關 係；與 先 前 M e e n a g h a n ( 2 0 0 1 )研 究 發 現，當 增 強 觀 眾 對

於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時 ， 可 使 觀 眾 或 球 迷 對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產 生 正

面 的 情 感 ； 江 雨 潔 (2002)在 研究 中 發 現 ， 消 費 者 對 企 業 贊 助

活 動 之 態 度 影 響 品 牌 權 益 的 程 度 ， 隨 著 個 人 涉 入 程 度 越 高 影

響 程 度 越 大 。 由 上 述 可 得 知 ， 觀 眾 的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會 影 響 消

費 者 心 中 的 衡 量 標 準 ， 也 同 時 影 響 消 費 者 對 贊 助 商 品 牌 權 益

的 衡 量 。  

 

三 、 品 牌 權 益 對 購 買 意 願 之 影 響  

本 研 究 以 品 牌 權 益 構 面 為 自 變 數 逐 步 探 討 對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之 影 響 ， 結 果 如 表 4-20，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認 知 會 產 生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 具 有 正 面 且 顯 著 的

影 響 (p < . 0 0 1 )，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R2)為 46.9%。  

 

表 4-20 品 牌 權 益 對 購 買 意 願 影 響 之 迴 歸 分 析  

自 變 數  Beta 值

(β ) 

t 值  允 差  VIF R2 調 整

後 R2 

F 值  P值  

品 牌  

權 益  

.685* * * 21.444 1.000 1.000 .469 .468 459.858 .000

依 變 數 ： 購 買 意 願  

* * *  p <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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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對 現 場 觀 眾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影 響 的

預 測 變 數 中 ， 從 表 4-20， 可 知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對 現 場 觀

眾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有 顯 著 正 向 關 係 ； 黃 彥 豪 (2007)研 究

發 現 ， 消 費 者 對 企 業 贊 助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的 品 牌 認 知 與 購 買

動 機 呈 現 顯 著 正 相 關 ； 林 雅 平 (2008)等 人 研 究 發 現 當 ， 品 牌

權 益 越 高 時 ， 購 買 意 願 也 會 相 對 提 高 。 由 上 述 可 得 知 ， 贊 助

商 品 牌 權 益 的 優 劣 是 影 響 消 費 者 購 買 意 願 的 重 要 因 素 。 各 項

係 數 路 徑 圖 如 圖 4-3所 示  

 

 

 

 

 

圖 4-3 研 究 路 徑 係 數 關 係 圖  

 

四 、 品 牌 知 名 度 、 品 牌 形 象 與 企 業 形 象 三 者 對 購 買 意 願 關 係  

本 研 究 以 品 牌 權 益 三 構 面 品 牌 知 名 度 、 品 牌 形 象 與 企 業

形 象 為 自 變 數 逐 步 探 討 對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之 影 響 ， 結 果

如 表 4-21，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企業 之 品 牌 權 益 的 品 牌 形 象 、 企

業 形 象 認 知 會 產 生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 具 有 正 面 且 顯 著 的

影 響 (p < . 0 0 1 )，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R2)為 51.1%。  

 

 

 

 

 

.685*.390*

.335*

運 動 涉 入 品 牌 權 益  購 買 意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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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品 牌 權 益 各 構 面 對 購 買 意 願 之 迴歸 分 析  

自 變 數  Beta 值

(β ) 

t 值  允 差 VIF R2 調 整

後 R2 

F 值  P值  

品 牌  

知 名 度  

-.066 -1.706 .623 1.605 .089 

品 牌  

形 象  

.039* * * 4.740 .478 2.093 .000 

企 業  

形 象  

.034* * * 12.374 .478 2.093

 

 

.511 

 

 

.509 

 

 

271.521

.000 

依 變 數 ： 購 買 意 願  

* * *  p < . 0 0 1  

 

 

品 牌 權 益 三 構 面 對 現 場 觀 眾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影 響 預

測 變 數 中，從 表 4-21，可 知 品 牌 形 象、企 業 形 象 對 現 場 觀 眾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有 顯 著 正 向 關 係，黃 文 星 (2007)研 究 發 現 ，

企 業 進 行 贊 助 活 動 的 確 會 對 品 牌 權 益 產 生 正 面 影 響 效 果，包 括

知 名 度 的 提 昇、品 牌 形 象 與 企 業 形 象 的 強 化 或 改 變，並 增 加 消

費 者 的 購 買 意 願；K o  a n d  K i m  ( 2 0 0 8 )研 究 發 現 消 費 者 的 對 於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會 正 面 影 響 贊 助 商 的 知 名 度 、 企 業 形 象 和 購 買 意

願；涂 育 菁 (2008)研 究 MAXXIS贊 助 小 型 賽 車 對 於 MAXXIS品 牌 權

益 的 提 升 有 所 助 益，有 效 提 升 企 業 的 品 牌 知 名 度 及 品 牌 形 象 。

而 本 研 究 卻 發 現 品 牌 知 名 度 對 現 場 觀 眾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並 不 顯 著 (p=.089)，本 研 究 推 論 現 場 觀 眾 並 不 會 因 品 牌 知 名 度

越 高 而 產 生 購 買 的 行 為，會 進 一 步 考 慮 贊 助 商 品 牌 的 形 象 及 企

業 形 象，一 般 而 言，贊 助 商 產 品 擁 有 較 佳 的 品 牌 形 象 及 企 業 形

象，消 費 者 對 該 品 牌 產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也 會 隨 之 提 高。各 項 係 數

路 徑 圖 如 圖 4-4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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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品 牌 權 益 構 面 對 購 買 意 願 路 徑 係 數 關 係 圖  

 

由 表 圖 4-4可 知，本 研 究 受 訪 者 對 贊 助 企 業 品 牌 權 益 之 品

牌 形 象、企 業 形 象 均 對 購 買 意 願 具 正 面 且 顯 著 影 響， 且 品 牌

形 象 (β =.359***) 的 影 響 力 大 於 企 業 形 象 (β =.034***) ；

顯 示 在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品 牌 權 益 方 面 ， 消 費 者 考 慮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時 ， 對 贊 助 商 品 牌 形 象 認 知 會 比 贊 助 商 企 業 形 象

更 為 顯 著 。  

 

 

第 五 節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典 型 相 關（ C a n o n i c a l  C o r r e l a t i o n）分 析 是 在 探 討 兩 組 變

數 的 關 係， 其 目 的 是 找 出 一組 自 變 項 的 線 性 組 合 與 另 一 組 依

變 項 的 組 合， 使 兩 者 之 間 的 相 關 達 到 最 大。從 上 一 節 迴 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 運 動 涉 入 」 對 「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 路 徑

已 達 顯 著 水 準， 故 本 研 究 將 進 一 步 的 進 行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更

深 入 的 了 解 控 制 變 項 （ 自 變 項 ） 與 效 標 變 項 （ 依 變 項 ） 之 間

的 關 係 。  

-.066 

.034*

.039*
品 牌 形 象  

品 牌 知 名

企 業 形 象  

購 買 意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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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運 動 涉 入 」 對 「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 之 典 型 相 關 程

度 分 析  

如 表 4- 23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得 知，本 研 究 運 動 涉 入 為

X組 變 項 ， 而 品 牌 權 益 為 Y組 變項 ， 進 行 兩 組 變 項 間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結 果 發 現 二 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均 達 0.0 5以 上 的 顯 著 水

準 ， 抽 出 第 一 組 典 型 χ 1與 η 1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0.397

（ p<0.001； 抽 出 第 二 組 典 型 χ2與 η 2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0.157（ p <0.001） ， 主 要 透 過 二 個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影 響 到 效

標 變 項 (依 變 項 )。圖 4-5為 運 動 涉 入 與 品 牌 權 益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路 徑 。  

 

表 4-23 運 動 涉 入 與 品 牌 權 益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典 型 因 素  典 型 因 素  運 動 涉 入  

(X變 項 ) 

χ  1  χ  2

品 牌 權 益  

(Y變 項 ) 

η 1  η 2
愛 好 涉 入  0.970 -0.242 品 牌 知 名

度  

0.633 -0.039

生 活 涉 入  0.793 0.609 品 牌 形 象  0.811 -0.581

   企 業 形 象  0.975 0.095 

抽 出 變 異

數 (%) 

78.557 21.443 抽 出 變 異

數 (%) 

68.278 11.608

重 疊 (%) 12.365 0.834 重 疊 (%) 10.747 0.452 

ρ 0.397 0.157 

ρ 2  0.197 0.039 

  

p值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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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運 動 涉 入 與 品 牌 權 益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路 徑 圖  

 

二 、 典 型 因 素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由 表 4-22可 得 知，運 動 涉 入 與 品 牌 權 益 的 典 型 相 關， 有

兩 組 顯 著 的 典 型 因 素 。  

(一 )第 一 組 典 型 因 素  

控 制 變 項（ 運 動 涉 入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χ1)可 以 說 明

效 標 變 項 （ 品 牌 權 益 ）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η1)總 變 異 量 的

19.7%（ ρ2 =0.197； 而 效 標 變 項 （ 品 牌 權 益 ）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η1)又 可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品 牌 權 益 ）變 異 量 的 68.278%，

控 制 變 項 （ 運 動 涉 入 ） 與 效 標 變 項 （ 品 牌 權 益 ） 重 疊 部 份 為

10.747%，因 而，控 制 變 項（ 運 動 涉 入 ）透 過 第 一 組 典 型 因 素

(χ1和 η 1)可 以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 品 牌 權 益 ） 總 變 異 量 的

10.747% 。  

(二 )第 二 組 典 型 因 素  

控 制 變 項 的 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 (χ2)可 說 明 效 標 變 項 的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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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 典 型 因 素 (η2)總 變 異 量 的 3.9%（ ρ2 = 0.039） ； 而 效

標 變 項 所 抽 出 的 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 (η2)又 可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變

異 量 的 11.608%，控 制 變 項 與 效 標 變 項 重 疊 部 份 為 0.452%，因

而 ， 控 制 變 項 透 過 第 二 組 典 型 因 素 (χ2和 η 2)可 以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總 變 異 量 的 0.452%% 。  

控 制 變 項 和 效 標 變 項 在 第 一 個 至 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 的 重 疊

部 分，共 計 11.199%。換 言 之，愛 好 涉 入 與 生 活 涉 入 兩 個 控 制

變 項 經 由 第 一 、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共 可 說 明 品 牌 權 益 中 品 牌 知 名

度 、 品 牌 形 象 、 企 業 形 象 三 變 項 總 變 異 量 11.199%%； 而 此 兩

個 典 型 因 素 可 以 直 接 解 釋 品 牌 權 益 總 變 異 量 23.6%，品 牌 權 益

三 變 項 無 法 由 二 個 典 型 變 項 χ 2與 η 2解 釋 的 部 分 有 76.4%。  

 

三 、 典 型 因 素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分 析  

兩 組 典 型 相 關 及 重 疊 量 數 值 以 第 一 個 典 型 相 關 較 大， 第

二 組 的 重 疊 量 甚 小， 可 見 兩 個 控 制變 項 主 要 是 藉 由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影 響 三 個 效 標 變 項 。 兩 個 控 制 變 項 中 與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χ1)之 相 關 為 愛 好 涉 入 與 生 活 涉 入，  其 結 構 係 數 分 別 為

-0.970和 -0.793，均 在 0.7以 上，顯 示 關 係 密 切；在 效 標 變 項

中，與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η1)的 關 係 較 密 切 者 為 品 牌 形 象 與 企

業 形 象，其 結 構 係 數 均 在 0.7以 上，而 品 牌 知 名 度 與 第 一 個 典

型 係 數 亦 有 中 等 關 係 存 在， 其 結 構 係 數 為 -0.633。因 而，在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分 析 裡 ， 控 制 變 項 中 的 兩 個 變 項 皆 會 影 響 品

牌 權 益 ， 但 主 要 是 影 響 品 牌 形 象 與 企 業 形 象 。 由 於 其 結 構 係

數 的 值 均 為 正 數 ， 可 見 消 費 者 對 棒 球 運 動 愛 好 涉 入 與 生 活 涉

入 越 高，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形 象 越 佳、企 業 形 象 越 良 好，越 有

正 向 的 品 牌 權 益。詳 細 如 圖 4-6所 示。然 而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之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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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釋 變 異 量 為 0.452%， 故 證 明 其 無 密 切 關 聯 。  

 

 

 

 

 

 

 

 

 

圖 4-6 觀 眾 運 動 涉 入 與 品 牌 權 益 第 一 組 典 型 相 關 路 徑 分 析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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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研 究 假 設 彙 整  

 

本 研 究 根 據 問 卷 調 查 統 計 結 果 進 行 實 證 分 析 後 ， 茲 將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假 設 驗 證 結 果 詳 述 如 下 ， 如 表 4-23。  

 

一 、  現 場 觀 眾 對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之 影 響 關 係 。  

 

1.性 別 在 對 棒 球 的 運 動 涉 入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p<.05)， 顯 示 男

性 觀 眾  (M=43.268)較 女 性 觀 眾  (M=41.934)在 對 棒 球 運

動 的 愛 好 涉 入 上 更 為 正 面 。   

2.平 均 到 現 場 觀 賞 棒 球 頻 率在 對 棒 球 的 運 動 涉 入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p<.05)， 顯 示 每 月平 均 到 現 場 觀 看 六 次 以 上 的 觀 眾 ，

比 平 均 到 現 場 觀 看 五 次 以 下 的 觀 眾，在 運 動 生 活 涉 入 程 度

更 為 正 面 。  

3.支 持 球 隊 在 對 棒 球 的 運 動 涉 入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p<.05)，顯 示

現 場 觀 眾 本 身 有 支 持 特 定 球 隊 ， 比 無 支 持 特 定 球 隊 的 觀

眾 ， 在 生 活 涉 入 及 愛 好 涉 入 程 度 更 為 正 面 。  

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不 同 性 別 、 平 均 到 現 場 觀 賞 棒 球 頻 率 及

支 持 球 隊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棒 球 運 動 的 涉 入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故  

H1：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運動 涉 入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部 份 成

立 。  

 

二 、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之 影 響 關 係   

1.年 齡 在 對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上 有 顯 著 影 響 (p<.05)，顯 示

26歲 以 上 的 現 場 觀 眾 比25歲 以 下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知 名 度 更 為 正 面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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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 月 收 入 在 對 贊 助 企 業 之品 牌 權 益 上 有 顯 著 影 響

(p<.05)， 顯 示 月 收 入 在 50,001元 （ 含 ） 以 上 的 觀 眾 均 較

月 收 入 10,000元 以 下 的 觀 眾 對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的 品 牌 知

名 度 方 面 具 有 更 正 面 的 影 響 。  

3.支 持 球 隊 在 對 贊 助 企 業 之品 牌 權 益 上 有 顯 著 影 響

(p<.05)， 顯 示 現 場 觀 眾 本 身 有 所 支 持 球 隊 對 品 牌 形 象 、

企 業 形 象 的 影 響 ， 皆 高 於 無 特 定 支 持 球 隊 。  

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不 同 年 齡 、 每 月 收 入 及 支 持 球 隊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 故  H2：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 部 份 成 立 。  

 

三 、 現 場 觀 眾 對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之 影 響 關 係   

支 持 球 隊 在 對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上 有 顯 著 影 響

(p<.05)，顯 示 顯 示 現 場 觀 眾 本 身 有 所 支 持 球 隊 對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 皆 高 於 無 特 定 支 持 球 隊 。  

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不 同 支 持 球 隊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 故  H3：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部 份 成 立 。  

 

四 、 探 討 觀 眾 運 動 涉 入 對 購 買 贊 助 商 之 產 品 意 願 的 影 響 。   

現 場 觀 眾 的 運 動 涉 入 對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具 有 正 面 且

顯 著 的 影 響 (β =.335***)， 顯 示 當 消 費 者 對 棒 球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越 高 ， 則 對 贊 助 企 業 的 產 品 購 買 意 願 就 越 高 。  

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觀 眾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對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的

意 願 達 顯 著 差 異。故 H4:觀眾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會 影 響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 成 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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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探 討 觀 眾 運 動 涉 入 對 贊 助 企 業 品 牌 權 益 之 影 響   

現 場 觀 眾 的 運 動 涉 入 對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具 有 正 面 且

顯 著 的 影 響 (β =.390* * * )， 顯 示 當 消 費 者 對 棒 球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越 高 ， 則 對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認 知 就 越 高 。  

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觀 眾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對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達 顯 著 差 異。故 H5:觀 眾 的 運動 涉 入 會 影 響 贊 助 企 業 的 品 牌

權 益 。 成 立 。  

 

六 、 探 討 觀 眾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認 知 對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之 影 響   

現 場 觀 眾 的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認 知 對 購 買 贊 商 產 品 意

願 具 有 正 面 且 顯 著 的 影 響 (β =.685* * * )， 顯 示 當 消 費 者 對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認 知 越 高，則 對 購 買 贊 商 產 品 意 願 就 越 高。 

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觀 眾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認 知 對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達 顯 著 差 異。故 H6: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會 影 響

觀 眾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 成 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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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研 究 假 設 結 果 彙 整 表  

研 究 假 設  成 立 與 否

H1-7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部 份 成 立

H2-7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有 顯 著 差 異 。  

部 份 成 立

H3-7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部 份 成 立

H4   觀 眾 運 動涉 入 程 度 會 影 響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的 意 願 。  

成 立  

H5   觀 眾 的 運動 涉 入 會 影 響 贊 助 企 業 的 品 牌

權 益 。  

成 立  

H6   贊 助 企 業之 品 牌 權 益 會 影 響 觀 眾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  

成 立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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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近 年 來 企 業 透 過 運 動 贊 助 達 到 不 錯 的 行 銷 成 果 ， 儼 然 成

為 企 業 的 行 銷 工 具 ， 企 業 的 管 理 者 也 必 需 去 瞭 解 觀 眾 涉 入 程

度 特 性 ， 來 決 定 贊 助 的 策 略 。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目 的 為 分 析 觀 眾

運 動 涉 入 對 品 牌 權 益 （ 品 牌 知 名 度 、 品 牌 形 象 與 企 業 形 象 ）

以 及 購 買 意 願 的 影 響 。 透 過 問 卷 調 查 方 式 ， 將 蒐 集 而 來 的 資

料 彙 整 並 建 檔 ， 再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及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等 統 計 方 法 對 有 效 樣 本 進 行 分 析 。 並 根 據 資 料 分 析 結

果 ， 提 出 研 究 結 論 與 具 體 之 相 關 建 議 ， 期 望 能 提 供 贊 助 企 業

及 後 續 研 究 之 參 考 。  

 

第 一 節  結 論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旨 在 探 討 現 場 觀 眾 的 運 動 涉 入 對 贊 助 企

業 品 牌 權 益 及 購 買 意 願 的 影 響 ， 以 棒 球 運 動 涉 入 為 主 體 ， 以

中 華 職 棒 二 十 年 例 行 賽 現 場 觀 眾 為 對 象 ， 本 節 將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與 發 現 加 以 整 理 ， 並 簡 述 如 下 ：  

 

一 、 現 場 觀 眾 主 要 人 口 結 構  

本 研 究 中 的 現 場 觀 眾 主 要 以 男 性 (53.6%)居 多，年 齡 分 布

主 要 以 25歲 以 下 (69.9%)為 主，教 育 程 度 則 以 大 專 程 度 (70.9%)

為 主 ， 在 個 人 所 得 方 面 ， 主 要 以 10,000（ 含 ） 以 下 (53.1%)

為 主，與 學 生 (59.6%)所 佔 比 例 相 當。本 研 究 多 數 受訪 者 平 均

每 月 到 現 場 觀 看 比 賽 0-2場 所 佔 比 例 最 高 (68.6%)， 所 支 持 球

隊 以 主 場 球 迷 興 農 牛 佔 多 數 (42.3%)，其 次 是 支 持 兄 弟 球 迷 佔



 

 103

(32.4%)。  

在 贊 助 企 業 辨 識 度 方 面 ， 現 場 觀 眾 對 本 次 賽 會 贊 助 企 業

的 平 均 辨 識 率 為 53.6%，正 確 辨 識 度 最 高 者 為 興 農 人 壽，成 功

辨 識 率 高 達 80.8%，對 該 企 業 知名 度 的 提 升 獲 得 相 當 良 好 的 效

果 ， 其 次 依 序 為 台 灣 楓 康 超 市 (72.8%)、 Acer電 腦 (70.3%)；

正 確 辨 識 度 最 低 者 為 高 鋒 工 業，成 功 辨 識 率 僅 達 21.3%，比 特

防 毒 軟 體 (35.4%)次 之 。  

 

二 、 現 場 觀 眾 對 運 動 涉 入 及 贊 助 企 業 品 牌 權 益 與 購 買 意 願 影

響  

不 同 背 景 的 現 場 觀 眾 除 了 教 育 程 度 外 在 對 棒 球 運 動 涉

入 、 品 牌 權 益 及 購 買 意 願 均 有 顯 著 差 異 。 在 對 棒 球 運 動 涉 入

方 面 ， 男 性 觀 眾 對 棒 球 運 動 涉 入 方 面 明 顯 較 女 性 觀 眾 更 為 支

持 ， 26歲 （ 含 ） 以 上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品 牌 知 名 度 較 25歲 （ 含 ）

以 下 的 現 場 觀 眾 有 更 為 正 面 的 認 知 ， 且 月 收 入 在

30,001-50,000元 及 50,001元（ 含 ）以 上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品 牌 知

名 度 認 知 較 月 收 入 10,000以 下的 觀 眾 高 ； 現 場 觀 眾 每 月 平 均

到 現 場 觀 看 比 賽 頻 率 6-10場 以上 的 生 活 涉 入 高 於 平 均 到 現 場

觀 看 比 賽 五 場 以 下 的 觀 眾 ； 現 場 觀 眾 本 身 有 所 支 持 特 定 球 隊

在 運 動 涉 入 及 對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認 知 、 與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皆 顯 著 高 於 無 特 定 支 持 球 隊 。  

 

三 、 現 場 觀 眾 運 動 涉 入 、 品 牌 權 益 與 購 買 意 願 之 間 影 響 關 係  

(一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對 於 贊 助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與 購 買 意 願

皆 有 關 連 存 在 ， 因 此 加 強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必 然 可 以 影 響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企 業 的 品 牌 權 益 認 知 ， 也 可 以 提 升 觀 眾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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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的 意 願 。  

(二 )贊 助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對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有 關 連

存 在 ， 顯 示 現 場 觀 眾 對 品 牌 權 益 產 生 的 認 知 會 正 面 影 響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 因 此 ， 消 費 者 面 對 多 種 贊 助 商 產 品 可 以 選

擇 時 ， 在 所 考 量 的 購 買 決 策 中 ， 購 買 意 願 通 常 會 透 過 對 品 牌

的 價 值 來 做 決 定 ， 當 品 牌 權 益 越 高 時 ， 購 買 意 願 也 會 相 對 提

高 。  

(三 )現 場 觀 眾 對 生 活 涉 入、愛 好 涉 入、品 牌 形 象 及 企 業

形 象 均 對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造 成 正 面 且 顯 著 的 影 響 ， 即 表

示 當 觀 眾 對 運 動 涉 入 越 高 時 ， 對 贊 助 企 業 則 會 有 較 佳 的 品 牌

形 象 與 企 業 形 象 ， 但 不 會 影 響 到 品 牌 知 名 度 。 現 場 觀 眾 對 品

牌 形 象 及 企 業 形 象 均 對 購 買 意 願 造 成 正 面 且 顯 著 的 影 響 ， 但

品 牌 知 名 度 卻 不 顯 著 ， 即 表 示 當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商 企 業 品 牌 形

象 及 企 業 形 象 認 知 價 值 較 高 時 ， 對 贊 助 企 業 則 會 有 較 佳 的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  

 

第 二 節  建 議  

 

根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得 知 ， 現 場 觀 眾 運 動 涉 入 ， 的 確 可 以 影

響 到 消 費 者 對 該 品 牌 形 象 與 企 業 形 象 及 產 品 購 買 意 願 ， 故 本

研 究 針 對 上 述 研 究 結 果 與 發 現 提 出 幾 項 建 議 ， 俾 提 供 企 業 與

後 續 有 意 從 事 相 關 研 究 者 做 為 參 考 。  

 

一 、 對 未 來 贊 助 賽 事 企 業 之 建 議  

贊 助 運 動 相 關 活 動 成 為 近 年 來 備 受 矚 目 的 一 種 行 銷 策 略

與 工 具 ， 而 在 職 業 運 動 中 球 迷 及 觀 眾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 如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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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 助 企 業 能 針 對 觀 眾 涉 入 程 度 的 特 性 、 以 及 企 業 與 消 費 者 的

需 求 來 決 定 贊 助 的 策 略 ， 以 增 加 贊 助 的 成 功 可 能 性 ， 藉 此 達

到 企 業 目 標 。 根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 提 出 以 下 建 議 ， 供 企 業 在 進

行 運 動 贊 助 時 做 為 參 考 。  

 

(一 )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企 業 透過 贊 助 可 以 為 企 業 提 升 品 牌 形 象

及 企 業 形 象 ， 從 典 型 分 析 中 研 究 結 果 亦 指 出 ， 典 型 的 結

構 係 數 值 皆 高 於 品 牌 知 名 度 此 構 面 。 因 此 ， 企 業 在 選 擇

贊 助 賽 會 時 ， 要 選 擇 運 動 賽 會 較 受 到 現 場 觀 眾 喜 愛 、 運

動 涉 入 較 高 且 具 有 重 要 地 位 的 運 動 比 賽 ， 因 為 現 場 觀 眾

可 能 會 將 對 運 動 涉 入 之 認 知 轉 移 至 此 贊 助 企 業 上 ， 贊 助

企 業 可 透 過 賽 會 的 連 結 ， 進 而 影 響 企 業 之 品 牌 權 益 ； 此

外 ， 企 業 仍 須 良 好 經 營 其 品 牌 權 益 ， 才 能 有 效 達 到 消 費

者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之 目 標 。 研 究 發 現 企 業 可 藉 由 運

動 贊 助 賽 事 ， 與 消 費 者 拉 近 距 離 並 增 加 其 品 牌 形 象 及 企

業 形 象 ， 根 據 本 研 究 卻 發 現 現 場 觀 眾 對 品 牌 知 名 度 認 知

是 不 會 增 加 球 迷 購 買 的 意 願 ， 也 就 是 說 一 般 球 迷 當 要 購

買 贊 助 商 的 產 品 的 決 定 ， 會 放 在 品 牌 的 形 象 或 是 企 業 本

身 形 象 ， 因 為 形 象 愈 高 的 品 牌 ， 愈 能 增 加 消 費 者 購 買 之

信 心 ( K o  &  K i m， 2 0 0 8 )， 贊 助 企 業 必 需 加 強 產 品 品 質 及

企 業 本 身 的 形 象 ， 以 增 加 消 費 者 之 購 買 意 願 ， 因 為 消 費

者 愈 來 愈 正 視 產 品 品 質 與 企 業 所 帶 來 的 觀 感 ， 產 品 品 質

與 企 業 正 面 形 象 已 成 為 決 定 品 牌 之 重 要 因 素 之 一 ， 本 研

究 也 建 議 未 來 企 業 贊 助 賽 會 時 ， 可 以 利 用 賽 會 與 公 益 的

結 合 ， 喚 醒 消 費 者 或 球 迷 應 對 該 公 司 的 優 良 形 象 ， 讓 認

為 企 業 的 贊 助 行 為 是 以 公 益 態 度 為 出 發 點 ， 提 升 企 業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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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費 者 心 中 的 正 面 價 值 ， 進 而 塑 造 企 業 的 品 牌 形 象 ， 以

獲 得 消 費 者 對 該 品 牌 的 正 面 肯 定 。  

(二 )根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在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會 影 響 到 贊 助 企

業 品 牌 權 益 及 購 買 意 願 ， 更 深 入 的 探 討 內 部 構 面 關 係 時

發 現 ， 不 管 在 愛 好 涉 入 或 生 活 涉 入 都 會 正 面 影 響 品 牌 權

益 及 購 買 意 願 ， 本 研 究 建 議 未 來 贊 助 企 業 可 針 對 棒 球 運

動 涉 入 程 度 較 深 或 是 對 賽 會 涉 入 程 度 較 深 之 球 迷 ， 發 展

出 適 合 該 族 群 的 行 銷 策 略 ， 例 如 針 對 球 迷 所 喜 愛 的 球 員

或 是 球 隊 ， 推 出 專 屬 、 限 量 的 商 品 ， 或 是 與 賽 會 合 作 ，

結 合 生 活 的 商 品 ， 進 而 提 高 並 創 造 出 企 業 及 其 品 牌 在 消

費 者 心 目 中 的 價 值 與 產 品 銷 售 量 。  

(三 )贊 助 企 業 應 可 針 對 不 同觀 眾 或 球 迷 需 求 ， 發 展 出 不 同 的

贊 助 策 略 ， 本 研 究 發 現 ， 現 場 觀 眾 的 主 要 年 齡 層 主 要 為

25歲 以 下 ， 職 業 為 學 生 族 群居 多 數 ， 故 企 業 可 針 對 年 輕

學 生 族 群 進 行 行 銷 策 略 的 開 發 ， 例 如 於 企 業 可 以 與 學 校

配 合 ， 在 比 賽 現 場 舉 辦 校 園 日 ， 增 加 與 學 生 球 迷 之 間 的

互 動 ， 讓 球 迷 在 現 場 不 只 是 觀 賞 球 賽 ， 同 時 讓 球 迷 有 參

與 該 賽 會 的 感 覺 ， 提 高 球 迷 對 該 贊 助 企 業 的 正 面 價 值 。  

 

二 、 對 後 續 研 究 的 建 議  

本 研 究 在 進 行 的 同 時 ， 受 時 間 、 人 力 、 研 究 對 象 等 不 同

因 素 的 影 響 ， 因 此 有 許 多 不 足 之 處 ， 在 研 究 結 果 仍 有 應 用 上

的 限 制 ， 故 在 此 針 對 本 研 究 遺 漏 或 需 再 做 進 一 步 探 討 之 處 ，

對 後 續 有 意 從 事 相 關 研 究 者 提 出 研 究 上 的 建 議 。  

(一 )本 研 究 探 討 是 以 職 業 棒球 球 迷 為 對 象 ， 研 究 所 得 的 相 關

性 是 否 能 推 論 其 他 賽 會 的 運 動 或 職 業 運 動 仍 有 待 商 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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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後 續 研 究 ， 也 可 以 針 對 不 同 的 運 動 賽 事 對 於 其 品 牌

權 益 及 消 費 者 購 買 意 願 之 影 響 是 否 有 所 差 異 進 行 探 討 。  

(二 )本 研 究 問 卷 施 測 地 點 以興 農 牛 主 場 為 主 ， 後 續 研 究 可 以

針 對 不 同 的 主 場 對 戰 組 合 的 樣 本 進 行 交 叉 研 究 分 析 。  

(三 )本 研 究 雖 然 顯 示 性 別 對品 牌 權 益 及 購 買 意 願 並 無 差 異

性 ， R o s s  e t  a l  ( 2 0 0 8 )研 究 卻 發 現 男 性 對 於 賽 事 涉 入 程 度

比 女 性 較 高 的 ， 但 女 性 對 贊 助 商 的 形 象 及 購 買 產 品 意 願

卻 比 男 性 高 ， 未 來 研 究 也 可 針 對 觀 眾 性 別 差 異 進 一 步 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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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涉入對贊助商之品牌權益及購買意願研究問卷 

 

 
 
 
 
 
 
請問下列哪些為本場賽事贊助企業，問卷第二部份及第三部份之題目將依據您所勾選的企業來回答，
謝謝您的合作！ (可複選) 
□伯朗咖啡     □比特防毒軟體    □必勝客           □大城建設      
□高鋒工業     □興農人壽        □台灣楓康超市     □楓康碗清      
□建大輪胎     □ Acer電腦 
 
 
 
 

(續下頁)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我認為參與棒球運動對我而言非常重要 □ □ □ □ □ 

2、我認為參與棒球運動是我感到最有樂趣的運動      □ □ □ □ □ 

3、我認為參與棒球運動是我感到最滿意的運動 □ □ □ □ □ 

4、我認為參與棒球運動是有趣的 □ □ □ □ □ 

5、我認為參與棒球運動是愉快的 □ □ □ □ □ 

6、我認為參與棒球運動使我感到興奮 □ □ □ □ □ 

7、我非常喜歡棒球運動 □ □ □ □ □ 

8、我喜歡跟我朋友討論棒球運動 □ □ □ □ □ 

9、我認為參與棒球運動可以讓我從平日的壓力中釋放出來 □ □ □ □ □ 

10、在我生活中棒球運動佔很大部分 □ □ □ □ □ 

11、在我生活中棒球運動扮演重要的角色   □ □ □ □ □ 

12、我有許多朋友參與棒球運動 □ □ □ □ □ 

13、看到別人參與棒球運動，我可以告訴他很多關於棒球的事 □ □ □ □ □ 

14、我發現我的生活與棒球運動習習相關 □ □ □ □ □ 

15、我會注意任何關於棒球的體育消息 □ □ □ □ □ 
【附錄一】預試問卷 

您好： 
    首先感謝您的協助，使本研究能夠順利進行。這是一份學術性的問卷，主要在了解您本身運
動涉入對贊助商之品牌權益及購買意願的看法。本問卷採匿名的方式進行，個人資料絕不對外公
開，請您放心。問卷的答案亦無對錯之分，您僅需依照自己的想法填寫即可。 
最後， 再次謝謝您的支持與合作！ 
敬祝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運動管理學系碩士班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指導教授：王慶堂 博士 
                                                       研 究 生：賴忠佑 敬上 

第一部份：此部份題目主要是想請教您對於運動涉入程度的看法。請依照您的看法，在適當的方

格□內打勾。 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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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6、我知道贊助企業的品牌 □ □ □ □ □ 

17、我經常聽到贊助企業的品牌 □ □ □ □ □ 

18、在眾多的贊助廠商中，我可以清楚地辨識出贊助商的品牌 □ □ □ □ □ 

19、企業贊助棒球運動後，使我認為該贊助企業具有全國知名度 □ □ □ □ □ 

20、企業贊助棒球後，使我認為此企業是該產品領域中的領導品牌 □ □ □ □ □ 

21、我能在不被提示下，輕意地說出贊助商的品牌 □ □ □ □ □ 

22、從此之後我認為該企業之品牌就是該類別產品的代名詞 □ □ □ □ □ 

23、企業贊助棒球運動後，使我更了解企業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 □ □ □ □ □ 

24、我認為贊助商的品牌給我的印象是安全的 □ □ □ □ □ 

25、我認為贊助商的品牌是值得信賴的 □ □ □ □ □ 

26、我認為贊助商品牌代表高品質的品牌 □ □ □ □ □ 

27、贊助商的產品可滿足我的需求 □ □ □ □ □ 

28、我對於贊助商的產品市售價格是可以接受的 □ □ □ □ □ 

29、企業贊助後會增加我對贊助商的品牌喜好 □ □ □ □ □ 

30、我會因為企業參與贊助而較偏愛此贊助商品牌 □ □ □ □ □ 

31、整體而言，我喜歡贊助企業的品牌形象 □ □ □ □ □ 

32、我認為贊助商的產品非常實用的 □ □ □ □ □ 

33、我認為贊助商的產品功能是優越的   □ □ □ □ □ 

34、我認為贊助商的的產品是非常可靠的 □ □ □ □ □ 

35、我認為贊助商的品牌擁有良好的名聲 □ □ □ □ □ 

36、企業贊助棒球運動後，使我更肯定該贊助企業的形象 □ □ □ □ □ 

37、企業贊助棒球運動後，使我增加對該贊助企業的喜好 □ □ □ □ □ 

38、企業贊助棒球運動後，使我提高對該贊助企業的認同 □ □ □ □ □ 

39、企業贊助棒球運動後，提升了贊助企業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 □ □ □ □ 

40、我會因為企業參與贊助棒球運動而較偏愛此企業 □ □ □ □ □ 

41、整體而言，我喜歡贊助企業的形象 □ □ □ □ □ 
第二部份：此部份題目主要是想請教您對於贊助企業之品牌權益看法。請依照您第一頁依據您所勾

選所有的企業之整體印象來回答，在適當的方格□內打勾。 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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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別： 1.□ 男 2.□ 女 

二、年齡： 1. □ 20 歲以下 2.□ 21~25 歲 3.□ 26~30 歲 4.□ 31 歲以上 

三、教育程度： 1.□ 高中職及以下  2.□ 大專  3.□ 研究所及以上 

四、每月收入： 1.□ 10,000 元以下    2.□ 10,001~30,000 元 

               3.□ 30,001~50,000 元 4.□ 50,001 元以上 

五、職    業： 1.□ 學生  2.□ 軍公教     3.□ 服務業  4.□ 工業 

       5.□ 商業  6.□ 農林漁牧業 7.□ 自由業  8.□ 其他 

六、請問您每個月平均到現場觀賞棒球比賽的頻率大約： 

               1.□ 0~2 次 2.□ 3~5 次 3.□ 6~9 次 4.□ 10 次(含)以上 

七、你所支持球隊：1.□ 兄弟象 2.□ 興農牛 3.□ La New熊 4.□統一7-ELEVEn獅 

           5.□ 無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42、棒球運動的贊助企業是我選購該類產品的優先考量 □ □ □ □ □ 

43、為支持棒球運動，我將會購買贊助企業的產品或服務 □ □ □ □ □ 

44、我會推薦他人購買贊助企業的相關產品 □ □ □ □ □ 

45、我會因為企業對棒球運動的贊助而去購買企業所推出的產品 □ □ □ □ □ 

46、我會在企業贊助後的一段時間中，增加對贊助企業產品的使用率 □ □ □ □ □ 

47、整體而言，我有意願購買贊助棒球運動企業之產品 □ □ □ □ □ 

48、企業贊助棒球運動會影響到我日後的購買決策 □ □ □ □□

第三部份：此部份題目主要是想請教您對於贊助企業的產品購買意願看法。請依照您依據您所勾選

的企業來回答，在適當的方格□內打勾。 謝謝您 

第四部份：此部份題目主要基本資料，所有資料僅作為統計使用，絕不對外公開，請放心作答。

並在各項敘述中選擇在最適當的方格□內打勾。 謝謝您 

本問卷到此全部結束， 非常感謝您的協助！麻煩您再次檢查， 確認所有題

目已填答。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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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涉入對贊助商之品牌權益及購買意願研究問卷 

 

 
 
 
 
 
 
請問下列哪些為本場賽事贊助企業，問卷第二部份及第三部份之題目將依據您所勾選的企業來回答，
謝謝您的合作！ (可複選) 
□伯朗咖啡     □比特防毒軟體    □必勝客           □大城建設      
□高鋒工業     □興農人壽        □台灣楓康超市     □楓康碗清      
□建大輪胎     □ Acer電腦 
 
 
 
 
 

 

(續下頁)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我認為參與棒球運動對我而言非常重要 □ □ □ □ □ 

2、我認為參與棒球運動是我感到最有樂趣的運動      □ □ □ □ □ 

3、我認為參與棒球運動是我感到最滿意的運動 □ □ □ □ □ 

4、我認為參與棒球運動是有趣的 □ □ □ □ □ 

5、我認為參與棒球運動是愉快的 □ □ □ □ □ 

6、我認為參與棒球運動使我感到興奮 □ □ □ □ □ 

7、我非常喜歡棒球運動 □ □ □ □ □ 

8、我喜歡跟我朋友討論棒球運動 □ □ □ □ □ 

9、我認為參與棒球運動可以讓我從平日的壓力中釋放出來 □ □ □ □ □ 

10、我有許多朋友參與棒球運動 □ □ □ □ □ 

11、看到別人參與棒球運動，我可以告訴他很多關於棒球的事 □ □ □ □ □ 

12、我發現我的生活與棒球運動習習相關 □ □ □ □ □ 

13、我會注意任何關於棒球的體育消息 □ □ □ □ □ 

您好： 
    首先感謝您的協助，使本研究能夠順利進行。這是一份學術性的問卷，主要在了解您本身運
動涉入對贊助商之品牌權益及購買意願的看法。本問卷採匿名的方式進行，個人資料絕不對外公
開，請您放心。問卷的答案亦無對錯之分，您僅需依照自己的想法填寫即可。 
最後， 再次謝謝您的支持與合作！ 
敬祝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運動管理學系碩士班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指導教授：王慶堂 博士 
                                                       研 究 生：賴忠佑 敬上 

第一部份：此部份題目主要是想請教您對於運動涉入程度的看法。請依照您的看法，在適當的方

格□內打勾。 謝謝您 

【附錄二】正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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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4、我知道贊助企業的品牌 □ □ □ □ □ 

15、我經常聽到贊助企業的品牌 □ □ □ □ □ 

16、在眾多的贊助廠商中，我可以清楚地辨識出贊助商的品牌 □ □ □ □ □ 

17、我能在不被提示下，輕意地說出贊助商的品牌 □ □ □ □ □ 

18、我認為贊助商品牌代表高品質的品牌 □ □ □ □ □ 

19、我認為贊助商的品牌是值得信賴的 □ □ □ □ □ 

20、贊助商的產品可滿足我的需求 □ □ □ □ □ 

21、我對於贊助商的產品市售價格是可以接受的 □ □ □ □ □ 

22、我認為贊助商的品牌給我的印象是安全的 □ □ □ □ □ 

23、企業贊助棒球運動後，使我更了解企業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 □ □ □ □ □ 

24、從此之後我認為該企業之品牌就是該類別產品的代名詞 □ □ □ □ □ 

25、企業贊助棒球後，使我認為此企業是該產品領域中的領導品牌 □ □ □ □ □ 

26、我認為贊助商的產品功能是優越的 □ □ □ □ □ 

27、企業贊助棒球運動後，使我提高對該贊助企業的認同 □ □ □ □ □ 

28、企業贊助棒球運動後，使我增加對該贊助企業的喜好 □ □ □ □ □ 

29、企業贊助棒球運動後，使我更肯定該贊助企業的形象 □ □ □ □ □ 

30、我會因為企業參與贊助棒球運動而較偏愛此企業  □ □ □ □ □ 

31、企業贊助棒球運動後，提升了贊助企業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 □ □ □ □ 

32、整體而言，我喜歡贊助企業的形象 □ □ □ □ □ 

33、我會因為企業參與贊助而較偏愛此贊助商品牌 □ □ □ □ □ 

34、整體而言，我喜歡贊助企業的品牌形象 □ □ □ □ □ 

35、企業贊助後會增加我對贊助商的品牌喜好   □ □ □ □ □ 

36、我認為贊助商的產品非常實用的 □ □ □ □□

第二部份：此部份題目主要是想請教您對於贊助企業之品牌權益看法。請依照您第一頁依據您所勾

選所有的企業之整體印象來回答，在適當的方格□內打勾。 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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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別： 1.□ 男 2.□ 女 

二、年齡： 1.□ 20 歲以下 2.□ 21~25 歲 3.□ 26~30 歲 4.□ 31 歲以上 

三、教育程度： 1.□ 高中職及以下  2.□ 大專  3.□ 研究所及以上 

四、每月收入： 1.□ 10,000 元以下    2.□ 10,001~30,000 元 

               3.□ 30,001~50,000 元 4.□ 50,001 元以上 

五、職    業： 1.□ 學生  2.□ 軍公教     3.□ 服務業  4.□ 工業 

       5.□ 商業  6.□ 農林漁牧業 7.□ 自由業  8.□ 其他 

六、請問您每個月平均到現場觀賞棒球比賽的頻率大約： 

               1.□ 0~2 次 2.□ 3~5 次 3.□ 6~9 次 4.□ 10 次(含)以上 

七、你所支持球隊：1.□ 兄弟象 2.□ 興農牛 3.□ La New熊 4.□統一7-ELEVEn獅 

           5.□ 無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37、我會在企業贊助後的一段時間中，增加對贊助企業產品的使用率 □ □ □ □ □ 

38、企業贊助棒球運動會影響到我日後的購買決策 □ □ □ □ □ 

39、我會因為企業對棒球運動的贊助而去購買企業所推出的產品 □ □ □ □ □ 

40、為支持棒球運動，我將會購買贊助企業的產品或服務 □ □ □ □ □ 

41、我會推薦他人購買贊助企業的相關產品 □ □ □ □ □ 

42、棒球運動的贊助企業是我選購該類產品的優先考量 □ □ □ □ □ 

43、整體而言，我有意願購買贊助棒球運動企業之產品 □ □ □ □□

第三部份：此部份題目主要是想請教您對於贊助企業的產品購買意願看法。請依照您依據您所勾選

的企業來回答，在適當的方格□內打勾。 謝謝您 

第四部份：此部份題目主要基本資料，所有資料僅作為統計使用，絕不對外公開，請放心作答。

並在各項敘述中選擇在最適當的方格□內打勾。 謝謝您 

本問卷到此全部結束， 非常感謝您的協助！麻煩您再次檢查， 確認所有題

目已填答。謝謝！ 


